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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談
技
術

贖
身
縈
剎

第
一
章

會
談
的
本
質
及
其
在
社
會
工
作
中
的
運
用

畫
、
從
社
會
工
作
的
本
質
硨
認
「
會
談
」
的
重
要
性

一
、
現
代
的
社
會
工
作
項
用
會
談

畫
灣
地
區
自
兩
年
前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的
設
置
，
並
服
務
各
地
方
的
社
區
民
眾
以
來3
日
常
工
作
上
被
廣
泛
使
用
的
一
種
方
法
就
是
社

會
工
作
者
與
所
服
蕩
的
對
象
和
有
關
的
人
員
之
間
的
口
語
方
式
的
海
通
;
以
了
解
和
發
現
民
眾
的
難
題
和
需
求
，
並
進
一
步
幫
助
他
們
尋

覓
處
境
困
難
和
解
決
問
題
的
一
些
較
有
效
的
途
徑
，
促
使
他
們
啟
發
本
身
的
潛
能
和
運
用
社
區
資
源
，
以
及
增
進
民
眾
對
自
己
，
對
旁
人

，
以
及
對
社
會
的
較
健
康
的
態
度
等
工
作
過
程
中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所
最
普
通
使
用
的
工
具
或
技
街
，
就
是
會
談
。
足
見
，
會
設
在
社
會
工

作
專
業
服
濁
的
實
際
運
作
上
的
普
遍
性
和
重
要
性
所
在
。
其
實
，
從
社
會
工
作
的
專
業
觀
念
中
來
看
會
談
，
賀
龍
使
社
會
工
作
者
體
認
深

刻
的
。當

前
全
球
各
地
的
人
們
，
均
有
其
共
同
的
需
求
:
那
就
是
生
活
在
現
代
社
會
中
，
由
於
面
對
的
是
一
個
被
難
和
問
題
曹
生
，
而
且
快

主



-'­
/、

通
費
遁
的
社
會
;
為
了
營
生
，
展
才
，
以
及
實
現
人
類
的
社
會
職
責
與
功
能
，
他
們
必
須
仰
賴
許
許
多
多
的
資
源
和
各
式
各
樣
的
協
助
。

其
中
，
主
要
的
資
源
和
協
助
之
一
，
便
是
社
會
工
作
(
5
n
E
宅
。
其
)
這
一
門
專
業
，
這
種
專
業
服
務
旨
在
促
使
人
們
漏
足
其
需
求
和

達
成
其
社
會
職
責
。
因
此
，
社
會
工
作
所
揖
供
的
專
業
服
務

J'

乃
針
對
著
人
們
所
遭
遇
的
問
題
，
考
慮
人
們
的
個
性
與
需
求
，
配
合
他
們

各
人
的
生
活
情
境
，
更
需
符
合
其
問
題
和
情
況
的
專
業
哲
理
信
封
，
方
能
解
決
其
服
務
的
內
容
與
芳
式
。
而
這
一
些
都
有
賴
社
會
工
作
者

日
常
工
作
中
，
以
會
談
的
方
式
進
行
。

二
、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服
務
藉
會
談
以
進
行

一
個
較
具
整
合
性
的
社
會
工
作
定
義
可
界
定
為
•• 

社
會
工
作
是
現
代
社
會
中
一
種
獨
特
的
專
業
領
域
，
它
運
用
社
會
的
和
心
理
的
科
學
原
則
，
以
解
決
社
區
生
活
中
的
特
殊
問
題
和
減

除
個
人
的
生
活
逆
墳
或
壓
力
。
因
此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所
面
對
和
處
理
各
種
問
題
，
包
括
社
區
中
的
社
會
組
織
之
功
能
和
適
應
，
以
及
個
人

如
何
整
合
於
這
種
社
會
組
轍
襄
等
事
項
。
至
於
社
會
工
作
主
要
範
固
有

.• 

微
親
的
有
貧
窮
，
失
業
，
青
少
年
輔
導
與
組
絡
，
休
閑
純
樂
，

少
年
犯
罪
，
家
庭
解
組
，
鍵
康
(
與
疾
病
)
，
醫
藥
，
以
及
精
神
疾
病
等
;
巨
視
面
的
有
社
會
立
法
，
社
區
組
轍
，
社
會
運
動
，
叫
及
組

織
功
能
等
之
推
動
。
社
會
工
作
常
被
類
分
為
.. 

以
個
人
和
家
庭
為
主
的
(
社
會
)
個
案
工
作
;
以
間
體
為
服
務
對
象
的
(
社
會
)
開
體
工

作
;
以
及
與
社
區
對
象
一
起
工
作
的
社
區
組
轍
。

從
上
段
內
容
可
以
看
出
，
社
會
工
作
是
從
事
社
會
組
織
功
能
和
個
人
適
應
兩
方
面
的
課
題
;
社
會
工
作
協
助
個
人
時
，
不
僅
使
個
人

減
除
苦
痛
，
也
更
進
一
步
促
使
個
人
整
合
於
社
會
組
織
襄
;
以
及
社
會
工
作
的
專
業
服
務
包
括
健
康
的
一
般
民
眾
(
如
青
年
組
繩
與
休
閒

娛
樂
)
和
生
活
適
應
。
要
藉
專
業
服
務
功
效
以
促
成
一
個
人
(
或
家
庭
)
適
應
和
整
合
於
其
所
生
活
的
社
會
組
織
中
，
其
具
體
運
作
而
是



社
會
工
作
者
與
其
所
服
發
對
象
的
會
談
程
序
上
e

此
外
，
從

事
社
會
組
織
功
能
的
發
揮
和
調
適
工
作
，
也
在
在
須
使
用
會

誤
的
技
衡
的
。

一
一
一
、
直
接
廠
礦
的
社
會
工
作
角
色
更
要
麓
，
談

以
一
種
新
興
的
專
業
姿
態
出
現
的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，
面

對
社
會
土
人
們
和
團
體
組
織
的
多
種
問
題
和
需
求
，
社
會
工

作
者
所
掛
演
的
角
色
和
努
力
臥
達
成
的
職
責
是
多
層
面
和
多

樣
性
的
。
根
據
一
種
通
材
化
社
會
工
作

2
8
月

2

呂
立
已

看
。

H
E
n
v的文
縛
，
貝
克
(
悶
。
囡
囡F
W叩
門
)
所
試
擬
的
社
會

工
作
角
色
和
職
責
有
如
下
胞
所
示
﹒
其
中
三
種
額
型
的
角
色

之
中
直
接
服
窮
的
角
色
、
聞
發
服
灣
的
角
色
臥
及
合
併
服
麓

的
角
色
。
第

4
顛
直
接
一
周
動
，
角
色
之
中
溝
通
者
，
連
繫
者
，

治
者

，
指
導
人
，
嵐
及
支
持
者
等
五
種
職
責
的
實
現
，
均
有

賴
會
談
的
使
用
。

正

甜

粽融社工模式之作業與角色閉關係

m J;! 

ø {f 

~ 

錄

七



只

貳
、
會
談
的
意
義
及
其
特
性

「
會
談
」
一
詞
係
由
英
文
的
古
5
2

戶
。
建
翻
譯
而
來
，
為
間
內
占
人
前
你
怕
車
業
人
高
一
防
措
用
，
山
刊
也
有
人
繭
，

7
為
「
情
報
」
、
「

面
談
」
、
「
約
談
」
、
「
唔
談
」
、
以
及
「
商
談
」
等
。
這
些
均
與
一
般
的
開
談
(
n
Z
G有
所
區
別
。
助
人
家
業
所
使
用
怕
輸慨
捐
芥
式

，
乃
以
人
與
人
、
面
對
面
、
以
及
交
互
談
論
的
方
式
進
行
，
因
此
，
會
談
一
詞
之
使
用
應
較
其
他
用
詞
來
得
妥
當
些
。
傳
統
以
來
的
會
談

，
常
以
學
對
單
和
面
對
面
(
。
B
I
S
-
g
o
g

門
之S
o
l
s
-
E
8
)
方
式
進
行
。

但
是
近
年
來
除
此
以
外
，
尚
有
一
個
專
業
人
員
對
兩
個
以

上
的
案
主
，
或
兩
個
(
或
以
上
)
的
專
業
人
員
對
兩
個
以
上
的
案
主
的
會
談
，
此
即
一
種
聯
合
會
談
怯
(
2主
皂
白
門
戶
口
芯
片
〈
穹
建
)
。

會
談
可
說
是
一
種
特
殊
的
溝
通
形
式
，
在
會
談
中
溝
通
乃
交
換
兩
人
的
觀
存
了
它
包
括
一
種
接
受
的
體
系
，
一
種
過
程
的
體
系
，
以

及
一
種
傳
遞
的
體
系
。
接
受
的

體
系
是
由
五
種
感
官
的
接
受
體
研
組
成
。
在
會
談
中
最
初
的
溝
通
方
式
使
用
兩

種
感
官
接
受
體
l

眼
和
耳

，
接
受
進
來
的
符
號
，
而
後
對
於
感
官
接
受
的
信
息
而
給
予
意
義
。

會
談
也
可
說
是
一
種
特
殊
的
談
話
方
式
，
藉
此
會
談
我
們
交
換
經
擻
，
表
達
我
們
的
態
度
及
表
達
我
們
的
看
法
，
尤
其
慣
於
用
來
取

得
社
會
診
斷
和
治
揖
昕
需
的
資
料
。
有
時
候
直
接
與
一
個
人
或
數
人
談
話
，
目
的
是
引
出
為
研
究
目
的
，
有
助
於
指
導
、
叮
叮

V斷
和
治
療
所

需
的
某
些
預
定
資
料
。
非
直
故
的
會
談
中
，
受
會
談
者
有
充
分
的
自
由
表
達
問
題
，
但
由
於
情
境
自
身
和
談
話
的
關
係
使
得
談
話
變
得
直

接
和
有
方
向
。

會
談
最
簡
單
的
一
種
定
義
最
•• 

它
是
一
種
有
目
的
的
談
話
，
此
目
標
被
參
與
共
同
認
定
與
接
納
。
它
與
一
般
談
話
有
此
一
一
相
似
，
兩



者
都
是
人
與
人
間
交
換
思
想
、
態
度
與
感受
的
口
語
或
非
口
語
溝
通
。
除
了
特
殊
情
況
之
下
的
電
話
中
的
談
話
外

，
會
談
常
以
面
對
面
的

五
動
為
主
，
像
在
談
話
中
一
樣
，
會
誤
的
參
與
者
相
互
影
響
。

、
會
談
與
一
般
「
閑
談
」
的
區
別

區
別
會
談
的
決
定
性
因
素
在
於
.. 

這
種
互
動
的
設
計
目
的
在
達
到
一
種
意
識
上
的
選
擇
目
標
;
其
目
標
可
能
是
為
解
決
針
織
橙
及
案

主
間
接
觸
目
的
的
錯
誤
認
識
。
社
區
中
的
民
聚
鵡
與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會
談
為
抱
怨
，
求
取
同
情
與
給
予
，
接
或
租
汽
摸
縱
社
會
工
你
若
以
達

其
心
願
;
然
而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視
會
談
為
具
有
多
種
目
標
的
專
業

服
務
活
動
。
又
如
受
觀
護
的
少
年
認
為
會
談
只
是
為
連
到
機
構
的
要
求

'
工
作
者
認
為
是
幫
助
少
年
解
決
特
來
問
題
的
機
會
。
此
時
會
談

的
目
標
可
放
在
以
找
尋
一
些
雙
方
都
接
受
的
目
標
，
其
他
會
談
中
則
可

能
自
工
作
者
鼓
勵
案
主
界
定
會
談
的
原
因
，
若
互
動
中
毫
無
目
標
，
則
只
是
一
種
談
話
。
這
種
特
性
影
響
會
說
中
參
與
者
和
他
人
相
關
的

方
式
，
而
且
這
種
互
動
是
具
有
結
峙
悟
性的
，
與
一
般
談
話

(
2
雪
叩
門
的
巨O
D
)有
區
別
，
其
差
異
性
分
述
如
下
.• 

一
、
會
說
是
有
一
一
擅
自
定
的
目
標
，
所
且
它
的
內
容
之
選
擇
就
注
重
在
有
助
於
目
標
的
達
成
。
一
惘
話
題
不
論
多
有
趣
，
若
無
助
於

會
談
之
目
標
，
就
不
使
用
。
而
談
話
只
是
一
種
並
無
中
心
主
題
的
。
但
會
談
因
有
目
標
，
其
內
容
係
是
一
個
整
體
，
漸
進
與
主
題
連
續
。

二
、
會
議
時
為
了
要
達
成
風
樣
，
有
人
必
讀
負
起
責
任
，
引
導
互
動
朝
向
目
標
，
因
此
參
與
者
需
有
不
同
的
工
作
分
配
。
一
個
人
是

會
談
者
，
對
程
序
負
責
;
另
一
人
是
受
會
談
者
，
其
角
色
閥
係
是
具
有
結
構
性
的
。
反
之
，
談
話
中
就
無
特
定
地
位
與
角
色
區
分
，
會
談

者
要
了
解
會
談
中
的
不
同
部
份
與
過
程
，
使
會
談
走
向
目
標
。
他
們
也
要
很
清
楚
其
內
容
，
以
區
分
何
者
是
無
關
，
何
者
是
適
當
的
題

材
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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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會
談
時
參
與
者
一
個
是
會
談
者
，
一
個
是
受
會
談
者
，
這
暗
示
出
一
種
非
互
惠
的
關
係
(
口

g
g
n
e
g
g
-
z
g古
巴
E
巴

。
有
一
人
間
，
一
人
答
，
這種
關
係
一
部
份
是
因
、
必
績
有
一
人
領
導
，
有
一
人
的
確
知
道
如
何
引
導
會
談
，
對
主
題
有
較
多
的
專
業
知
識

。
但
是
另
一
部
份
原
因
則
在於
一
個
事
實
，
即
這
種
會
談
的
結
構
是
為
了
案
主
的
利
益
而
設
計
的
。
這
說
明
了
案
主
來
的
原
因
與
專
業
服

蕩
的
目
的
，
會
談
者
有
義
務
去
行
使
對
集
主
的
服
務
。
會
談
者
鼓
勵
案
主
多
顯
露
自
己
而
本
身
少
暴
露
自
己
，
集
主
顯
露
生
活
中
許
多
片

斷
﹒
，
而
會
談
者
只
顯
示
專
業
自
我
，
如
有
你
先
生
好
嗎
?
」
遺
種
應
酬
式
的
對
答
並
無
助
於
解
決
案
主
的
問
題
。

四
、
雖
然
談
話
常
是
自
然
無
計
劃
'
會
談
行
動
部
需
先
加
臥
計
劃
和
思
考
，
意
識
土
去
選
擇
促
進
的
目
標
，
但
也
是
部
份
的
角
色
行

為
。
因
此
行
為
模
式
由
正
常
的
相
互
角
色
結
構
與
期
待
預
先
加
以
譯
定
。

五
、
在
談
話
中
沒
有
人
有
義
祖
鈞
一
定
要
叭
叭
導
談
話
。
然
而
，
專
業
中
必
須
接
受
案
主
對
會
談
的
要
求
，
無
論
工
作
者
對
其
期
待
如
何

。
同
時
，
因
為
會
談
目
標
在
漏
足
案
主
的
需
求
，
會
談
者
有
義
發
去
保
持
聯
絡
，
除
非
達
到
目
標
，
或
目
標
很
明
顯
的
不
能
達
成
。
因
談

話
很
桔
燥
而
退
出
較
無
非
惡
感
或
責
任
，
但
會
談
者
不
論
其
對
會
談
有
何
感
受
，
在
責
任
上
，
他
不
能
為
個
人
理
由
而
終
止
它
。
同
時
會

談
需
要
更
全
神
貫
注
的
注
意
其
立
動
，
會
談
者
也
要
比
談
話
中
更
密
集
的
參
與
。

六
、
因
有
目
標
存
在
，
會
談
常
是
一
個
很
正
式
安
排
的
聚
會
，
有
其
一
定
的
時
地
和
時
間
的
長
短
。

七
、
會
談
在
愉
快
之
外
還
有
其
他
目
標
，
因
此
不
避
兔
不
愉
快
的
事
實
或
感
受
。
事
實
上
，
若
因
此
對
集
主
有
勘
盒
，
還
有
義
務
去

引
起
這
種
不
愉
快
的
事
實
和
感
受
。
而
一
般
談
話
中
，
不
明
文
的
規
定
是
避
免
不
愉
快
。

一
個
在
危
機
中
的
案
主
，
若
在
街
上
與
他
的
個
案
工
作
者
不
期
而
遇
，
會
談
可
臥
在
街
土
展
開
，
當
工
作
者
陪
同
案
主
去
醫
院
，
求

職
機
構
與
日
間
托
育
中
心
時
，
會
談
可
在
車
上
，
市
場
中
進
行
。
以
「
談
話
」
為
開
端
者
可
能
馬
上
變
為
「
會
談
」
。

總
而
一
=
目
之
，
會
談
與
開
談
之
不
同
在
於
它
包
括
一
種
有
意
識
，
有
相
互
接
受
目
標
的
人
際
立
動
。
由
此
前
提
下
，
它
比
開
談
包
含
更



正
式
的
結
構
，
有
角
色
明
確
的
定
義
分
配
和
規
則
立
動
過
程
的
特
別
常
模
標
準
。

一
般
會
談
的
目
的
是
要
了
解
其
真
像
;
給
對
方
好
印
象
;
以
及
利
用
對
方
作
某
寧
等
。
社
會
上
一
般
人
的
交
往
和
事
務
的
辦
理
時

3

會
談
的
使
用
為
達
成
上
述
目
的
。
其
中
比
較
專
業
性
的
會
談
，
有
記
者
、
法
官
、
警
察
們
較
常
使
用
會
談
枝
街
，
推
上
述
人
員
與
人
會
談

峙
，
往
往
為
達
成

本
身
工
作
所
需
的
目
的
，
而
較
不
尊
重
接
受
會
談
者
的
感
受
和
尊
嚴
，
概
因
彼
等
戰

R
、

機
前
削，性
特
質
的
專
業
之
故
。
社

會
工
作
會
談
與
上
述
人
員
的
會
叫
趴
在
本質
上
有
其
不
同
的
忱
地
方
。

本
章
進
一
步
研
討
事
項

一
、
做
為
全
國
各
地
的
基
層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，
對
專
業
性
的
會
談
工
作
之
知
識
具
備
和
技
巧
熟
練
，
目
前
已
達
到
何
種
程
度
或
素
質
，

現
階
段
可
行
的
自
動
充

實
和
自
動
訓
練
途
徑
有
那

些
一?

二
、
在
畫
灣
各
地
區
的
助
人
專
業
的
不
同
領
域
之
專
業
人
員
，
所
使
用
的
會
談
的
設
備
，
原
則
與
技
術
，
其
共
同
性
和
差
異
性
各
如
何

?
其
中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的
會
談
具
有
那
些
特
性
?
並
如
何
充
分
實
現
這
些
特
性
。
.

一
一
一
、
專
業
性
的
會
談
和
一
般
閒
談
之
差
異
性

，
在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與
社
區
中
的
民
眾
接
觸
和
提
供
服
務
。
能
刻
劃
或
區
分
的
程
度
如
何

?
避
兔
流
於
開
設
而
納
入
會
談
正
視
的
有
效
途
徑
為
何
?

四
、
臺
灣
的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化
的
路
途
上
，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的
個
人
或
團
體
可
為
和
不
可
為
之
處
各
有
那
些
一
?
其
中
藉
會
談
技
術

的
講
究
以
一
本
範
或
提
高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服
務
素
質
之
方
案
與
做
法
有
那
些
?

五
、
畫
灣
的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在
日
常
工
作
上
，
角
色
和
職
責
的
達
成
之
普
遍
性
和
偏
重
傾
向
如
何
?
這
與
會
談
技
街
的
精
練
程
度

之
關
逮
住
如
何
?
宜
如
何
使
之
充
實
化
呢
?



第
二
章

社
會
工
作
會
談
的
特
性

畫
、
社
會
工
作
會
談
的.. 
本
質
與
特
性

社
會
工
作
者
在
禽
獸
士
花
的
時
間
比
其
他
活
動
土
要
多
，
會
談
是
最
重
要
、
最
常
用
的
社
會
工
作
技
街
，
此
種
情
形
在
直
接
服
務
的

個
案
工
作
者
身
上
更
明
顯
。
但
是
團
體
工
作
者
，
社
區
組
織
者
，
社
會
運
動
者
，
也
常
使
用
會
談
的
技
衛
。

這
里
的
單
明
在
於
描
述
叫
社
會
工
作
中
的
會
談
與
其
他
工
作
中
的
會
談
有
何
不
同
?
首
先
我
們
已
界
定
「
會
談
」
的
定
義
，
並
已
與
最

易
混
淆
的
「
談
話
」
(
g
g
R
S泣
。
忠
相
區
別
。
社
會
工
作
會
談
與
其
他
會
談
有
何
不
同
呢
?
社
會
工
作
會
談
著
重
於
社
會
工
作
的
內

容
，
它
為
了
要
達
成
社
會
工
作
的
目
標
而
安
排
，
並
在
社
會
工
作
機
構
中
進
行
。

可
咕
品
也
工
作
會
議
與
其
他
有
關
專
業
領
域
會
談
的
區
分
很
困
難
，
因
社
會
工
作
內
容
常
與
精
神
醫
學
、

心
理
學
、
教
育
職
業
輔
導
等
相

重
復
。
或
不
看
這
些
重
擾
與
模
糊
界
限

，
社
會
工
作
有
其
特
殊
的
一
面
，
即
它
著
重
個
人
的
社
會
角
色
之
行
使
，
與
他
們
與
社
會
機
構
的

關
係
。
社
會
工
作
的
定
義
都
指
出
工
作
者
活
動
的
重
點
在
個
人
與
其
社
會
環
境
間
的
關
係。

下
面
是
對
社
會
工
作
的
各
種
定
義
•• 

「
幫
助
個
人
和
其
社
會
環
攪
間
獲
得
相
互
適
應
的
有
組
織
的
活
動
」
;
「
社
會
工
作
重
點
在
社

會
關
係
與
社
會
角
色
表
現
上
的
人
類
功
能
」
;
「
為
了
要
達
成
人與
社
會
環
境
間
的
和
諧
五
動
以
促
進
社
區
情
境
，
對
個
人
和
社
會
人
類

如
臥
支
持
的

一
種
有
組
織
的
功
能
與
服
務
系
統
」
。
由
此
可
見
社
會
工
作
會
談
的
特
質
。



不
同
機
構
因
其
相
關
社
會
問
題
不
同
而
有
不
同
的
功
能
﹒
﹒
精
神
病
理
社
會
工
作
機
構
著
重
心
理
失
調
的
社
會
原
因
之
處
理
與
修
正
;

當
務
社
會
工
作
者
著
重
身
體
疾
病
的
社
會
原
因
處
理
與
改
善
﹒
，
家
庭
盟
兒
車
福
利
機
構
著
重
婚
姻
失
調
與
親
子
關
係
困
難
中
的
社
會
面
之

詞
適
服
務
。
研
以
，

每
個
機
構
因
其
所
著
重
的
社
會
功
能
與
主
要
社
會
問
題
範
圍
的
特
別
方
面
，
而
將
會
談
定
義
界
定
其
最
相
闊
的
內
容

。
足
見
不
同
社
會
機
構
的
會
談
各
見
其
特
性
。

鐘
，
它
著
重
的
根
本
上
是
社
會
現
象
(
m
o
n
E
H
U
E
g
s
g

曲
)
。

不
論
社
會
工
作
調
適
的
是
何
層
面
，
是
社
區
層
面
中
企
圖
影
響
社
會
系
統
的
改
變
，
或
是
個
案
工
作
層
面
中
的
影
響
個
人
情
境
的
改

這
使
它
與
其
他
專
業
之
會
談
相
區
別
。
由
此
種
特
殊
的
責
任
，
產
生

了
它
會
談
的
目
的
與
內
容
。
無
論
如
何
，
即
使
會
談
不
在
社
會
工
作
機
構
中
進
行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在
進
行
會
談
時
，
仍
是
代
表
著
社
會
工

作
機
構
，
它
應
著
重
同
棋
問
題
與
內
容
。
此
即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職
責
前
在
。

社
會
工
作
會
談
中
的
一
些
特
性
尚
有
.• 

社
會
工
作
會
談
著
重
的
獨
特
的
實
體
，
即
獨
特
的
個
人
、
團
體
、
或
社
區
。
這
與
一
酸
的
民

意
會
談
不
同
，
他
們
只
將
個
人
看
作
是
許
多
相
比
較
數
字
中
的
一
個
，
將
個
人
歸
入
設
定
的
標
準
內
，
不
鼓
勵
特
殊
性
的
發
展
，
個
人
的

參
與
在
會
談
者
的
連
貫
問
題
下
受
到
控
制
，
而
社
會
工
作
會
談
則
全
然
相
反
。

社
會
工
作
者
儘
量
使
集
主
大
量
參
與
會
談
，
鼓
勵
會
談
在
案
主
喜
好
下
發
展
，
減
少
標
準
化
而
增
加
個
人
化
的
內
容
，
有
時
候
並
不

訂
好
會
談
時
間
表
，
使
工
作
者
對
會
談
的
控
制
減
至
最
少
。
這
期
間
當
然
還
有
一
些
限
制
咐
，
因
為
社
會
工
作
中
的
確
有
時
要
求
工
作
者
完

成
一
蠶
的
內
容
，
雖
然
這
個
要
求
亦
一
定
成
文
。
例
如
心
理
衛
生
設
施
中
的
社
會
研
究
就
要
求
填
好
社
會
心
理
發
展
、
學
校
史
、
婚
姻
史

、
工
作
良
、
發
展
佳
困
難
的
症
狀
等
。
社
會
工
作
會
議
面
對
的
是
在
困
難
中
的
人
，
因
此
他
們
討
論
的
是
具
隱
私
性
與
高
度
情
緒
的
事
情

。
因
此
它
的
特
性
是
在
拉
伯
重
人
際
互
動
和
情
感
、
態
度
，
較
少
注
意
客
觀
事
實
資
料
。

可
恥
會
工
作
會
談
也
傾
向
於
看
薑
崙
主
且
市
中
許
多
的
片
斷
。
雖
然
機
構
那
叮
明
了
其
功
能
，
但
工
作
者
常
會
感
到
他
需
要
知
道
那
些



四

不
在
功
能
規
定
內
的
事
物
。
工
作
者
愈
深
入
了
解
案
主
私
人
的
世
界
，
似
乎
愈
可
能
產
生
有
情
感
在
內
的
有
放
互
動
。
這
種
相
關
內
容
廣

泛
的
另
一
原
因
是
在
於
助
人
程
序
的
不
移
精
確
。
當
專
業
技
街
愈
確
定
時
，
解
決
芳
法
愈
明
確
，
則
揉
討
和
調
適
的
範
團
應
該
愈
有
限
制

和
一
定
範
圈
。
若
發
們
更
明
白
的
知
道
為
了
協
助
東
主
改
變
，
該
知
道
也
一
什
麼
，
會
談
就
不
會
如
此
廣
泛
和
漫
長
了
。

總
之
，
與
其
他
領
瓏
的
會
談
相
比
較
，
社
會
工
作
會
談
斟
乎
較
廣
泛
，
缺
乏
標
池
中
，
無
時
間
衰
，
受
會
談
者
控
制
，
著
重
情
感
事
物

與
參
與
發
的
人
際
互
動
。
這
種
特
性
使
工
作
者
無
法
預
先
決
定
做
什
麼
，
而
是
在
情
境
產
生
時
加
以
反
應
。
會
談
者
在
高
度
個
人
化
的
環

墳
下
，
引
導
他
認
為
可
能
有
助
益
的
任
何
事
物
，
叫
遠
會
談
的
目
標
和
內
容
。
它
的
次
序
和
引
入
的
方
式
，
揉
索
的
人
際
歷
史
等
。
這
些

事
鞠
處
理
的
策
略
和
技
巧
也
就
是
會
談
者
的
權
利
與
義
務
。

東
、
社
會
工
作
會
談
的
種
類
及
其
目
的

社
會
工
作
會
議
的
目
的
來
自
於
社
會
工
作
的
功
能
，
一
般
被
描
述
為
資
料
收
集
的
位
已
白
白
色
o
S

並
以
做
社
會
性
研
究
;
分
析

診
斷
的
〈
a
z
宮
。
皂
白
)
以
遠
訓
一
個
評
價
;
以
及
治
療
的
(
岳
母
品
。

z
a
n
)以
彭
響
改
變
。
這
三
類
只
是
為
了
分
析
上
的
方
便
，
其
實

同
一
個
會
談
常
包
含
一
種
以
上
的
目
的
。
例
如
兒
堂
輔
導
中
心
的
精
神
病
理
社
會
工
作
者
可
能
在
與
適
應
困
難
兒
童
的
父
親
會
談
時
，
一

方
面
要
得
到
關
於
一
慣
于
細
節
的
資
料
，

另
一
方
面
尋
求
對
困
擾
的
親
子
關
係
中
的
父
親
加
以
治
療
性
的
支
持
。
同
時
，
工
作
者
為
了
搜
集

資
料
揖
出
的
問
題
，
能
使
許
多
案
主
清
楚
的
去
重
新
看
這
些
一
問
題
，
注
意
到
自
己
對
這
些
生
活
情
境
的
感
受
;
反
之
亦
然
，
有
時
起
初
目

的
在
治
療
性
澄
清
的
會
說
，

也
能
得
到
一
些
社
會
性
研
究
的
資
料
。
會
談
最
初
目
標
的
不
悶
，
能
反
映
在
會
談
結
構
和
還
行
的
方
式
上
。

雖
然
其
間
常
有

重
棋
，

分
別
躁
討
社
會
工
作
會
議
中
主
要
的
目
的
，
仍
有
其
意
義
。



一
、
資
料
或
社
會
性
研
究
的
會
談

資
料
或
社
會
性
研
究
的
會
談
(
戶
口
『
R
B
N
H
泣
。
回
皂
白
的
。
n
E
M
H
E
M
司
宣
叩
門
已
由2
)
的
目
的
主
獲
得
個
人
、
團
體
或
社
區
社
會
功
能

的
資
料
。
這
種
探
索
的
興
趣
在
於
機
構
所
可
能
幫
助
的
社
會
壓
力
情
境
。
它
是
與
社
會
功
能
相
闊
的
生
活
史
發
料
之
選
擇
性
收
集
，

m
H使

工
作
者
了
解
間
屆
和
社
會
問
題
情
場
的
關
係
。
其
中
首
要
工
作
在
對
案
主
本
身
與
情
境
的
知
識
。
了
解
也
是
產
生
有
故
調
適
和
改
質
的
必

績
條
件
，
其
資
料
範
團
一
方
面
包
括
了
解
的
資
料
，
另
一
方
面
是
機
構
所
能
提
供
幫
助
種
類
的
資
料
，
其
中
有
客
觀
事
實
和
主
觀
感
受
和

態
度
。
在
和
案
主
多
次
的
接
觸
中
，
資
料
的
收
集
丘
克
累
積
性
的
;
每
次
的
會
談
中
，
都
會
獲
得
一
些
新
的
、
未
管
分
享
過
的
資
料
。
早
期

的
會
談
多
以
社
會
性
的
研
究
和
收
集
資
料
為
目
標
。
社
會
性
研
究
的
會
談
是
會
談
中
很
重
要
的
一
部
分
。
咧
如
保
護
管
束
機
構
藉
此
來
引

導
法
院
的
處
理
;
精
神
病
理
社
會
工
作
者
和
鄰
舍
服
務
工
作
者等
也
有
這
類
會
談
。

一
一
、
摯
斷
與
決
策
的
會
談

華
斷
與
決
策
的
會
談

(
a
g
m
g
M
U
i
e
R
E
S
-
B

其

E
m
w
m
n
R叩
門
〈
間
。
5
)

是
一
種
對
接
受
服
務
合
格
性
的
評
價
和
決
定
，
並
有
助
於

確
定
的
行
政
法
定
的
會
談
。
倒
如
，
許
定
要
求
收
養
子
女
者
的
能
力
，
決
定
是
否
給
他
子
女
，
抉
定
是
否
發
給
案
主
救
濟
金
等
。
雖
然
這

類
會
誠
有
很
高
度
的
個
人
性
，
但
的
允
許
工
作
者
評價受
會
談
者
的
某
些
特
性
。
這
些
特
性
對
特
別
服
務
必
須
的
合
格
特
性
。
如
收
養
者

與
機
構
合
作
的
意
騙
，
夫
妻
諮
商
中
雙
方
對
改
變
的
一
些
意
巔
等
。
這
種
會
談
，
有
助
於
機
構
對
策
主
做
成
訣
定
，
確
定
所
用
的
社
會
政

策
標
準
與
方
式
;
棚
如
機
構
是
提
供
預
防
性
或
復
鍵
性
的
跟
著
等
。
因
為
合
格
的
標
單
在
會
談
前
先
加
臥
界
定
，
工
作
者
應
可
填
寫
完
成

這
種
肉
容
的
大樹
。
因
為
這
種
會
談
的
目
的
在
獲
得
選
擇
性
的資
料
，
以
做
成
必
額
的
決
定
，
因
此
工
作
者
心
中
包
含
著
一
個
摯
斷
的
程

『
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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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
，
耶
將
理
論
上
通
則
用
於
所
獲
得
的
資
料
，
並
有
殼
的
參
考
組
織
解
釋
之
。
還
種
評
價
程
序
的
結
果
在
於
機
構
決
定
將
做
些
什
磨
。
這

方
面
的
研
究
指
出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砸
在
尋
攬
評
價
會
議
中
雄
定
和
限
定
種
類
的
資
料
，
因
此
前
傲
的
決
定
常
與
此
類
資
料
相
聯
接
。

皂
、
緒
，
蝕
的
奮
戰

措
療
性
的
會
議
(
H
V叩門
祖
祖
皂
白
白
宮
阱
。
同
忌
，

4
2
)的
目
的
在
於
產
生
案
主
或
其
社
會
環
境
上
的
改
變
，
使
案
主
產
生
更
有
殼
的
社
會
功

能
。
它
使
用
到
一
的
一
影
響
案
主
對
社
會
情
境
反
應
之
感
受
、
態
度
、
行
為
改
變
的
修
正
芳
法
。
對
環
境
則
是
識
少
對
集
主
臨
到
壞
性
的
壓
力

A

自
治
療
姓
會
該
是
最
個
人
性
的
，
使
我
們
更
難
在
預
先
做
好
大
綱
。
會
談
本
身
可
能
就
是
一
個
影
響
改
變
的
工
具
，
還
種
會
談
是
心
理

聾
社
會
性
的
，
因
工
作
者
使
用
心
理
原
則
與
程
序
以
在
安
會
談
者
的
心
理
功
能
上
產
生
一
種
控
制
的
力
量
。
這
種
會
談
的
目
的
在
藉
著
治

海
關
係
中
的
溝
通
，
來
幫
助
或
治
療
案
主
。
例
如
學
校
社
會
工
作
者
藉
著
會
談
以
協
助
一
個
孩
子
對
學
校
教
室
設
施
加
臥
適
應
等
。

會
談
可
能
會
有
治
療
性
的
目
的
，
但
是
為
達
成
此
改
變
目
標
而
尋
求
的
重
要
關
係
人
可
能
不
在
現
場
。
這
包
括
社
會
工
作
者
與
案
主

生
活
中
重
要
人
物
的
會
談
、
由
工
作
者
當
做
協
調
人
，
代
表
爭
取
案
主
的
利
益
。
這
種
會
談
的
目
的
在
以
案
主
的
利
益
為
前
提
，
改
善
案

主
社
會
環
境
中
力
量
的
平
衡
。

對
督
導
、
諮
詢
、
研
究
式
的
會
談
，
會
談
者
也
是
在
尋
找
一
些
事
情
(
搜
集
資
料
)
、
作
決
定
(
恥
診
斷
)
或
產
生
情
境
中
的
一
位
一
改

變
(
治
療
)
。
對
各
種
不
同
的
目
的
，
有
不
同
種
類
的
會
談
。
例
如
個
別
會
談
(
會
談
者
對
受
會
談
者
)
，
團
體
會
談
(
一
位
會
談
者
與

許
多
受
會
談
者
)
，
或
多
人
會
談
(
一
位
受
會
談
者
與
許
多
會
談
者
)
。
同
一
目
的
下
的
會
談
又
因
會
談
者
不
同
的
方
向
而
有
不
同
之
方

式
。
另
外
社
會
工
作
中
日
益
揉
用
的
行
為
修
正
方
法

(
σ各
自
4

戶
。
『
皂
白
。a
R
戶
口
自
泣
。
因
且
可

H
U
B
E
V
)
中
的
會
談
，
也
是
值
得
討
論
的
課
題

，
即
使
工
作
者
，
傾
向
於
行
為
修
正
法
，
會
談
對
他
仍
很
重
要
。
因
為
對
於
治
療
內
容
之
選
擇
並
無
明
確
引
導
，
主
作
者
需
要
籍
會
談
樓



樂
曲
線
主
生
活
史
的
治
療
，
以
決
定
所
用
的
遜
於
案
主
的
制
約
方
法
。
會
談
可
用
來
教
導
集
主
進
行
程
序
，
別
起
他
參
與
的
動
機
，
幫
助
他

最
展
信
任
和
自
分
享
的
資
料
中
決
定
那
一
個
行
為
需
要
改
變
。
它
的
目
標
在
藉
著
溝
通
使
案
主
了
解
刺
激
制
約
和
他
的
木
良
功
能
間
的
關

係
以
認
識
情
墳
。

因
其
較
重
外
在
行
為
，
治
療
方
式
只
有
佔
較
次
耍
的
地
位
，
很
少
討
論
感
受
，
較
不
依
賴
會
談
互
動
為
改
變
的
媒
介
。
對
心
理
分
析

式
會
談
，
他
們
藉
撞
倒
語
言
溝
通
尋
求
態
度
的
改
變
，
假
設
態
度
的
改
變
會
引
起
行
為
的
改
變
。
反
之
行
為
修
正
式
會
談
藉
著
行
為
而
改
變

行
為
，
假
設
行
為
的
改
變
會
引
起
態
度
的
改
變
。
因
此
行
為
修
正
派
而
言
，
會
談
只
是
附
屬
的
治
療
程
序
。

四
、
其
他
方
法
與
會
談
的
隕
制

其
他
方
法
與
會
談
的
限
制
(
甜
苦
B

門Z
a
g
a
-
-
E
E

已
。
口
的
)
是
為
了
要
連
成
社
會
工
作
的
目
標
，
除
了
主
要
的
會
談
技
術
，
還
有

一
些
單
獨
的
技
街
也
能
達
到
目
標
。
假
如
團
體
工
作
者
參
與
街
道
黨
園(
M
R
O
叩
門
-
n
o
E
R
m
g
m
)
觀
察
活
動
而
得
到
許
多
社
會
性
研
究
的

資
料
。
家
庭
治
療
者
藉
此
提
出
一
個
要
家
庭
做
決
定
問
題
，
而
自
成
員
的
行
動
中
了
解
他
們
，
還
有
文
件
，
原
先
機
構
接
觸
的
記
錄
，
醫

療
檢
查
和
心
理
測
融
等
資
料
途
徑
，
以
7
解
案
主
。

雖
然
會
談
是
為
了
幫
助
和
了
解
案
主
最
常
用
的
社
會
工
作
程
序
，
仍
有
其
限
制
。
將
由
會
談
得
到
的
資
料
和
實
際
觀
察
及
生
活
記
錄

相
比
較
，
仍
有
差
異
存
在
。
在
事
實
資
料
上
較
少
歧
異
，
但
對
態
度
資
料
有
較
多
的
差
異
。

會
談
是
接
觸
案
主
在
社
會
情
境
中
各
種
頓
悟
的
最
好
方
法
，
藉
著
語
言
的
溝
通
，
工
作
者
能
經
驗
到
過
去
、
現
在
、
未
來
的
各
種
情

墳
，
而
不
受
時
間
空
間
的
控
制
。
更
進
一
步
，
工
作
者
接
觸
到
案
主
的
感
受
、
能
川
串
成
與
女
觀
情
境
的
主
觀
照
受
。

藉
著
觀
察
工
作
者
得
到
一
個
行
為
揉
究
，
但
仍
需
由
他
定
其
意
義
。
一
個
母
親
到
日
間
托
育
中
心
接
兒
子
，
而
對
他
穿
鞋
的
慢
動
作

七



八

大
吼
。.

她
的
行
為
是
代
替
早
上
與
她
吵
架
老
板
的
仇
意
?

﹒
或
是
怕
同
家
晚
而
和
不
和
的
丈
夫
爭
吵
產
生
的
焦
慮
?
• 

• 

或
是
為
小
孩
子
不
如
別
人
而
感
到
羞
恥
?

﹒
甚
或
是
當
孩
子
為
和
丈
夫
爭
愛
的
敵
人
的
一
般
敵
意
?

••••• 

同
一
個
行
為
，
可
能
有
許
多
的
意
義
，
而
會
談
可
以
找
出
較
好
的
解
釋
，
沒
有
會
訟
的
觀
察
可
能
產
生
不
可
靠
的
推
斷
。
同
樣

的
只
由
會
談
而
無
觀
察
，
也
有
其
缺
陷
的
。
足
見
，
細
心
的
觀
察
在
社
會
工
作
會
談
中
的
重
要
。

本
意
進
一
步
研
討
的
事
項

•• 

一
、
社
會
工
作
會
談
的
各
項
特
性
，
在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實
施
過
程
中
，
可
察
覺
或
可
運
用
的
情
形
如
何
?
認
同
為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的

人
，
其
會
談
應
與
他
種
專
業
的
人
抱
何
種
觀
念
和
態
度
?

二
、
當
前
在
臺
灣
各
地
區
的
基
層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，
日
常
工
作
中
與
所
服
務
的
對
象
會
談
時
，
較
常
用
那
些
類
型
的
會
談
?
事
實
土

能
分
得
那
麼
清
楚
嗎
?
四
種
會
談
交
立
或
連
貫
使
用
的
倡
導
和
行
動
化
途
徑
為
何
?

三
、
除
了
微
視
面
或
直
接
服
務
的
社
會
工
作
，
必
然
要
靠
會
談
之
外
，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與
有
關
的
工
作
人
員
談
論
有
問
專
業
服

務
觀
念
、
資
料
、
以
及
技
能
時
，
使
用
會
談
技
術
的
必
要
性
如
何
?
如
何
在
此
層
面
的
會
談
技
術
增
強
?

四
、
細
心
的
觀
察
對
會
談
中
，
界
定
和
體
認
服
務
對
象
的
具
有
意
義
的
行
為
動
力
之
分
析
，
進
而
使
診
斷
深
入
和
服
務
臻
妓
，
此
極

信
念
和
行
動
化
的
表
現
，
在
現
時
社
一
區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艾
文
化
中
，
顯
現
程
度
如
何
?
增
強
途
位
有
那
些
?



第
三
章

會
談
職
責
與
會
談
向
皮
之
分
析

畫
、
會
談
者
的
職
責

會
談
者

G
F
A叩
門
已
叩
建
叩
門
)
與
受
會
談
者
(
一
旦
叩
門
已
叩
建
呵
呵
)
之
間
的
互
動
過
程
就
形
成
一
種
治
療
情
況
，
對
這
種
過
程
或
情
境
的
主

要
影
響
乃
是
會
談
者
。
因
此
，
會
談
者
在
整
體
會
談
進
行
當
中
有
其
專
業
職
責
。
這
些
一
職
責
包
括
(
宮
的
押
的
)

•. 

一
、
會
談
者
必
須
善
於
與
案
者
建
立
良
好
關
係
，
同
時
要
兼
顧
漏
足
案
主
的
需
求
和
達
成
會
談
的
目
的
。

二
、
會
談
者
必
讀
充
任
一
一
種
動
力
引
發
和
催
化
作
用
者
，
以
有
放
協
助
案
主
選
擇
和
表
明
其
感
受
、
態
度
和
資
料
。

三
、
會
談
者
必
須
擔
任
資
料
處
理
人
的
立
場
，
以
組
合
案
主
所
說
的
話
題
和
資
料
，
成
為
一
項
綜
合
解
語
。

四
、
會
談
者
必
須
善
用
技
巧
以
減
除
案
主
內
心
的
焦
慮
、
自
貴
、
疑
心
以
及
溫
尬
的
心
情
與
表
現
。

五
、
會
談
若
要
能
使
案
主
感
受
到
故
鬆
和
舒
適
，
並
給
予
心
理
支
持
，
尤
其
對
案
主
感
到
特
別
困
難
之
處
，
宜
善
加
鼓
勵
。

六
、
會
談
者
要
充
分
的
不
但
身
體
和
理
智
呈
混
在
會
談
進
行
過
程
中
，
而
且
要
心
理
與
集
中
精
神
與
案
主
會
談
。

七
、
會
談
者
的
最
重
要
職
責
乃
在
於
對
整
個
會
談
的
互
動
程
序
中
，
切
切
實
質
的
當
一
位
引
導
(
加
旦
母
)
，
影
響

G
R
E
S
8
)

，
叫
以
及
展
動
發
展(
a
g丘
。
可gg

門
)
的
角
色
。
會
談
者
對
案
主
或
所
討
論
問
題
的
每
一
點
，
均
深
思
熟
慮
地
問
話
、
對
應
或
解
釋
。

幾
乎
可
以
從
以
上
七
項
會
談
者
職
責
達
成
與
否
的
程
嘍
，
以
預
測
或
評
估
每
次
會
談
的
目
的
和
功
效
之
達
成
和
發
揮
。
會
談
前
會
談

九



二
O

者
宜
妥
善

就
絡
以
上
述

七項
職
責

對每
這是

聶來
責迎
的警
正軒
在海

軍孟
峙主

張盟
, 丟在

缸K
以

2 月
2社7 日守

主正在
談璽

後啟

寫任
主rl À且

真過
時程

亦中
在2t
:區 l態
茶時

裝加

哥呈理
序智
評地
經提
單醒

包自
舍己
上仁:
述?

言
自
由
的E
m
H
H
C
‘
且
要
缸
片
。
。
門
間
已
『
)

各
項
職
實
在
內
。

東
、
受
會
談
者
的
職
責

案
主
以
一
個
受

會
談
者
的
立
場
在
會
談
進
行
過
程
當
中
亦
有
其
職
責
，
因
為
他
前
來
接
受
會
談
消
極
的
要
求
是
要
與
會
談
者
合
作
始

能
遲
試
會
談
的
崗

的
;
積
極
的
說

笑
主
的
意
願
參
與
會
談
和
善
於
運
用
會
談
者
的
訓
導
，
刃
在
於
增
進
或
確
保
東
主
本
身
從
會
談
中
獲
取

的
專
業
服
務
功
效

。
一
般
言
之
，
案
主
在
會
談
中
應
朝
向
以
下
各
項
職
責
努
力
。
這
些
一
職
責
包
括•• 

一
、
集
主
要
努
力
或
發
揮
與
其
能
力
會
談
者
溝
通
，
即
要
對
會
談
者
的
問
話
仔
細
聽
和
認
真
答
。

二
、
案
主
要
有
能
力
將
自
身
內
在

的
感
受
和
想
法
，
使
用
口
語
芳
式
說
明
給
會
談
者
聽
。

三
、
集
主
要
盡
力
將
自
己
所
要
說
的
話
稍
加
思
考
、
整
理
和
組
織
，
使
會
談
者
容
易
了
解
其
意
思
。

四
、
案
主
要
有
動
機
和
意
願
接
受
會
談
，
並
對
情
況
能
做
判
斷

，

和
誠
摯
地
試
用
所
得
的
服
務
。

玉
、
案
主
要
有
誠
意
或
能
力
領
會
(
℃
叩
門g
z
m
)
會
談
者
所
期
待
的
，
並
對
之
台
作
和
詞
適
，
使
專
業
開
係
建
立
，
助
人
程
序
進
行

，
以
泣
會
談
有
成
效
。
案
主
是
妥
助
者
，
也
是
受
會
談
者
，
所
以
他
(
她
)
的
上
述
這
些
一
職
責
不
是
要
求
其
必
備
和
充
分
達
成
的
，
而
是

他
怯
努
力
投
身
自
己
於
這
些
一
職
責
的
質
現
過
程
中
。
會
談
者
一
方
面
要
善
於
體
諒
案
主
本
身
對
這
位
一
職
責
之
難
題
本
身
即
為
其
所
須
幫
助

之
凶
難
的
一

部
份
;
另
一
方
出
會
談
者
要
以
消
圳
、
誠
叫
你
心
及
鼓
勵
的
口
氣
圳
特
示
給
集
主
起
此
一
一
職
立
是
他
應
合
作
和
努
力
以
赴
的
，
假
如
要



使
會
談
有
效
進
行
和
服
務
頭
效
的
話
。

蠱
、
會
談
者
與
受
會
談
者
的
互
動

會
談
者
與
受
會
談
者
在
會
談
中
是
一
種
互
動
過
程

種
耳
聽
的
事
實
顯
現
在
於
專
業
關
係
的
實
質
表
現
上
，
而
其
影
響
因
素
則
包
括
兩
者
的
背
景
和
兩
者
之
間
的
態
度
，
其
中
會
談
者
擔
任
較

重
要
的
責
任
，
因
為
他
要
表
現
其
專
業
自
我
和
發
揮
專
業
功
能
，
但
案
主
也
必
讀
努
力
面
對
和
合
作
始
能
使
各
自
原
有
的
背
景
因
素
干
擾

會
談
功
效
到
最
低
限
度
。
不
可
否
認
的
一
項
事
實
是
，
會
談
者
都
有
其
生
長
的
不
同
環
境
和
不
同
的
性
格
特
質
，
而
這
些
會
帶
到
會
談
進

G
R
m
s
n泣。
口
σ
叩
門d呵
呵
呵
口
岳
。
古
芯
片
封
訪
者
叩
門
個
目

a
H
V
O
E
H叩
門
已o
d呵
呵
。v
'
這

行
中
且
影
響
會
談
的
量
和
質
的
。
因
此
，
了
解
兩
者
的
背
景
，
會
談
者
能
善
加
自
律
，
並
進
一
步
有
效
的
引
導
案
主
，
則
會
談
的
目
的
才

易
於
這
成
，
治
療
功
效
也
能
確
保
。

受
會
談
者
(
即
集
主
)
的
背
景
因
素
主
要
的
有
目
下
幾
項
可
能
對
會
談
有
影
響
的

•• 

@
案
主
本
身
的
參
考
團
體

(
2『
叩門
g
g

呢
。
毛
)

，

如
其
社
會
文
化
背
景

、
行
為
和
態
度
、
動
機
和
感
受
，

均
會
帶
進
會
談
的
情
境
中
。
@
案
主
本
身
的
生
理
條
件
、
情
緒
健
康
，
以
及
其

當
前
悶
社
會
功
能
表
現
，
會
產
生
對
會
談
的
特
殊
需
求
。
以
及
@
集
主
對
機
關
的
認
識
、
對
社
會
的
態
度
，
且
及
對
自
我
的
形
象
(

呈
2
日
品
。
)
，
也
都
會
在
會
談
中
顯
現
出
來
。
因
此
，
會
談
者
宜
多
加
注
意
案
主
的
已
呈
現
的
或
潛
伏
性
的
這
些
背
景
因
素
，
並
妄
加

引
導
往
對
會
談
具
有
王
佳
影
響
方
向
改
善
。

會
談
者
(
即
專
業
人
員
)
本
身
，
也
有
其
背
景
因
素
影
響
其
會
談
過
程
。
雖
然
，
專
業
教
育
過
程
中
對
此
應
透
過
自
我
了
解
和
專
業

自
我
的
雄
立
而
減
除.• 

心
會
談
者
的
參
考
團
體
(
同
乳
白
g
g

唱
。
每
)
，
如
男
女
性
別
、
宗
教
信
仰
、
年
歲
差
異
，
以
及
種
族
背
景
等



皆
對
會
談
有
影
響
。
@
專
業
自
我
不
充
足
的
會
談
者
常
受
其
個
人
主
觀
感
情
因
素
，
而
難
以
充
分
允
許
自
己
表
現
會
談
中
的
專
業
角
色
或

職
責
。
@
專
業
認
同
(
有
O
E
帥
的
自
己
在
呂
立
門
已
與
專
業
支
文
化
(
的
各
n

丘
吉
片
。
良
苦
叩
冒o
r
a
-
o
S
的
程
度
，
會
在
會
談
中
顯
示
專

業
職
責
達
成
的
差
異
性
。
以
及
@
對
專
業
原
則
與
技
術
的
演
練
素
質
會
影
響
會
談
的
進
行
順
利
與
否
和
會
談
成
的
丸
之
大
小
。
尤
其
是
專
業

訓
練
的
素
質
和
專
業
服
務
實
際
經
驗
，
對
會
談
影
響
有
最
為
顯
著
差
異
。

一
般
比
較
看
來
，
新
進
的
會
談
者

(
E
S
M
M
m

去
口
白
色
戶
口
5
2

古
建
由
『
)
常
有
的
傾
向
是
•• 

@
有
較
大
的
焦
慮
和
不
安
全
感
。
@
對
會

談
活
動
個
向
於
帶
有
歧
視
性
和
易
變
性
。
@
比
較
喜
歡
問
問
題
而
相
對
的
個
聽
(
自
己
叩
旦
晶
宮
)
較
不
充
分
。
以
及
@
傾
向
於
八
拆
散
主
題

或
習
慣
使
用
特
殊
的
語
句
或
成
語
。
上
述
這
些
個
向
，
對
於
案
主
的
感
受
和
會
談
的
功
技
均
有
不
良
影
響
。
因
此
，
特
近
工
作
者
應
在
其

密
集
式
督
導
G
E
g
m…
呵
呵
的
名
而
『
〈
戶
的
一
。
口
)
之
下
，
其
督
導
者
做
詳
細
的
討
論
，
或
是
從
上
述
會
談
者
職
責
之
自
我
評
估
中
自
我
教
育
，

以
諜
求
改
善
和
增
進
其
專
業
成
熟
度
。

一
位
資
深
而
優
秀
的
會
談
者
的
表
現
往
往
是•• 

@
能
妥
善
的
引
導
會
談
而
非
被
動
地
等
待
案
主
反
應
。
@
能
對
所
緝
的
每
一
個
話
均

恰
到
好
處
且
有
依
據
。
@
會
充
分
表
現
溫
和
、
親
切
、
接
納
與
支
持
的
會
談
技
街
。
@
會
對
案
主
所
說
能
容
忍
、
分
辨
，
以
及
適
切
的

反
應
。
阿
以
及
@
能
使
會
談
的
態
度
表
現
莊
重
而
誠
摯
，
會
談
的
進
行
是
通
暢
而
且
按
能
，
阿
以
及
善
作
應
有
的
段
落
結
語

(
2
口
口
戶
口
m

E
B
B

自
己
和
總
結
語

(
n
g
n
-
5
戶
。
口
)
。
其
有
這
些
會
談
特
質
的
會
談
，
是
工
作
者
與
案
主
均
會
感
到
舒
適
、
漏
意
、
以
及
達
成
專
業

服
都
功
效
的
。



肆
、
會
談
的
向
度
之
分
析

會
談
的
向
度
可
從
會
談
控
制
、
會
談
結
構
、
主
動
抑
或
被
動
向
度
、
以
及
官
僚
或
服
都
向
度
等
四
項
。

一
、
禽
獸
的
控
制

會
談
的
控
制

(
5月
已
0
萬

g
a
s
-
)並
非
指
揉
行
一
種
高
壓
或
命
令
式
的
會
談
，
而
是
指
控
巧
而
有
效
的
掌
握
會
談
的
方
向
(
而

不
限
制
案
主
)
。
掌
握
的
好
的
會
談
能
激
發
和
引
導
會
談
內
容
，
而
不
會
歪
曲
事
實
或
感
受
壓
力
，
也
是
一
種
能
使
案
主
對
會
談
者
產
生

信
心
和
有
彈
性
之
影
響
之
下
，
案
主
能
有
故
能
地
表
達
自
己
和
參
與
會
談
。
具
體
言
之
，
會
談
的
控
制
的
課
題
是
「
誰
應
該
是
會
談
的
掌

握
者
?
」
會
談
者
負
責
引
導
抑
或
隨
合
案
主
個
人
興
趣
?
有
人
認
為
只
有
案
主
才
是
最
了
解
他
要
往
那
襄
走
和
如
何
走
才
能
達
到
目
的
地

，
這
就
稱
為
缺
乏
控
制
的
會
談
，
有
時
易
於
流
於
漫
談
或
懶
散
的
結
果
。
會
談
控
制
的
兩
項
向
度
均
有
人
使
用
，
會
談
者
宜
在
親
自
體
會

中
善
加
比
較
，
和
自
我
決
定
揉
行
的
方
向
。

一
一
、
會
談
的
結
構

會
談
的
結
構
(
戶
口
向
叩
門
乳
白
看
叩
門
呂
立
自

0
)
包
括
有
結
織
性
的
會
談
和
弱
度
結
構
性
的
會
談
兩
種
。
結
構
性
的
會
談

(
伯
仲
H
Z
n
門
口
同
自
已

古
芯
片
立
即
若
)
中
，

﹒
啥
工
作
者
問
案
主
•• 

「
今
天
我
們
又
一
起
來
討
論
你
的
情
形
，
怎
樣
，
一
過
來
你
的
情
況
如
何
?
」一

一一-
一



二
四

﹒
案
主
答•• 

「
你
是
指
那
一
方
面
?
」
工
作
者
答
:
「
你
想
到
那
點
就
從
那
里
開
始
說
好
嗎
?
」

﹒
案
主
又
問•• 

「
我
一
時
實
在
想
不
起
那
里
說
起
呢
!
」

﹒
工
作
者
則
進
一
步
提
醒
案
主
說
:
「
記
得
上
次
你
在
最
後
提
到
•••••• 

，
對
這
一
點
一
週
來
的
情
形
發
展
如
何
?
」

在
微
結
構
性
的
會
談
。
。
間
的
叩
門

E
n
E
B

古
【
叩
門
已
。
若
)
中
，
先
是
案
主
與
會
談
者
靜
默
了
片
刻
，
然
後

﹒
案
主
先
問.• 

「
你
要
我
從
那
里
開
始
說
起
?
」

﹒
工
作
者
答•• 

「
你
想
說
什
麼
就
說
好
了
!
」

﹒
案
主
說•• 

「
你
是
否
希
望
我
對
那
一
方
面
特
別
向
你
報
告
?
」

﹒
工
作
者
說•• 

「
沒
有
，
我
只
等
你
說
任
何
你
想
到
的
事
情
」
。

然
後
案
主
隨
便
說
了
幾
旬
話
，
工
作
者
沒
反
應
，
因
此
，

﹒
案
主
又
問
•. 

「
你
怎
麼
搞
的
廢
1
.

只
有
在
聽
而
沒
有
說
什
麼
」

﹒
工
作
者
依
然
故
我
地
說•• 

「
是
的
，
我
主
要
在
聽
，
同
時
也
在
弄
清
楚
到
底
你
是
什
麼
不
對
勁
」
。

三
、
主
動
或
被
動
向
度

主
動
或
被
動
向
度
(
自
口
手
叩
門
可
苦
的
丘
之
司
已

B
S

的
-
S
V
是
指
高
度
控
制
或
低
度
控
制
兩
層
次
不
間
的
會
談
活
動
狀
態
。
前
者
又
稱

為
「
主
動
暨
友
善
的
會
談
(
但
叩
門
守mp
佇
立
芳
百
叩
門
〈
古
石
)
工
作
者
以
友
菁
、
親
切
及
鼓
舞
的
氣
氛
，
引
導
會
談
的
主
題
和
作
適
切
的

接
納
、
支
持
、
解
釋
與
必
要
的
建
議
，
使
集
主
感
到
從
工
作
者
中
和
會
談
之
際
獲
益
良
多
。
而
後
者
也
可
稱
為
被
動
帶
敵
意
會
談
」
(

穹
的
的
-
s
l
r
g
E
O古
3
2

古
建
)
，
工
作
者
始
終
站
在
被
動
的
立
場
，
抱
著
案
主
要
談
就
談
不
談
也
罷
的
態
度
，
結
果
案
主
易
於
感
到
乏



昧
、
內
疚
、
迷
惑
，
甚
至
於
對
工
作
者
產
生
潛
在
的
敵
意
感
受
。
因
此
，
對
前
來
會
談
感
到
獲
得
太
少
，
或
者
根
本
就
木
來
了
。
這
種
會

談
和
上
述
會
談
者
的
職
責
是
相
違
背
的
，
工
作
者
宜
時
加
自
我
頓
悟
和
自
我
推
進
。

喝
了
官
僚
或
服
務
向
度(

σ
E
B
E
E
n『l
M
叩
門
〈
戶
口
。
全
自
由
自
古
自
)
是
指
工
作
者
以
工
作
完
成
程
序
，
為
取
向
或
是
以
高
度
案
主
的
福
利

為
取
向
。
一
個
官
僚
取
向
的
工
作
者

(
σ
z
z
g
n
g
z
s
口
可
旦
古
巴
芷
若
。
其
叩
門
)
常
為
了
要
完
成
自
己
分
內
的
工
作
而
對
案
主
揉
取
直

接
或
指
使
式
的
會
談
，
他
一
附
關
心
的
主
要
是
工
作
能
完
成
，
而
不
講
究
原
則
的
藝
術
化
運
用
，
他
慣
於
向
案
主
嚴
格
要
求
或
說
明
照
機
構

的
組
條
辦
理
，
他
關
心
的
危
例
行
公
事
的
辦
事
步
驟
，
以
及
他
刻
薄
的
要
求
達
到
結
果
就
好
了
。
而
高
度
以
服
務
案
主
為
取
向
的
工
作
者

(
的R
g
m
f
l
n
口
g
H
l
E
Z
Z
H芷
若
白
宮
門
)
，
會
關
心
案
主
的
感
受
，
尊
重
案
主
的
自
尊
心
，
以
及
講
究
各
種
專
業
闊
係
與
會
談
原
則

之
藝
術
化
運
肘
，
專
業
服
務
功
效
的
達
成
自
然
更
為
充
分
有
效
。
有
些
案
主
對
一
些
社會
福
利
行
政
機
構
的
工
作
者
之
刻
板
化
印
象
(

2
5

占
1
口
已
是
不
無
道
理
的
，
而
一
個
現
代
化
國
家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之
革
新
，
除
了
現
代
化
社
會
福
制
政
策
之
訂
定
和
實
施
，
同
時
，

更
要
講
究
的
恐
怕
是
社
會
工
作
行
政
機
構
的
每
一
位
工
作
者
的
專
業
素
養
和
服
務
態
度
。
治
療
性
社
會
工
作
服
務
單
位
的
工
作
者
較
受
案

主
之
親
近
和
尊
敬
，
主
要
的
是
後
者
即
高
度
服
務
案
主
為
取
向
之
會
談
向
度
所
使
然
之
說
法
，
有
其
道
理
的
。

官
僚
或
服
務
問
度

本
章
進
一
步
研
討
事
項

一
、
七
項
會
談
者
的
職
責
，
在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員
日
常
與
服
務
對
象
的
會
談
中
，
會
自
動
頓
悟
和
自
助
推
動
的
程
度
如
何
?
要
使
這
些
職

責
充
分
配
合
於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會
談
時
的
思
維
中
，
有
那
些
可
增
強
和
可
演
練
的
辦
法
?

二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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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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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二
、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能
「
期
待
」
集
主
充
分
實
施
五
種
受
會
談
者
的
職
責
嗎
?
至
少
要
能
引
導
集
主
朝
此
職
責
努
力
，
其
其
備
辦
法
或
會

談
拉
術
如
何
?

三
、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和
研
服
蕩
的
民
眾
之
間
在
會
談
中
的
五
動
較
常
見
的
社
會
皆
能
干
擾
因
素
為
何
?
其
調
適
途
徑
又
如
何
?
忽
略
這
些

因
素
及
其
調
遁
的
結
果
，
對
會
談
和
專
業
服
務
的
品
質
管
制
有
何
影
響
?
並
如
何
克
服
呢
?

四
、
會
談
的
向
度
如
何
才
能
靈
活
運
用
?
其
取
決
條
件
何
者
孰
重
?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太
身
的
桶
好
呢
?
或
純
為
所
服
務
對
象
的
權
盎
呢
?

甚
或
趨
越
的
專
業
職
責
為
何
呢
?



第
四
季

會
談
的
基
本
原
則

畫
、
會
談
的
基
本
原
則

融
會
工
作
者
日
常
研
從
事
的
會
談
，
如
本
書
第
二
章
第
二
節
所
說
明
的
五
種
類
型
，
其
中
第
三
類
治
療
性
會
談
，
可
算
是
社
會
工
作

會
談
的
主
體
。
這
種
社
會
治
療
(
g
n
z
=
z
a
B
g
p
)
或
心
理
單
社
會
治
療
(
可
是ng
s
g
n
E
岳
母
名
己
的
會
談
工
作
，
旨
在
透
過
持

續
而
密
集
性
的
會
談
，
以
促
使
接
受
服
務
的
對
象
，
瞭
解
與
澄
清
其
難
題
，
思
索
出
一
些
解
決
難
題
的
可
能
途
徑
，
並
選
擇
其
中
較
可
行

和
具
效
能
的
辦
法
，
以
改
善
態
度
和
修
正
行
為
，
使
自
己
內
在
情
緒
力
量
產
生
較
浦
意
的
平
衡
和
對
環
境
產
生
更
有
殼
的
適
應
能
力
。
為

達
成
上
述
目
的
的
會
談
，
有
其
可
循
的
原
則
如
下•• 

原
則
一
•• 

使
確
信
與
再
確
信

使
確
信
與
再
確
信

(
2
M
E
g
g
h
W
H
m
E
Z
E
口

8
)
是
指
工
作
者
給
予
受
助
者
的
能
力
、
成
就
、
需
要
和
內
心
感
受

q
g
z
品
的
)

方
面
的
明
確
的
認
定
和
贊
同
，
以
減
除
其
不
必
要
的
顧
慮
和
提
高
其
應
有
的
興
趣
和
自
信
心
，
臥
促
進
受
助
者
增
加
其
行
為
功
能
。

每
個
人
生
下
來
即
有
學
習
的
動
機
和
求
進
步
的
慾
里
，
後
來
受
到
外
在
環
境
的
影
響
，
而
對
學
習
和
進
步
產
生
焦
慮
和
對
自
己
能
力

產
生
懷
疑
。
這
種
情
形
對
於
有
心
理
暨
社
會
問
題
的
人
(
甜
可
叩
門
巴
口
至
岳M
U
M
-
z
'
的
。
旦
旦
買
各
自
由
自
)
尤
其
明
顯
。
因
此
給
予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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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八

其
能
力
和
信
心
的
認
定
和
鼓
勵
，
即
確
信
其
原
有
潛
能
和
再
確
信
其
進
步
和
發
展
的
可
能
性
，
是
所
提
供
協
助
的
第
一
要
棄
。

原
則
一
一
•• 

揖
-
m須
用
資
料
或
訊
息

提
供
須
用
的
資
料
或
訊
息
命
玄
晶
宮
呵
。
『
白
色
。
目
〉
乃
是
工
作
者
提
供
給
受
助
者
須
用
的
消
息
和
資
料
，
以
助
其
處
理
困
難
和
解

決
問
題
的
思
考
和
運
用
，
往
往
給
予
受
助
者
極
大
的
啟
發
和
催
化
作
用
。
一
個
人
在
遭
遇
生
活
難
題
時
，
思
考
或
行
為
比
較
緩
慢
和

遲
滯
，
因
此
，
對
週
圍
環
境
的
資
料
或
訊
息
更
加
陌
生
或
疏
遠
。
工
作
者
適
時
握
供
資
料
，
是
一
件
重
要
的
工
作
。
尤
其
當
受
助
者

對
本
身
的
問
題
有
所
認
清
，
對
接
受
協
助
有
積
極
的
反
應
和
有
行
動
傾
向
時
，
極
讀
要
從
工
作
者
獲
取
有
關
的
資
料
，
使
其
自
動
自

發
和
自
助
的
動
機
和
行
為
得
以
實
現
。
同
時
社
會
工
作
者
在
受
助
者
面
前
和
機
構
之
間
常
掛
演
一
種
協
調
者
(
2
。
且
古
巴
。
品
和

資
諒
人
員

(
2
S
E
S
M
U叩
門
肘
。
己
的
角
色
。
這
也
是
一
種
改
變
的
蝶
介
體
(
品g
H

『
。
同n
z
a
o
)

原
則
-
2
.. 

合
理
的
討
論

合
理
的
討
論
亡
。
"
-
s
-
a
g
z
a
8
)旨在
引
導
受
助
者
對
困
難
、
問
題
和
解
決
的
途
徑
，
做
一
種
合
理
的
討
論
。
受
助
者
對
事

物
的
看
法
常
常
是
混
亂
本
清
貳
攝
澈
的
，
因
此
工
作
者
應
協
助
其
客
觀
評
估
現
實
情
況
和
推
理
的
能
力
。
尤
其
，
要
協
助
他
對
解
決

問
題
的
所
有
可
能
途
徑
皆
加
以
思
考
，
然
後
微
合
理
的
判
斷
和
選
擇
，
尤
其
當
受
助
者
這
種
客
觀
的
判
斷
能
完
受
到
暫
時
性
的
誠
低

時
，
更
須
領
導
他
往
較
冷
靜
、
理
智
和
創
造
性
的
思
考
和
行
為
，
才
能
有
效
的
改
善
其
社
會
生
活
適
應
功
能
。

原
則
四
•• 

提
換
一
本
範
世
行
篇



提
供
示
範
性
行
為
(
兮
宮
。
白
白
色
呵
。σ
o
v質
戶
。
同
)
是
當
受
助
者
的
觀
念
、
情
緒
、
態
度
各
方
面
的
行
為
反
應
方
式
呈
現
顯
著
的
不

良
狀
態
，
使
得
他
對
自
己
生
活
適
應
，
暫
時
無
法
產
生
建
設
性
和
創
造
性
的
觀
念
和
行
動
，
但
他
對
於
接
受
協
助
有
突
外
的
合
作
和

一運
用
的
意
願
時
，
工
作
者
應
及
時
以
直
接
或
間
接
的
方
式
告
知
受
助
者
某
些
示
範
性
行
為
，
以
供
受
助
者
參
考
，
油
價
至
使
受
助
者
對

工
作
者
的
示
範
性
行
為
產
生
仿
同
作
用
(
E
S
R
佇
立
。
忍
心
理
過
程
，
這
樣
可
以
逐
步
使
受
助
者
把
工
作
者
的
一
本
範
性
行
為
內
化

，
進
一
步
塑
造
出
受
助
者
自
己
的
新
的
良
好
的
行
為
模
式
。

原
則
五
•• 

給
予
勸
告
和
輔
導

給
予
勸
告
和
輔
導
(
注
己
的
o
h
w
怕
已
昔
日
叩
)
則
指
工
作
者
運
用
他
的
專
業
判
斷Q
S
E
M泣
。
S
H
T
S
m
g
g
c和
使
用
其
專
業

權
威

Q
S
E
M叩
門
。5
-
S
H

古
巴
巴
，
對
於
受
助
者
的
不
適
當
和
有
危
險
性
的
行
為
傾
向
或
表
現
，
加
以
勸
告
促
中
止
該
項
行
為

，
因
為
受
動
者
可
能
由
於
無
知
，
也
可
能
由
於
內
心
的
恐
懼
和
憂
慮
等
情
感
作
出
末
，
而
產
生
木
合
情
理
或
破
壞
性
行
為
。
此
時
主
作

者
有
專
業
職
責
給
予
明
白
的
解
說
和
有
殼
的
勸
止
。
除
勸
告
以
外
，
工
作
者
當
然
須
對
受
助
者
的
輔
導
，
輔
導
受
助
者
尋
覓
可
行
的

行
為
，
並
對
建
議
性
的
輔
導
作
抉
擇
的
機
會
。
工
作
者
對
受
助
者
提
供
這
種
勸
告
和
指
引
，
是
其
有
相
當
程
度
的
時
放
性
，
故
必
讀

敏
銳
的
察
覺
受
助
者
的
行
為
動
機
和
傾
向
，
叫
“
作
事
先
預
防
的
作
用
。

原
則
六•• 

設
定
瑰
寶
世
風
制

設
定
現
實
性
限
制
(
的
叩
門
門
戶
口
∞
且
已
凹
的
民

n
Z
E
E

古
巴
)
乃
在
受
助
者
的
行
為
表
現
有
顯
著
的
一
小
良
的
後
果
，
而
且
這
種
行
為
表
現
是

由
於
其
自
我
功
能
暫
時
減
弱
，
尤
其
起
我
力
量
之
減
弱
以
致
產
生
對
自
己
和
對
他
人
皆
有
危
險
性
怕
行
為
時
，
主
作
者
應
吧
車
業
職

二
九



二
O

責
伸
張
到
提
供
給
受
助
者
暫
時
使
用
的
自
我
力
量
。
那
就
是
工
作
者
替
受
助
者
設
立
現
實
性
限
制
，
以
限
制
或
控
制
受
助
者
的
不
良

行
為
。
這
種
限
制
的
目
標
，
不
止
是
阻
止
受
助
者
的
不
良
行
為
後
果
，
同
時
應
促
使
受
助
者
自
我
控
制
能
力
，
即
起
我
力
量
的
恢
復

和
增
強
，
使
其
採
行
社
會
所
允
許
和
接
納
的
行
為
。
工
作
者
使
用
這
項
技
街
時
，
必
須
經
過
極
為
慎
重
的
判
斷
和
者
慮
，
非
必
要
時

不
宜
使
用
，
使
用
後
改
過
了
時
，
亦
應
即
時
中
止
，
且
還
給
受
助
者
的
自
我
。

原
則
七•• 

情
緒
疏
導

情
緒
疏
導

(
2
E
安
門
古
巴
)
是
指
工
作
者
協
助
受
助
者
表
達
內
心
的
各
種
感
受
，
這
些
感
受
往
往
是
受
助
者
早
年
的
情
緒
生
活
經
驗

中
不
快
，
甚
至
苦
痛
的
一
面
，
這
些
感
受
陪
藏
在
心
里
太
多
太
久
，
對
於
受
助
者
的
行
為
功
能
和
生
活
適
應
有
木
良
的
影
響
，
甚
至

造
成
情
緒
上
的
困
擾
，
行
為
偏
差
或
心
理
症
狀
。
因
此
，
工
作
者
的
職
責
是
協
助
受
勘
者
疏
導
這
種
內
心
的
感
覺
，
自
促
進
要
助
者

的
行
為
功
能
和
適
應
能
力
，
工
作
者
也
應
該
鼓
勵
受
助
者
把
其
對
前
來
接
受
協
助
和
對
工
作
者
的
感
受
表
達
出
來
，
因
為
這
些
對
協

助
程
序
和
效
果
，
有
相
當
重
要
的
影
響
，
通
過
這
方
面
內
心
感
受
的
疏
導
，
受
助
者
能
與
工
作
者
建
立
較
良
好
的
專
業
關
係
和
增
進

協
助
的
歷
新
。
工
作
者
必
須
記
住
，
充
分
的
情
緒
疏
導
，
可
但
進
一
個
人
思
想
較
合
乎
邏
輯
和
行
為
合
乎
情
理
。
因
此
，
情
緒
疏
導

是
個
集
工
作
治
療
過
程
中
的
重
要
程
序
之
一
。

原
則
八

•• 

直
接
觀
適

直
接
調
適
(
丘
吉
n
H
古
芯
片
〈g

泣
。
口
)
乃
是
工
作
者
對
受
助
者
所
處
的
情
境
，
作
一
種
直
接
的
剖
析
和
說
明
，
以
助
受
助
者
明
晰
地

認
清
其
在
環
境
中
的
真
實
遣
、
通
、
角
色
和
職
責
。
這
種
直
接
調
適
工
作
的
原
則
是
要
增
強
有
力
環
境
條
件
和
誠
除
可
避
免
或
不
必
要



的
外
在
的
環
境
壓
力
。
這
種
調
適
工
作
的
最
終
目
標
，
是
促
使
受
助
者
把
握
更
好
的
機
會
和
運
用
更
多
的
精
力
，
以
過
較
有
生
擇
性

芯
片O
E
R
守
0
)和
較
有
價
值
的
生
活
，
從
更
多
的
需
要
漏
足
中
增
強
一
個
人
的
社
會
生
活
功
能
。
增
進
受
助
者
的
生
活
情
趣
、
精

力
與
信
心
是
工
作
者
的
職
責
。

原
則
九
•• 

運
用
習
慣
的
行
為

是
工
作
者
敏
銳
的
發
現
受
助
者
的
行
為
模
式
中
較
富
有
建
設
性
和
發
展

性
的
部
份
，
而
慎
重
地
激
勵
受
助
者
善
於
發
揮
遷
的
一
選
定
的
習
慣
性
行
為
，
如
發
作
性
的
行
為
和
補
償
性
的
行
為
，
均
可
能
對

p其
處

運
用
習
慣
的
行
為

(
Z
E
E
巳

M芯
片
古
巴
巴
Z
V
屆
三
日
)

理
內
心
的
矛
盾
和
發
展
性
會
適
應
行
為
有
莫
大
的
功
效
。
雖
然
其
內
心
的
動
機
未
改
變
，
一
自
我
防
衛
機
轉
亦
未
修
正
，
但
通
過
部
份

習
慣
性
行
為
的
充
分
使
用
，
可
以
促
使
受
助
者
的
精
神
作
有
建
設
性
的
發
揮
。
工
作
者
在
鼓
勵
受
助
者
運
用
習
慣
性
行
為
時
，
宜
促

其
適
度
的
發
展
，
避
兔
過
份
典
型
化
的
行
為
。
因
此
，
在
工
作
者
敏
銳
的
觀
察
和
慎
重
的
催
化
過
程
中
，
受
助
者
始
能
獲
致
自
我
引

導
和
自
我
漏
足
的
行
為
功
能
表
現
。

原
則
十•• 

使
面
對
現
實

使
面
對
現
實
〈
g
R
B
R

怠
。
口
)
是
指
工
作
者
善
用
其
專
業
判
斷
，
對
受
助
者
常
惠
的
一
偏
差
態
度
或
行
為
(
名
凹
的
。

a
o
)腕
轉
的
指

明
，
隨
其
對
自
己
的
感
情
和
態
度
上
的
典
型
而
不
良
的
傾
向
有
所
認
淆
。
促
使
受
助
者
對
自
己
的
行
為
(
尤
其
木
良
部
份
)
有
察
覺

的
機
會
和
面
對
現
實
問
題
，
才
是
改
善
受
助
者
和
他
人
與
環
境
的
關
係
的
有
教
途
徑
。
會
談
過
程
中
受
助
者
常
常
有
隱
瞞
或
逃
辦
不

快
的
感
受
和
不
良
的
態
度
習
慣
，
。
愈
曙
瞞
愈
逃
避
，
問
屆
愈
積
愈
深
而
不
可
自
拔
，
使
得
挫
折
產
生
的
機
會
更
多
，
社
會
生
活
功
能



一-
一一
一

也
就
相
對
地
減
弱
。
因
此
，
工
作
者
的
職
責
之
一
是
協
助
受
助
者
面
對
這
些
一
困
難
，
忍
受
和
理
解
這
種
困
難
，
並
且
估
計
這
種
困
難

可
能
帶
來
的
後
果
，
進
而
認
清
和
面
對
問
題
，
直
到
採
取
行
動
處
理
這
種
問
題
。
並
把
處
理
的
成
功
的
經
驗
運
用
到
其
他
觀
似
的
或

有
關
的
課
題
上
，
才
能
達
到
自
我
幫
助
、
自
我
引
導
和
自
我
發
展
的
社
會
生
活
功
能
。

貳
、
會
談
者
的
基
本
態
度

如
本
書
的
第
二
章
第
一
節
所
說
明
的
社
會
工
作
會
談
的
特
性
，
會
談
是
一
種
正
式
聚
會
的
專
業
性
會
談
，
因
此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從
事

會
談
方
式
助
人
時
，
有
其
應
有
的
態
度
，
這
些
態
度
﹒
.

其
一•• 

工
作
者
要
善
於
觀
察
受
助
者
來
會
談
之
初
和
會
談
過
程
中
的
表
情
和
態
度
表
現
，
以
了
解
受
助
者
的
內
心
感
受
、
需
要
和
反

應
。

其
二.• 

工
作
者
的
態
度
要
明
朗
、
快
活
、
誠
懇
地
聽
對
方
訴
說
;
觀
察
受
助
者
的
反
應
時
，
工
作
者
的
眼
睛
宜
臥
較
靈
活
和
自
然
的

方
式
觀
察
受
助
者
的
表
情
與
行
為
反
應
。

其
三•• 

工
作
者
應
儘
量
提
使
受
助
者
了
解
自
己
的
情
緒
和
需
要
，
並
盡
量
促
使
受
助
者
建
立
信
心
;
同
時
工
作
者
宜
隨
時
直
接
或
間

接
地
表
示
對
受
助
者
的
關
心
和
想
協
助
的
意
願
。

其
四•• 

工
作
者
應
、注
意
受
助
者
所
表
示
出
來
的
價
值
觀
念
(
即
好
惡
之
感
與
人
生
哲
理
信
念
)
，
尤
應
注
意
受
助
者
所
省
略
或
辭
不

達
意
的
部
份
，
以
及
了
解
其
言
外
之
意
。

其
玉.• 

工
作
者
應
把
握
時
機
，
在
適
當
的
時
候
發
憫
，
並
盡
量
用
間
接
方
式
問
話
。



宜
之
八
•• 

工
作
者
應
當
著
於
控
制
自
己
的
感
情
，
不
宜
和
受
助
者
爭
辯
，
更
不
要
批
評
或
指
責
受
助
者
行
為
之
不
是
;
必
要
時
要
叫
樹
轉

的
口
氣
作
間
接
的
建
議
，
必
須
直
接
清
晰
的
說
明
之
處
亦
要
盡
量
避
免
使
受
助
者
受
到
過
份
木
安
的
感
受
。

其
七•• 

對
受
助
者
情
感
的
轉
移
反
應
公3
5
2
3
2

個
注
目
的
泣
。
口
)
，
工
作
者
應
對
受
助
者
表
示
關
切
和
諒
解
;
必
要
時
宜
與
受
助

著
計
論
其
轉
移
反
應
的
內
容
。

其
八•• 

對
會
談
過
程
中
的
主
要
問
題
，
工
作
者
應
儘
量
使
受
劫
者
使
用
自
我
選
擇
和
自
我
決
定

皂
白
。
口
)
的
權
力
與
機
會
。

其
九•• 

每
次
會
談
終
結
前
曙
讓
受
助
者
有
時
間
發
間
，
按
著
才
向
受
助
者
對
該
次
會
談
內
容
簡
要
語
結
，
並
對
下
一
次
的
會
談
作
肯

(
m
m戶『!
n
r。
戶
口
凹
的
個
月a
n
g『
B
Z
S

定
的
準
備
和
安
排
。

此
外
，
離
開
會
談
室
之
際
，
向
受
助
者
前
來
會
談
和
合
作
態
度
表
示
謝
意
，
是
社
會
工
作
者
應
有
的
專
業
禮
貌
的
一
部
份
。
盤
問
於
運

用
臥
上
各
項
原
則
，
工
作
者
始
能
發
現
受
助
者
對
會
談
良
好
反
應
和
社
會
工
作
會
談
目
標
之
逐
步
實
現
。

蠱
、
會
談
的
安
排
事
項

提
供
社
會
工
作
專
案
跟
著
為
主
的
機
構
，
或
是
其
他
機
構
中
的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服
清
單
位
，
均
對
社
會
工
作
者
所
使
用
的
會
談
處
前

，
有
符
合
會
設
的
處
所
。
有
的
機
構
的
整
體
建
築
中
的
某
一
一
層
樓
或
某
一
部
分
，
專
供
會
談
用
的
辦
公
室
數
問
;
有
的
則
間
社
會
工
作
者

專
用
的
個
人
辦
公
室
兼
做
會
談
之
用
。
尤
其
，
以
社
會
個
案
工
作
的
方
法
為
主
的
所
謂
個
集
工
作
機
構(
H
E
o
g
m
o
d

吧
。
其
品
。
口3
)
中

的
會
議
室
←
其
設
置
地
點
和
室
內
佈
置
吏
，
地
考
究
。
為
了
適
合
專
案
性
的
會
談
使
用
的
會
談
室
須
具
備
以
下
的
教
項
條
件

•• 

一一一
一一



三
四

.
會
談
室
周
圍
環
境
單
純
而
清
靜
，
能
使
會
談
者
與
受
會
談
者
之
間
的
口
語
溝
連
清
晰
有
效
，
而
不
受
噪
雜
聲
音
等
的
干
擾
。

﹒
會
談
室
內
部
的
光
線
充
足
，
空
氣
新
鮮
，
以
及
溫
度
適
宜
，
使
得
會
談
者
與
受
會
談
者
能
在
一
種
身
體
適
遇
，
心
情
輕
鬆
之
下
進

行
會
談
。

﹒
會
談
室
內
的
傢
俱
簡
樸
雅
氣
且
坐
位
適
用
，
避
兔
空
間
過
份
空
潤
或
狹
小
，
辦
公
桌
椅
以
會
談
者
與
受
會
談
的
成
四
十
五
度
的
坐

姿
斜
對
為
宜
。

﹒
會
談
室
讀
具
有
隱
私
作
用
之
隔
間
和
可
關
門
，
並
且
最
好
不
與
接
待
室
或
會
客
室
相
連
，
原
則
績
有
隔
音
妓
果
的
設
備
，
使
受
會

談
者
能
放
心
地
說
話
。

不
可
否
認
的
一
項
事
實
是
，
今
日
在
畫
灣
地
區
各
縣
市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辦
公
處
所
，
想
要
擁
有
這
類
設
備
似
乎
有
須
一
聲
構
思
和
爭

取
。
但
是
，
這
是
必
備
的
事
項
，
否
則
專
案
服
務
中
的
會
談
的
素
質
和
功
效
難
以
確
保
的
。
雖
然
社
會
工
作
者
與
其
他
專
業
領
域
的
人
比

較
，
其
機
動
性
和
動
態
性
比
較
顯
著
，
他
們
在
社
區
中
家
庭
訪
問
時
的
案
主
家
庭
不
同
場
所
中
仍
可
進
行
會
談
。
但
是
，
一
個
深
度
化
和

持
賴
性
的
會
談
工
作
，
還
是
以
在
機
內
的
會
談
室
為
主
權
。

會
談
時
間
的
安
排
也
是
一
件
要
事
，
大
部
分
的
會
談
是
安
排
在
每
週
工
作
日
中
的
辦
公
時
間
內
。
不
過
，
一
些
一
例
外
的
情
形
有
如
，

社
會
工
作
機
構
常
因
方
便
案
主
們
上
班
之
方
便
而
在
每
週
一
、
兩
個
晚
上
時
間
七
至
九
時
在
辦
公
室
會
談
者
，
再
有
數
似
危
機
詰
適
性
質

的
會
談
採
取
較
富
彈
性
的
會
談
者
。
社
會
工
作
者
一
般
情
形
在
辦
公
室
的
會
談
時
間
安
排
，
其
準
則
大
致
如
下

.. 

﹒
每
次
會
談
時
間
以
四
十
至
五
十
分
鐘
為
宜
，
並
且
安
排
在
上
下
午
上
班
時
間
中
較
適
宜
。

﹒
各
個
案
的
會
談
時
間
宜
相
隔
十
五
分
鐘
，
以
利
工
作
者
休
閒
片
刻
和
案
主
感
到
受
保
密
的
安
全
感
。

﹒
每
次
聚
精
會
神
的
會
談
中
，
宜
有
兩
三
次
較
輯
鬆
的
話
語
穿
棉
其
中
，
比
如
以
幽
默
方
式
稱
謂
案
主
之
優
點
，
或
使
案
主
抱
有
自



我
欣
賞
的
話
題
，
以
及

﹒
每
一
個
或
兩
個
會
談
之
後
，
主
作
者
績
有
預
備
好
的
時
間
把
會
談
中
所
聽
到
、
看
到
、
想
到
以
及
推
想
到
的
事
項
記
銀
下
來
。

其
他
應
注
意
的
事
項
尚
有
會
談
的
通
知
，
口
頭
通
知
和
安
排
，
宜
以
親
切
和
期
待
的
口
氣
;
書
面
通
知
則
須
在
通
知
文
旬
和
信
封
上
考
究

，
以
及
必
要
時
在
約
定
會
談
時
間
之
前
一
兩
天
以
適
當
方
式
提
醒
東
主
。

本
章
進
一
步
研
討
事
項•• 

一
、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者
在
日
常
會
談
中
，
較
常
使
用
之
會
談
基
本
原
則
有
那
些
?
其
使
用
熟
練
和
功
紋
各
如
何
?
如
何
評
量
和
增
強
呢
?

二
、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者
共
同
和
個
別
感
到
較
難
發
揮
功
能
的
會
談
原
則
有
那
些
?
增
強
這
些
一
會
談
原
則
的
途
徑
有
郡
的
一
?
藉
同
工
相
五
研

討
和
督
導
會
議
中
間
加
強
的
可
行
性
如
何
?

三
、
會
談
者
的
基
本
態
度
之
各
項
，
在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的
實
施
過
程
中
之
重
要
性
和
可
運
用
性
各
如
何
?
在
現
有
個
案
且
只
有
量
和
工
作
者

本
身
的
現
階
段
技
能
之
下
，
運
作
難
題
為
何
?
如
何
克
服
呢
?

四
、
會
談
場
所
所
列
擎
的
各
項
，
在
當
前
各
縣
布
社
會
工
作
辦
企
場
地
中
的
現
實
情
況
如
何
?
暫
時
能
取
代
或
補
充
的
辦
法
有
那
些
?
對

中
程
和
遠
程
的
會
談
室
設
備
的
進
度
各
如
何
?

五
、
當
前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者
在
會
談
時
間
的
安
排
研
績
考
慮
的
各
項
，
實
際
上
所
能
做
到
的
有
那
些
?
績
進
一
步
改
進
的
有
那
些
一
?
如
何

逐
步
實
現
呢
?
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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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卅
五
品
一
平會
談
的
一
般
技
街

壹
、
會
談
的
非
語
言
表
達
技
街

如
本
書
第
一
章
，
會
談
的
意
義
中
所
說
明
的
，
會
談
是
一
種
特
殊
的
溝
通
方
式
。
溝
通
是
一
個
人
與
另
一
個
人
或
兩
個
以
上
的
人
之

間
，
觀
念

G
a
m
s
)、
資
料
公
民
白
白
色
。
口
)
、
感
情
或
感
受
兮
呂
皂
白
。
目
的
。
同

E
m
-
-品
的
)
，
以
及
態
度
(
E
E
Z
n
H
2
)
的
傳
達
歷
程

。
並
且
這
種
傳
達
工
作
有
內
吏
串
通
、
公
民
叩
門
，

g
B
B
g
r

皂
白8
)
、
非
語
言
溝
通
(
口SS

品
已
向

O
B
B
S
Z
泣
。
口
)
，
以
及
口
語
溝

通
等
三
種
不
同
的
層
次
。
社
會
工
作
者
與
研
服
務
的
對
象
會
談
時
，
它
含
這
三
層
次
的
，
其
中
非
語
言
的
表
達
技
術
及
其
與
語
言
動
作
之

關
係
如
下
﹒
.

一
、
非
語
言
行
為
(
2。
闕
，A
Z
『
e
m
-
-
E
V
M
W

丘
。
3

L

一
閻
部
表
情
要
輯
，
鬆
、
勿
皺
眉
。

Z

眼
神
接
觸
要
視
力
相
接
互
動
，
但
不
要
遙
視
看
案
主
，
也
不
上
下
打
量
或
眼
神
不
定
。

a
身
體
姿
勢
要
舒
適
姿
態
，
放
鬆
的
動
作
，
以
輕
微
的
向
前
傾
或
坐
在
椅
子
的
前
端
，
傳
連
向
前
的
姿
勢
。

A
h手
勢
耍
，
鬆
抽
自
然
的
兩
臂
、
手
、
盟
與
帥
的
動
作
。



F
a距
離
要
令
人
舒
服
的
距
離
，
二
人
斜
對
面
或
正
面
相
對
。

一
一
、
語
言
行
為(
4
1
Z
E
H
V
O

回
眉
立
。
同
)

L

注
意
鼓
勵
案
主
繼
站
訟
的
特
性.• 

適
當
的
跟
隨
案
主
意
見
與
非
語
言
痕
跡
來
選
擇
用
字
典
用
何
。
避
免
會
談
者
談
話
時
間
過
多
。

將
案
主
所
說
的
，
加
以
不
曲
解
的
溝
通
和
反
饋
給
集
主
。

么
鼓
勵
案
主
自
由
的
語
言
表
達
:
不
打
斷
，
而
以
一
些
非
語
言
的
芳
式
，
如
微
笑
、
點
頭
、
身
體
語
言
來
增
強
集
主
的
語
言
表
達
。

&
使
用
案
主
能
了
解
的
語
言
程
度•• 
字
是
用
來
幫
助
了
解
而
不
是
用
來
打
動
人
的
，
一
定
要
會
談
者
真
正
了
解
案
主
所
用
的
一
些
通

俗
話
，
才
能
使
用
。

A
h語
言
與
非
語
言
行
為
一
致•• 

冉
說
的
安
配
合
非
語
言
表
現
，
會
談
者
要
誠
心
誠
意
的
說
話
。

貳
、
會
談
中
顯
示
「接
納
」
的
技
街

接
納
(
但n
n
o
b
g
E
O
)
是
會
談
的
基
本
技
街
之
一
，
其
顯
示
方
式
及
其
與
「
非
接
納
」
之
區
別
如
下•• 

一
、
是

尊
敬
(
無
幌
件
重
視
和
關
懷
)

﹒
東
主
的
自
我
經
驗
，
對
他
而
言
都
是
「
真
實
的
」
，
不
應
該
為
郡
的
一
經
酸
是
值
得

接

納

不

是

接

紡

﹒
間
意

七



或
不
值
得
重
視
。

.
不
論
自
采
志
說
些
什
麼
，
即
使
不
為
社
會
接
受
或
不
合
工
作
者
的
個
人
喜
好
，
工
作

者
要
保
持
溫
暖
、
冷
靜
、
了
解
的
態
度
。
(
對
案
主
不
值
得
喜
愛
的
特
性
，
仍
表

連
尊
敬
或
喜
愛
〉

﹒
最
主
被
評
價
為
一
個
生
存
的
人
類
、
有
其
思
想
和
感
覺
。
他
是
一
個
有
尊
嚴
的
人

，
不
應
被
當
微
分
析
研
究
的
對
象
。

﹒
工
作
品
個
相
信
不
祠
的
倫
理
、
宗
教
、
社
會
經
濟
背
黨
的
原
肉
價
值
，
各
有
其
有
奴

性
(
每
個
人
有
用
不
同
方
式
去
思
想
、
感
覺
評
價
的
權
利
)
。

九

﹒
贊
成

.
中
立

﹒
泠
靜
的
分
離
。

﹒
缺
少
或
過
份
的
好
奇
。

﹒
與
集
主
間
樣
的
思
考
感
覺
方
式
，
有

同
樣
的
價
值
。

﹒
評
價
案
主
的
價
值
。

二
、
案
主
的
引
導

﹒
只
要
不
侵
害
他
人
的
生活
和
權
利
，
案
主
被
鼓
勵
去
自
做
選
擇
與
決
定
自
己
的
生

活
。

﹒
工
作
者
鼓
勵
案
主做
為
自
我
評
價
的
來
源
，
同
時
對
業
主
會
成
為
一
個
對
經
驗
開

放
，
功
能
完
全
的
個
人
的
潛
力
和
益
處
，
加
以
保
證
。

三
、
不
加
批
評
的
和
蓮
問

﹒
由
於
完
全
信
任
的
保
謹
，
案
主
可
以
自
由
的
討
論
任
何
他
選
擇
的
話
題
。
他
可
且

自
由
的
去
討
論
使
他
感
到
羞
恥
恐
懼
或
驕
傲
漏
足
的
一
些
經
驗
。

﹒
以
工
作
者
的
意
念
改
變
案
主
。

.
無
視
外
在
現
實
的
限
制
。

﹒
案
主
控
制
或
操
縱
工
作
者
。

﹒
木
為
東
主
著
想
，
誰
先
討
論
可
替
換

的
行
為
。



﹒
當
一
笑
主
仍
感
到
無
法
接
納
自
己
峙
，
就
能
感
到
被
工
作
者
接
納
了

。

﹒
無
論
氣
主
的
行
為
是

一什
麼
，
工
作
者
對
它
漏
意
與
否
，
工
作
者
都
梅
軾
的

表
示
可

助
樂
主
的
念
頭
。

四
、
真
正
的
興
趣

﹒
工
作
者
關
切
討
論
中
任
一
項
目
對
案
主
福
利
和
舒
適
意
義
。

﹒
工
作
者
一
直
企
圖
澄
清
他
對
案
主
的
了
解
，
並
在
整
個
會
談
中
，
溝
通
這
種
了
解

。
﹒
工
作
者
發
現
案
主
的
成
就
並
感
到
快
樂
，
表
達
自
己
對
案
主
處
理
某
些
一
工
作
、
情

境
能
力
的
信
心
，
並
且
真
誠
的
欣
賞
案
主
的
努
力
。

五
、
問
理
心

﹒
案
主
信
任
工
作
者
，
因
此
能
表
達
疏
通
感
受
。

﹒
工
作
者
能
參
與
案
主
對
感
受
的
表
達
，
他
確
定
案
主
憤
怒
和
快
樂
同
樣
是
人
的
天

已干
辛IJ
的

﹒

責
怪
人
。

﹒
使
案
主
不
必
為
自
己
行
為
貧
責
。

﹒
使
案
主
為
自
己
的
行
為
貸
全
責
。

﹒
悅
罵
、
懲
罰
。

﹒
故
意
。

﹒
拒
絕
。

﹒
ι」
旦
采V
M行
J

。

4

，
Z
J

至
一
n
A
H
H
4

﹒
曲
解
的
。

﹒
無
視
案
主
行
使
功
能
方
式
的
適
當
性
。

﹒
對
案
主
能
力
不
合
現
實
的
評
價
。

﹒
對
案
主
對
自
己
能
力
的
概
念
木
敏
感
。

﹒
案
主
發
怒
時
感
到
不
適
。

﹒
害
怕
自
己
不
能
控
制
案
主
情
緒
的
表

二
九



、‘ 

性
，
工
作
者
能
血
案
主
的
眼
睛
來
看
事
情
。

六
、
人
類
平
等

﹒
東
主
是
在
同
一
個
問
題
上
的
共
間
工
作
者
，
案
主
的
意
見
和
感
受
都
值
得
重
視
。

.
工
作
者
傳
達
自
己
友
善
的
感
覺
，
與
自
己
強
烈
的
幫
助
慾
墓
。

七
、
藉
著
了
解
有
效
的
溝
通

﹒
工
作
者
的
意
見
和
案
主
有
同
樣
的
「
放
長
的
」
'
工
作
者
依
循
集
主
的
思
考
途
徑

。
﹒
工
作
者
和
案
主
同
樣
的
期
待
某
些
事
件
，
工
作
者
依
造
集
主
的
思
考
方
式
溝
通
他

的
了
解
，
然
而
仍
保
持
對
案
主
問
題
的
專
業
觀
點
。

四

O 

達
﹒
過
份
操
心
。

﹒
同
情
(
過
份
包
含
情
緒
)

﹒
把
工
作
者
的
勸
告
當
做
改
變
的
基
本

方
向
。

﹒
極
端
的
熱
烈
和
撈
切
。

﹒
工
作
者
因
自
己
知
道
好
壞
只
用
自
己

的
思
考
途
徑
。

﹒
工
作
者
以
自
己
理
論
上
的
遠
見
，
預

期
事
件
發
生
。

﹒

想
使
案
主
的
行
為
合
於
統
計
上
的
型

式
。

社
會
工
作
者
在
與
所
服
務
對
象
的
會
談
過
程
中
，
一
方
面
要
力
促
自
己
兔
於
傾
向
不
是
「
接
納
」
的
思
考
、
表
情
、
或
語
言
表
現
，



同
時
更
要
發
揮
「
接
納
的
」
態
度
和
表
達
到
最
高
境
界
。
接
納
的
表
現
有
的
是
社
會
工
作
者
內
在
自
動
思
考
中
充
實
，
有
的
則
在
非
語
言

的
各
種
表
情
和
姿
勢
上
講
究
，
以
及
必
要
時
以
口
語
表
示
表
達
出
來
。

舉
一
一
、
減
除
焦
慮
的
會
談
技
術

一
般
說
來
，
遭
遇
情
緒
和
社
會
適
應
方
面
困
擾
的
個
人
，
前
來
接
受
別
人
幫
助
時
，
大
多
均
會
產
生
一
種
焦
慮

(
自
口
已
叩
戶
山
、
)

畏
。
理
由
之
一
是
通
常
自
己
隱
約
知
悉
形
成
問
題
的
一
部
份
原
因
在
於
本
身
的
缺
失
，
雖
然
有
時
會
以
否
定
來
排
除
這
稽
認
識
，
但
內
心

仍
然
會
受
到
一
種
疑
慮
的
困
惑
。
因
此
，
集
主
常
會
不
願
意
來
接
受
幫
助
，
包
括
不
關
意
來
或
來
時
不
合
作
，
東
主
也
會
在
與
專
業
人
員

會
談
時
懼
怕
被
指
責
，
因
此
對
問
話
過
份
敏
感
，
甚
或
疑
慮
。
這
些
都
是
人
之
常
情
和
可
被
諒
解
的
，
了
解
案
主
們
有
此
內
心
的
積
受
，

並
適
切
的
解
除
其
內
心
的
焦
慮
，
才
能
產
生
會
談
中
的
良
好
溝
通
。
當
社
會
工
作
者
發
現
或
想
像
到
案
主
可
能
有
此
種
焦
慮
時
，
宜
使
用

的
感

以
下
的
話
語•• 

• 

「
你
來
申
請
幫
助
或
你
前
來
會
談
，
不
知
有
何
種
感
受
?
」

﹒
「
許
多
接
受
幫
助
或
前
來
會
談
的
人
，
多
少
會
擔
心
.••••• 

不
知
你
?
」

.
「
一
個
人
能
把
內
心
所
感
受
到
的
說
出
來
，
是
有
助
益
的
。
」

﹒
「
你
不
覺
得
要
人
幫
助
是
一
件
不
太
好
受
的
事
嗎
?
」

﹒
「
有
時
候
會
擔
心
被
工
作
人
員
指
責
、
輕
視
、
甚
至
拒
絕
，
不
知
你
以
為
•••••• 

」

.
「
你
可
以
有
這
些
一
想
怯
和
顧
慮
的
，
許
多
人
也
會
，
如
此
的
。
」

四



1 

四
二

﹒
「
我
能
了
解
你
在
這
種
立
場
前
面
對
的
感
受
，
實
在
也
令
人•• 

1 
... 

」

﹒
「
你
有
這
種
焦
慮
，
我
能
了
解
，
並
願
與
你
共
同
討
論
和
協
助
你
克
服
這
種
感
受
。
」

﹒
「
協
助
你
疏
通
這
些
感
受
，
是
我
們
的
專
業
職
責
之
一
，
請
你
放
心
地
•••••• 

。
」

、

﹒
「
我
們
共
同
努
力
疏
通
和
減
除
你
這
些
一
感
受
或
焦
慮
，
會
對
我
們
進
一
步
的
討
論
有
助
益
的
。
」

.
「
我
將
會
樂
於
看
到
你
不
但
疏
通
了
這
些
感
受
，
並
且
你
有
進
一
步
的
想
法
、
看
法
或
做
法
。
」

肆
、
平
衡
「
矛
盾
」
的
會
談
技
衛

有
一
種
情
形
其
對
於
形
成
對
社
會
工
作
者
之
依
賴
關
係
'
案
主
會
感
到
矛
盾
心
理
。
每
一
個
人
自
幼
小
開
始
即
學
會
獨
立
處
理
自
己

的
生
活
，
因
此
兒
童
到
青
少
年
逐
步
與
父
母
分
立
而
感
到
成
長
。
一
旦
有
了
情
緒
和
社
會
適
應
的
問
餌
須
依
賴
袖
人
時
，
突
主
會
感
要
到

自
己
能
力
不
足
或
人
格
缺
失
，
為
了
要
防
衛
此
種
心
理
，
案
主
容
易
對
前
來
接
受
協
助
，
產
生
猶
豫
不
決
和
進
退
兩
難
的
矛
盾
心
理
。
加

上
要
面
對
一
個
陌
生
的
和
認
識
極
少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並
要
受
其
影
響
，
自
然
更
感
為
難
。
因
此
，
專
業
人
員
了
解
案
主
的
遣
的
一
矛
盾
或

抵
制
心
理
，
應
給
予
適
切
的
支
持
和
鼓
勵
。

使
之
一
般
化

(
5
-
S
B皂白N
怠
。
口
)
和
激
勵
作
用
(
且
自
己
泣
。
目
)
是
最
有
殼
的
方
式
，

比
如
告
之
人
人
在
這
種
情
況
均
會
有
矛
盾
感
受
;
克
服
這
種
感受
可
為
自
己
帶
來
更
多
的
快
樂
和
漏
足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能
了
解
這
種
心
情

並
願
輿
之
共
同
討
論
等
。
具
體
的
說
，
以
下
表
違
方
式
是
可
以
試
用
和
驗
證
的.• 

﹒
「
有
了
困
難
要
依
靠
他
人
的
幫
助
，
許
多
人
都
會
感
到
不
適
或
矛
盾
的
。
」

﹒
「
本
來
自
己
都
可
以
處
理
一
些
事
講
，
一
且
要
和
人
商
量
有
時
候
會
令
人
感
到
取
措
難
定
的
。
」



﹒
「
成
長
過
程
中
己
會
價
自
立
和
自
訣
，
碰
到
要
受
助
於
他
人
會
感
到
矛
盾
的
。
」

﹒
「
要
來
和
一
位
不
相
識
的
人
(
或
陌
生
的
人
)
談
自
己
內
心
的
事
有
時
不
會
很
意
願
的
。
」

.
「
是
否
讓
我
們
也
談
一
談
你
研
以
遲
到
(
或
上
次
未
赴
約
)
的
一
位
一
理
由
好
嗎
?
」

﹒
「
可
見
一
方
面
也
因
為
內
心
舉
棋
不
定
才
忘
了
或
誤
了
來
會
談
的
事
。
」

﹒
「
我
能
了
解
你
內
心
的
這
種
矛
盾
心
理
，
我
不
會
責
怪
你
的
，
請
放
心
地
•••••• 

」

.
「
討
論
你
這
些
內
在
矛
盾
心
理
會
有
助
於
進
一
步
的
協
助
功
殼
的
。
」

﹒
「
我
高
興
聽
到
你
以
前
那
種
矛
盾
心
理
已
減
除
了
不
少
，
這
就
是
進
步
和
成
長
哩
!
」

伍
、
調
適
「
抵
制
」
的
會
談
技
術

也
有
一
些
一
案
主
對
於
解
決
自
己
的
問
題
、
必
領
自
己
也
付
諸
行
動
和
勢
力
臥
赴
，
甚
至
必
讀
要
改
變
自
己
的
態
度
和
行
為
時
，
懷
有
抵

制
的
心
理
。
情
緒
和
社
會
適
應
上
形
成
問
題
的
人
，
往
往
以
消
極
被
動
和
刻
板
固
執
的
芳
式
處
理
人
際
關
係
'
累
積
下
來
愈
難
解
決
，
因

拉
一
且
要
面
對
這
些
一
問
題
時
，
原
來
的
人
格
缺
點
呈
現
眼
前
，
使
之
不
願
或
不
敢
面
對
問
題
以
謀
求
改
善
之
道
。
他
對
自
己
內
心
的
感
受

和
內
在
的
改
變
需
求
，
產
生
相
當
的
抗
拒
心
理
，
尤
其
要
他
放
棄
原
有
的
心
理
動
機
和
行
為
形
態
(
本
良
或
病
態
的
)
的
不
願
捨
棄
的
相

對
力
量
，
促
其
於
社
會
工
作
者
會
談
他
的
問
題
和
方
向
時
，
採
取
否
認
和
聽
其
自
然
等
反
應
。
事
實
上
，
這
些
是
案
主
的
問
題
的
關
鍵
所

在
，
社
會
王
作
者
宜
助
其
澄
清
內
心
感
受
，
和
察
覺
其
處
境
。
比
如
向
案
主
婉
轉
說
明
其
內
在
的
抵
制
心
理
所
在
，
指
出
其
環
境
的
現
實

情
況
，
以
及
其
他
可
能
有
助
益
的
說
明
等
。
類
似
以
下
的
語
旬
被
發
現
是
具
有
相
當
的
程
度
的
•• 
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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凹

﹒
「
對
我
們
所
談
到
的
.••••• 

，
你
是
否
感
到
不
一
定•••••• 

?
」

﹒
「
我
們
對
自
己
已
習
債
的
處
理
事
情
的
方
式
，
總
會
有
點
拾
木
得
放
棄
，
因
為
那
畢
竟
使
用
久
了
。
」

.
「
使
用
新
的
方
式
處
理
困
難
，
是
要
一
番
決
心
和
勇
氣
的
。
」

﹒
「
我
能
暸
解
(
或
想
像
)
到
，
要
面
對
新
處
境
是
如
何
令
人
•.••.• 

。
」

.
「
你
是
否
也
思
暈
過
，
若
如
此
下
去
，
其

後
果
會••••
•• 
」

﹒
「
我
想
你
也
會
同
意
，
開
始
時
多
費
一
點
心
，
以
後
漸
漸
會
通
惕
和
漏
意
的
。
」

﹒
「
不
妨
試
試
看
一
些
一
新
的
方
法
(
或
技
街
)
有
困
難
照
樣
可
以
提
出
來
討
論
，
不
是
嗎
?
」

「
據
我
的
所
切
許
多
人
都
有
和
你
相
似
的
感
受
(
或
顧
慮
)
但
常
他
們
下
定
決
心
去
試
的
結
果
，
心
從
來
的
發
現
諸
實
相
常
令
人
浦

意
的
。
」

﹒
「
其
實
為
了
你
自
己
目
前
和
將
來
著
想
﹒
還
是
值
得
多
下
一
點
功
夫
去
謀
求
改
善
的
辦
法
，
何
況
最
近
所
談
到
的
一
些
新
辦
法
，

你
也
感
到
蠻
有...... 

不
是
嗎
?
」

陸

「
為
什
麼
」
的
會
談
技
術

一
、
間
為
什
麼
的
技
術

間
為
什
麼

(
建
}
】
〕
『
)

，
不
知
問
你
可
否
說
叫
那
是
志
樣
一
種
情
形

(
超
計
自
門
)
或
如
何
汗
叭
4
(計
。
還
)
，
來
得
合
乎
專
業
和
藝
術
化



的
原
則
，
那
麼
讓
我
們
看
看
以
下
兩
個
例
子

﹒
把
「
你
為
什
麼
那
樣
說
?
」
的
問
法
，
改
為
問
.. 

「
你
願
解
釋
你
的
意
思
嗎
?
」

﹒
把
「
你
認
為
我
中
傷
你
的
感
受
嗎
?
」
'
改
間
•• 

「
是
什
麼
使
你
有
此
感
覺
，
是
剛
才
我
的
話
使
你
感
到
難
過
嗎
?
」

由
於
有
時
候
「
為
什
股
?
」
的
問
法
暗
示
壓
制
或
指
責
。
因
此
類
似
以
下
的
各
旬
以
不
良
的
方
式
「
為
什
麼
」
的
問
法
，
改
變
如
上

兩
側
的
模
式
將
是
一
項
有
意
義
的
作
業
。
那
麼
，
請
二
練
習

一
番
。

﹒
「
你
為
什
麼
想
你
的
父
母
親
不
幫
助
你
叮
叮」
改
間•• 

「•••••• 

」

﹒
「
你
為
什
麼
以
那
種
方
式
來
這
里
?
」

﹒
「
當
你
講
話
時
為
什
麼
一
直
在
摸
頭
髮
?
」

.
「
你
今
天
為
什
麼
表
現
這
樣
?
」

﹒
「
你
為
什
麼
不
喜
歡
這
個
課
程
?
」

「
你為
什
麼
以
此
種
方
式
和
人
逃
避
?
」

﹒
「
你
為
什
麼
總
是
如
此
匆
忙
?
」

「
你
為
什
麼
如
此
的
紊
亂
?
」

﹒

「為
什
麼
你
現
在
沉
默
?
」

﹒
「
為
什
麼
你
對
我
如
此
生
氣
?
」

二
、

「
間
應
該
與
否
」
的
技
術

四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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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應
該
」
語
旬
開
法
是
會
談
者
因
反
抗
性
的
集
主
而
彼
激
怒
前
作
的
反
應
為
常
見
，
因
為
案
主
不
接
受
會
談
的
直
接
批
評
。
同
樣
會

談
者
也
會
因
案
主
盲
目
跟
隨
會
談
者
提
出
的
行
為
而
意
氣
揚
揚
。
但
是
，
一
股
被
認
為
「
應
該
」
的
用
語
﹒
有
很
多
是
敏
感
地
衝
擊
案
主

﹒
比
如
以
下
聞
法
均
為
較
缺
乏
效
能
或
反
效
能
的
﹒
.

﹒
「
你
不
應
該
考
慮
他
人
對
你
行
為
的
看
法
嗎
?
」

「
你
為
什
麼
想
你
應
該
如
此
做
?
」

﹒
「
你
沒
有
想
到
關
於
那
樣
的
決
定
應
和
你
太
太
商
議
嗎
?
」

因
此
，
若
把
上
述
之
語
何
改
為
以
下
方
式
會
帶
來
更
良
好
有
效
的
會
談
放
呆
的
，
比
如
•• 

• 

「
你
是
否
也
考
慮
過
他
對
你
行
為
看
法
如
何
呢
?
」
或
是

「
你
似
乎
一
氓
要
考
慮
或
注
意
他
人
對
你
行
為
的
看
法
，
因
為
那
樣
會
有
助
於
你
與
他
人
的•••••• 

」

.
「
你
怎
樣
會
想
到
如
此
做
呢
?
」
或
是

「
你
會
如
此
傲
，
照
理
有
些
一
理
由
的
，
不
是
嗎
?
」

.
『
假
如
有
關
那
樣
的
事
能
和
你
的
妻
子
商
量
，
情
況
的
發
展
會
否
有
不
同
呢
?
﹒
」
或
是

「
你
的
妻
子
是
否
也
會
願
意
與
你
分
享
有
關
那
樣
的
事
的
決
定
過
程
呢
?
」

一
一
一
、
說
明
「
為
什
麼
」
的
技
術

社
會
工
作
者
若
能
使
用
適
切
的
技
巧
向
案
主
說
明
工
作
者
前
了
解
到
案
主
可
能
的
想
法
或
情
況
，
那
撥
就
可
以
增
進
案
主
解
問
他
苦

惱
的
行
為
，

如
以
下
的
語
旬
研
示



「
你
似
乎
對
自
己
要
求
很
高
?
」

﹒
「
在
我
看
來
，
你
對
自
己
似
乎
比
你
對
任
何
其
他
人
要
苛
刻
多
。
」

﹒
「
在
這
襄
我
是
試
看
要
幫
助
你
，
而
不
是
想
批
評
你
的
。
」

﹒
「
我
奇
怪
你
認
為
你
不
能
做
的
很
好
，
看
看
你
處
理
的
多
好
啊
!
」

.
「
人
總
是
不
太
可
能
第
一
次
就
把
事
情
做
好
。
」

﹒
「
在
這
里
，
你
有
權
利
做
錯
，
即
使
不
能
做
的
好
，
也
會
發
現
更
好
的
方
法
。
」

﹒
「
我
知
道
你
要
談
那
些
一
事
是
很
難
的
，
但
是
當
你
告
訴
我
有
關
的
事
情
時
我
才
能
幫
助
你
啊
!
」

.
「
嗯
哼
，
你
已
經
注
意
到
，
當
某
人
說
出
你
不
喜
歡
的
事
h

你
感
到
如
何
的
緊
張
喲
!
」

當
然
這
些
一
建
議
除
非
他
們
適
合
時
機
時
使
用
之
，
否
則
會
談
者
和
案
主
均
會
感
到
投
有
什
麼
意
義
。
會
談
者
在
他
與
案
主
自
我
完
全

表
現
的
五
動
中
，
知
道
他
不
能
使
用
事
前
的
準
備
答
案
，
而
須
要
在
適
時
和
適
可
而
止
。
因
此
，
上
述
各
旬
的
使
用
，
必
須
慎
重
作
當
場

研
判
和
選
用
的
。榮

、
結
束
各
項
會
談
的
技
研

在
約
五
十
分
鍾
的
每
次
會
談
未
了
之
際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宜
有
計
劃
和
順
騁
的
結
束
之
;
盡
量
避
兔
形
成
欲
罷
不
能
或
乏
味
無
趣
中
了

結
，
更
要
減
少
由
於
時
間
壓
力
之
下
而
向
案
主
快
刀
剪
亂
麻
似
的
公
斷
，
以
善
於
社
會
人
際
關
係
姿
態
提
供
專
業
服
務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
須
正
視
結
束
會
談
的
特
度
及
其
動
力
因
眾
所
在
﹒
並
在
一
種
躍
和
與
合
作
文
帶
有
輕
微
期
待
的
氣
氛
中
，
與
接
受
會
談
的
集
主
結
束
各
項
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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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會
談
。
因
此
，
其
可
遵
循
的
原
則
有
如
下
各
項

l
最
好
每
次
會
談
的
終
止
，
是
在
一
種
友
善
、
合
作
、
臥
及
明
確
的
態
度
之
下
，
顯
示
會
談
者
知
道
自
已
在
做
什
麼
，
同
時
案
主
也

能
接
受
的
原
則
之
下
終
止
。

﹒
每
次
會
談
末
了
宜
提
示
幾
種
做
位
一
摘
要
，
扼
要
地
提
出
該
次
會
談
的
主
要
專
項
及
其
結
果
，
這
些
提
要
是
依
其
鼓
勵
性
和
期
待
性

而
選
擇
的
;

﹒
預
留
兩
三
分
鐘
議
案
主
問
問
題
，
所
闊
的
問
題
可
以
簡
易
的
說
明
，
盡
量
以
靈
活
方
式
給
予
常
識
上
的
說
明
或
原
則
性
的
提
示
，

較
難
或
較
深
的
問
題
宜
一
表
示
工
作
者
確
認
其
重
要
性
，
並
鼓
勵
案
主
也
繼
續
思
考
，
並
等
待
在
下
次
會
談
中
詳
談
。

﹒
為
下
一
次
會
談
預
作
安
排
的
步
驟
是
，
日
期
、
時
間
、
地
點
，
以
及
方
式
，
其
中
方
式
是
指
辦
公
室
、
或
家
庭
訪
視
等
。
每
次
會

談
最
好
在
同
一
性
質
的
時
期
，
比
如
每
週
二
的
上
午
十
至
十
一
時
等
。

.
本
次
會
訟
中
若
說
制
轉
介
或
照
會
其
他
機
構
或
人
員
之
處
，
則
會
談
結
束
時
宜
說
明
案
主
所
要
見
的
人
員
、
時
間
、
地
點
，
以
及

如
何
連
繫
等
。

在
常
情
之
下
，
大
多
數
的
案
主
均
能
接
納
期
待
中
的
會
談
結
束
，
因
為
這
在
工
作
者
說
明
用
會
談
的
方
式
臥
協
助
案
主
或
與
案
主
共

同
討
論
他
難
題
時
，
即
已
有
所
瞭
解
，
再
加
上
工
作
者
在
每
次
會
談
末
之
引
導
與
說
明
，
每
次
會
談
的
經
過
均
應
順
利
的
。
可
是
，
有
些
一

例
外
的
情
形
楚
，
業
主
或
因
可
能
的
一
些
焦
慮
使
然
，
而
又
難
以
接
受
本
次
會
談
經
過
的
事
實
。
因
此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在
這
兩
種
情
況
之

下
的
會
談
技
術
，
也
讀
要
講
究
的
，
比
如
說
.• 

﹒
「
談
到
這
裹
，
我
們
的
會
談
已
近
結
束
的
時
刻
，
不
知
你
是
否
(
或
也
許
你
)
有
其
他
的
問
題
要
提
出
來
的
役
。
﹒
」

.
「
在
我
們
今
天
的
會
談
中
所
剩
下
的
有
限
時
間
一
晨
，
你
是
否
願
意
對
有
關

...... 

方
面
的
事
，
梢
充
說
明
呢
?
」



﹒
「
今
天
的
會
談
中
談
到
的
主
要
事
項
，
剛
才
我
已
接
過
，
在
此
謝
謝
你
的
合
作
，
使
我
能
順
利
的
協
助
你
。
那
麼
，
今
天
到
此
告

一
段
落
，
T
次•••••• 

」

﹒
「
我
也
希
望
我
們
能
繼
續
談
得
更
久
更
深
入
，
不
過
，
就
知
經
常
或
常
例
一
樣
，
五
十
分
鐘
主
右
是
最
適
當
的
，
反
正
下
次

...••• 

L-

﹒
「
我
能
體
會
到
你
此
刻
的
心
情
，
你
似
乎
不
太
願
意
結
束
今
天
的
會
談
，
只
是
...••• 

」

﹒
「
我
知
道
你
希
望
再
能
繼
續
多
談
下
去
，
但
是
，
我
非
常
抱
歉
!
我
們
必
讀
到
此
告
一
段
落
。
同
時
，
我
會
很
高
興
此
刻
讓
我
們

約
定
下
次
會
談
的
時
間
，
你
的
合
作
會
受
到
感
激
的
。
」

本
章
進
一
步
研
討
事
項

一
、
做
為
一
個
新
進
的
或
資
深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對
於
本
章
@
所
說
明
的
一
般
技
術
，
在
運
作
上
是
否
有
差
別
?
其
個
別
的
難
題
和
共
同

的
目
標
各
如
何
呢
?

一
一
、
身
為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茉
肘
多
種
社
會
工
作
方
法
對
會
談
一
般
弦
術
的
運
作
的
普
通
化
和
特
殊
性
各
如
何
?
只
有
對
部
份
個
案
才

常
用
嗎
?
或
是
在
日
常
社
會
工
作
實
施
中
都
管
用
呢
?

三
、
講
究
這
些
會
談
的
一
般
旅
俑
，
除
了
工
作
順
利
和
案
主
獲
益
之
外
，
對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者
本
身
的
自
我
肯
定
感
和
自
我
成
就
感
之
關

迫
性
如
何
呢
?
如
何
藉
良
好
有
效
的
會
談
以
增
進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專
業
成
長
呢
?

凹
、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者
個
別
對
這
些
會
談
技
術
之
感
受
有
那
些
差
異
性
存
在
呢
?
口
才
或
辯
才
之
良
好
與
否
與
會
談
技
術
並
無
絕
對
的
關

係
不
是
嗎
?
會
聽
集
主
說
比
會
發
表
自
己
還
重
要
不
是
嗎
?
﹒
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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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

。

五
、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者
演
練
這
些
會
談
技
街
之
有
效
途
徑
有
那
些
一
?
從
每
次
會
談
中
自
我
評
量
和
自
我
推
進
的
方
法
如
何
?
如
讀
更
進
一

步
講
究
會
談
的
技
術
呢
?



第
六
章

深
一
層
的
會
談
技
術

畫
、
心
理
支
持
的
技
衛

心
理
支
持
(
可
是
早
已0個
戶
口
阻
-
s
b
U
O
H
C
的
技
街
，
在
前
有
社
會
工
作
機
構
中
都
需
要
。
比
如
，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者
面
對
一
個
剛
知

自
己
染
上
肺
病
需
要
住
院
看
，
在
申
請
公
共
求
助
時
，
除
了
需
要
財
務
支
持
，
同
樣
需
要
心
理
支
持
。
他
可
能
拒
絕
診
斷
或
照
顱
，
只
要

求
短
暫
幫
助
或
要
求
自
己
在
家
修
養
來
恢
復
體
力
。
此
時
，
他
需
要
發
說
這
種
病
打
擾
了
他
的
計
劃
與
家
庭
產
生
的
痛
苦
、
害
怕
、
恐
懼

與
對
治
療
的
不
信
任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需
了
解
一
般
現
質
的
方
法
不
能
漏
足
他
的
需
要
，
而
應
鼓
勵
他
表
達
憤
怒
和
害
怕
，
使
他
感
到
社
會

工
作
者
關
注
他
的
福
利
，
而
重
獲
信
心
，
知
道
在
他
住
院
時
家
人
會
得
到
照
顱
，
且
由
工
作
者
的
推
藹
，
增
強
對
醫
療
的
信
心
。
比
如

.• 

• 

「
在
這
種
遭
遇
之
下
，
任
何
人
都
會
感
到•••••• 

難
道
你
不
覺
你
也
有
權
利
要
求•••
••• 

」

﹒
「
除
了
獲
得
藥
物
或
住
院
治
療
之
外
，
我
也
同
樣
關
心
你
的

••••••• 

，
何
不
讓
我
們
談
此••••.• 

」

﹒
「
如
A叮
你
將
該
畏
的
醫
療
服
務
，
是
我
可
向
你
確
保
其
功
效
的
，
我
也
同
撮
盼
望
著
早
日
看
到
你
的
恢
復

••••
•• 
」

當
心
理
支
持
是
主
要
的
治
療
方
法
時
，
它
立
基
於
一
種
溫
暖
的
猶
如
父
母
型
的
「
集
主
與
工
作
者
的
關
形
」
。
因
工
作
者
的
寬
容
和

施
與
也
易
使
集
主
產
正
良
好
的
感
受
，
而
不
是
頭
性
的
轉
移
，
即
使
工
作
者
很
明
白
案
主
潛
意
識
中
的
暗
示
，
討
論
題
材
還
是
來
自
意
識
﹒

層
面
。
圓
心
理
支
持
的
重
點
不
在
使
案
主
發
展
了
解
，
而
在
藉
著
引
導
，
再
確
定
，
以
及
解
除
緊
張
，
來
增
強
他
的
自
我
能
力
。
至
於
增

主

、



主

進
了
解
，
是
「
澄
清
」
和
「
病
態
感
發
展
」
的
工
作
，
那
時
對
心
理
支
持
也
有
不
同
程
度
的
合
併
使
用
。
比
如

•• 

﹒
「
是
的
!
你
會
向
我
做
此
反
應
是
有
道
理
的
，
你
也
知
道
我
並
不
會
介
意
，
只
要
你
•••••• 

」

﹒
「
只
要
你
說
出
來
或
表
露
出
來
，
對
你
會
感
到
舒
適
和
清
楚
，
也
是
我
所
祈
求
的
•••••• 

」

心
理
支
持
包
括
的
步
廳
是•• 

﹒
鼓
勵
案
主
自
由
的
表
達
，
說
出
他
對
情
境
的
感
受
;

﹒
工
作
者
對
案
主
顯
示
關
切
的
了
解
，
並
接
納
案
主
的
感
受
和
表
連
;

﹒
表
示
工
作
者
對
案
主
所
表
達
的
有
興
趣
這
一
步
了
解
和
幫
助
之
意
願
;

﹒
工
作
者
表
示
對
案
主
能
找
出
解
決
困
難
做
決
策
的
信
心
;
以
及

﹒
指
出
工
作
者
對
案
主
已
謀
取
的
或
計
劃
中
合
於
現
實
的
步
驟
、
尊
敬
和
贊
同
。
比
如

•• 

「
能
把
你
心
裹
的
感
受
表
達
出
來
是
有
助
益
的
，
我
願
在
此
•••••• 

」

﹒
「
那
也
難
怪
你
了
!
在
這
種
境遇
之
下
，
誰
都
會
感
到.••••. 

我
能
了
解
你
的
苦
衷
或.•.•.. 

」

.
「
後
來
的
發
展
又
是
怎
樣
的
，
請
你
加
以
說
明
，
好
讓
我
想
出
一
些
辦
法
•••••• 

」

﹒
「
像
這
樣
的
難
題
，
我
可
以
與
你
共
同
討
論尋
覓
可
行
的
解
決
辦
法
的
，
看
情
形
是
有
可
為
的
。」

「
你
剛
才
提
要
你
想...•.. 

這
種
想
法
我
認
為
相
當
難
得
，
我
們
可
以
進
一
步
討
論
如
何
付
諸
實
施
。
你
是
否
願
意
•••••. 

」
。

支
持
案
主
作
決
定
和
揉
取
行
動
的
能
力
(
印
名
宮
門
戶
戶
口
開

F
o
h
n
z
g
E
但

Z
z
d
z
母
已
兮

g

a
E
G

乃
是
心
理
支
持
術
的
另
一

層
次
和
具
體
功
殼
的
步
驟
。
這
一
部
份
是
指
將
若
支
持
案
主
抉
擇
與
行
動
的
權
力
與
能
力
，
八
何
事
貸
擔
和
給
與
即
時
的
協
助
，
來
誡
少
案

主
在
對
問
題
情
境
做
決
定
與
行
動
時
所
產
生
的
不
適
。
除
非
帝
要
匆
促
的
決
定
，
它
也
指
案
主
有
權
力
和
時
間
去
請
教
專
家
、
家
人
與
做



決
定
。
工
作
者
鼓
勵
案
主
採
行
集
主
認
為
計
劃
前
必
蜜
的
一
些
一
步
驟
;
對
案
主
有
能
力
做
決
定
之
事
，
工
作
者
不
輕
意
允
於
幫
他
決
定
或

接
受
別
人
替
案
主
的
決
定
。
支
持
案
主
揉
行
實
驗
的
步
蝶
，
試
驗
計
劃
與
決
定
，
認
清
自
己
也
有
失
敗
的
權
利
和
可
能
性
;
並
且
確
定
案

主
的
決
策
不
是
為
了
討
好
他
人
，
否
則
執
行
上
案
主
會
有
抗
拒
。
工
作
者
提
醒
案
主
其
他
需
要
考
慮
的
因
素
與
困
難
，
或
議
案
主
在
決
定

前
先
嘗
試
。
若
顯
示
出
案
主
的
決
定
是
受
到
壓
力
或
他
尚
未
準
備
妥
當
，
工
作
者
可
以
延
綴
決
策
與
執
行
。
有
時
則
是
工
作
者
企
圖
使
案

主
決
定
允
許
別
人
為
他
行
動
。
比
如

，
.

﹒
「
你
也
知
道
，
自
己
想
出
的
辦
法
是
比
較
能
切
合
實
際
要
求
，
那
怕
做
起
來
不
一
定
成
功
。
」

﹒
「
旦
起
的
，
你
這
攘
做
是
有
道
理
的
，
不
過
，
也
許
還
須
考
慮

•••••• 

，
必
要
時
我
可
以
提
供•••••• 

，
希
望
你
到
時
不
介
意
好
嗎
?
」

.
其
賞
，
像
這
樣
的
難
題
並
不
一
定
讀
要
那
麼
早
做
最
後
決
定
的
，
慎
重
行
事
可
帶
來
更
多
的
助
益
的
，
不
是
嗎
?
.
.
一

對
某
些
案
主
，
工
作
者
聽
攝
任
主
動
的
支
持
和
給
予
的
角
色
，
分
擔
重
擔
，
主
動
幫
助
。
提
供
資
源
和
服
務
，
保
證
他
為
案
主
服
務

和
幫
助
的
能
力
。
工
作
者
要
確
定
自
己
以
提
供
了
可
能
範
圍
內
的
情
境
支
持
和
機
會
，
使
案
主
能
做
決
定
與
行
動
。
有
時
，
除
非
案
主
得

到
幫
助
，
才
能
區
分
目
前
情
續
與
以
往
經
臨
的
不
間
，
否
則
他
無
法
行
動
或
抉
擇
。
側
如
案
主
親
戚
辭
世
於
醫
院
的
悲
痛
經
驗
，
使
他
決

定
不
想
讀
孩
子
動
一
個
必
須
的
手
締
。
會
受
到
極
端
環
墳
壓
力
的
集
主
常
會
說
拒
工
作
者
要
求
他
改
變
或
行
動
的
期
待
。
工
作
者
此
時
可

藉
看
揖
供
能
力
和
資
諒
，
主
動
或
與
案
主
一
同
行
動
，
故
減
少
東
主
的
不
適
。
這
種
集
主
例
如
母
代
父
職
的
母
親
，
或
妻
子
長
期
臥
病
的

丈
夫
。
比
如•• 

• 

「
我
想
你
對
此
相
當
困
惑
，
也
許
你
可
以
從
•••••• 

去
懇
辦
法
，
這
些
我
認
為
值
得
一
試
，
你
願
試
試
看
嗎
?
」

﹒
「
對
了
!
我
想
到
像.••••• 

機
精
與
人
員
可
援
供
有
效
的
服
藹
，
你
願
意
前
去
接
洽
看
看
嗎
?
」

﹒
「
過
去
不
良
的
經
驗
對
你
研
帶
來
的
苦
楚
和
難
以
鼓
起
勇
氣
作
任
何
決
定
和
謀
取
行
動
，
我
深
深
的
瞭
解
和
同
情

•••••• 

」

王



五
四

﹒
「
事
情
發
展
到
此
種
地
步
，
似
乎
非
冒
一
點
險
不
可
，
假
如
我
能
陪
你
去
和•••••• 

仔
細
討
論
;
必
要
時
我
也
可
陪
同
你
去
面
對
••• 

•• 

，
那
麼
，
你
叮
跟
進
一
步
考
慮•••••• 

嗎
?
」

貳
A
﹒繼
續
的
技
術

澄
清

(
n
E門
戶
口n
E
o
s-對
峙
以
前
有
時
被

稱
為
諮
商

(
g
s
m
o
-
-
D

明
)
是
一
種
在
實
際
運
用
上
常
多
少
伴
隨
著
心
理
支
持
的
一
種
程

序
。
其
中
最
主
要
的
觀
念
巴
辛
J
締
d
g
兮
E
B

旦
戶
口
明
)
，
即
藉
澄
清
以
使
案
主
對
自
己
、
環
境
與
周
圍
有
闊
的
人7
解
。
潛
清
是
要
增
加

自
我
更
明
確
的
認
知
外
在
現
實
，
了
解
案
主
自
己
情
緒
、
態
度
與
行
為
。
這
種
了
解
在
質
上
而
言
，
可
由
簡
單
的
理
智

G
E
m
-
-
m
n
H
S
C

面
上
對
﹒
「
未
經
強
烈
情
緒
複
雜
過
的
事
件
」
加
以
思
考
，
到
對
情
緒
內
容
中
態
度
和
感
受
的
深

入
了
解
。
本
刊
於
清
清
的
內
容
和
範圍
包
括

有
﹒
.﹒

給
案
主
環
控
臥
其
中
人
際
的
資
料
，
這
些
資
料
案
主
原
來
沒
有
，
並
因
此
使
他
無
法
探
取
正
甘
心
場
驟
。

.
幫
助
案
主
在
做
法
策
時
，
有
更
多
清
楚

的
途
徑
內
容
。

﹒
正
確
的
評
價
別
太
對
他
的
態
度
或
了
解
別
人
做
他
所
厭
惡
的
辜
的
動
機
。

.
了
解
別
人
的
語
要
和
自
己
對
他
人
行
為
的
話
婆
。

﹒
預
先
考
慮
未
來
行
為
可
能
的
結
果
。

﹒
去
了
解
自
己
的
感
受
、
慾
望
和
態
度
。

這
些
內
容
帝
藉
幾
個
步
驟
以
達
成
。
首
先
，
要
鼓
勵
樂
主
對
困
擾
他
的
情
境
自
由
的
談
論
，
若
這
種
情
境
大
部
份
是
現
實
的
，
不
會



太
困
難
。
但
問
題
若
與
內
在
因
素
有
大
的
關
係
'
此
時
案
主
覺
得
罪
惡
感
或
焦
慮
時
，
要
使
案
主
得
到
基
木
的
了
解
，
就
需
要
會
談
的
技

術
。
當
內
在
因
素
愈
明
顯
的
相
關
時
，
工
作
者
企
圖
幫
助
業
主
更
清
楚
了
解
他
們
。
有
時
充
分
的
正
確
資
料
，
是
所
有
案
主
在
要
解
決
他

的
困
境
，
更
清
楚
的
來
看
清
他
們
必
須
採
取
步
驟
時
所
必
須
的
。
有
時
候
工
作
者
直
接
解
釋
案
主
或
他
人
行
為
，
反
應
的
故
果
與
重
要
性

，
通
常
則
用
問
題
或
建
識
，
來
指
出
不
一
致
和
不
適
當
的
情
緒
。
這
種
努
力
常
可
幫
助
案
主
要
清
楚
的
思
考
，
吏
，合
瑰
寶
的
反
應
，
要
明

智
的
計
劃
。
比
如
•• 

﹒
「
你
是
否
也
想
到
過
這
種
情
境
意
昧
著•••••• 

這
些
人
所
表
示
(
或
期
待
)
的
很
可
能
是•••••• 

」

.
「
你
也
許
盼
望
著
知
道
那
些
有
效
途
徑
可
行
，
其
中•.••.• 

等
，
不
都
可
間
考
慮
的
嗎
?
」

﹒
「
我
們
可
以
發
現
他
(
她
)
對
你
這
樣•••••• 

是
由
於...•.. 

很
可
能
他
(
她
)
最
不
喜
歡
被••.••• 

，
不
知
你
成
為
然
杏
?
」

「
這
樣
你
就
可
且
體
會
到
事
實
上
他
(
她
)
希
望
你
能.••••. 

，
而
你
很
可
能
對
他•• 
e
i
-
-，
你
不
也
能•••••• 

」

﹒
「
當
你
對
自
己
的
戀
愛
，
需
求
以
及
所
持
的
態
度
有
更
清
晰
的
辨
認
以
後
，
你
自
然
就
會

•••••. 

現
在
我
可
在
此
預
祝
你•••••• 

」

經
由
解
釋
臥
達
到
澄
清
(
n
E
Z
『
芯
豆
。
口
吾
同
。

=
$
2
1
0
E
冉
冉
。
忌
的
功
能
，
往
往
被
發
現
是
一
一
種
必
輕
的
途
徑
。
因
此
，
為
了

澄
清
案
主
在
接
受
幫
助
峙
的
需
要
與
期
待
，
和
案
主
與
工
作
者
的
直
蔥
角
色
，
工
作
者
要
給
予
案
主
一
個
對
機
構
的
明
確
解
說
其
中
可
能

有
的
接
案
與
申
請
手
續
，
可
提
供
的
服
麓
，
案
主
對
即
時
服
甜
智
能
期
待
此
一
一
什
麼
，
服
蕩
的
長
短
和
費
用
，
會
談
次
數
，
對
問
題
解
決
的
分

擔
與
家
庭
分
子
的
責
任
，
對
案
主
情
境
有
關
的
特
別
幫
助
種
類
等
。
或
能
了
解
機
構
能
給
予
比
一
一
什
麼
，
會
使
案
主
更
充
分
的
形
式
自
己
的

需
要
。
工
作
者
對
案
主
的
資
料
加
以
補
充
或
修
正
，
特
別
要
解
釋
案
主
角
色
和
他
參
與
合
作
的
性
質
，
而
工
作
者
的
角
色
是
促
進
能
力
者

〈S
H
e
-
O『
)
。
他
區
分
案
主
此
處
角
色
與
生
活
中
角
色
的
不
間
，
因
案
主
須
要
負
責
怪
。
藉
著
協
助
程
序
的
未
範
，
也
能
產
生
潛
清
作

用
。
工
作
者
示
範
他
對
了
解
案
主
處
境
，
接
納
案
主
防
備
需
求
，
與
找
尋
幫
助
途
徑
的
意
願
。
他
一
示
範
自
己
和
黨
主
在
共
開
處
理
問
題
時

五
五



五
六

，
他
會
如
何
注
意
到
案
主
情
境
中
可
能
心
理
、
文
化
與
環
境
的
因
素
。
尤
其
示
範
對
案
主
，
他
的
問
題
、
興
趣
、
關
懷(
2口
l
g

門
口
)
、

受
助
意
願
與
改
善
希
望
的
接
納
。
若
工
作
者
認
為
案
主
曲
解
了
他
的
意
願
、
態
度
或
角
色
，
可
用
澄
清
的
解
釋
。
他
也
示
範
對
案
主
會
增

加
問
題
解
決
能
力
和
功
能
的
信
心
。

當
案
主
不
了
解
自
己
的
需
要
來
自
矛
盾
感
時
，
工
作
者
要
澄
清
這
種
矛
盾
感
受
、
理
想
、
懷
疑
與
保
留
，
幫
助
加
強
案
主
內
在
的
認

知
與
觀
察
。
他
也
澄
清
各
種
可
能
的
途
徑
與
和
案
主
做
決
定
的
權
利
。
他
想
閻
明
使
案
主
在
表
達
或
認
知
上
困
擾
的
矛
盾
。
冉
烏
拉
長
，
主
好
像

只
想
到
一
種
遠
擇
時
，
工
作
者
幫
他
想
到
其
他
可
能
性
，
使
一
案
主
評
量
各
種
可
能
途
徑
，
尤
其
考
意
到
各
種
選
擇
可
能
的
結
果
與
內
涵
。

這
是
在
使
案
主
準
備
好
接
受
幫
助
前
必
須
經
歷
的
步
驟
，
否
則
他
會
覺
得
被
誘
或
沒
準
備
妥
當
，
抗
拒
會
使
他
不
再
出
現
。
雖
然
案
主
通

常
不
會
說
拒
參
與
尋
找
解
決
辦
法
的
過
程
，
但
是
如
果
他
先
存
有
對
幫
助
的
「
貸
期
待
」
或
潛
意
識
期
待
，
就
可
能
如
此
。
此
種
情
況
下

，
工
作
者
在
澄
清
案
主
問
題
前
，
必
須
先
減
少
他
的
抗
拒
。
當
然
，
若
能
澄
清
案
主
可
以
對
機
構
有
那
些
期
待
，
能
協
助
工
作
者
和
案
主

知
道
一
起
從
何
處
開
始
傲
。
比
如

﹒
「
你
的
意
思
是
我
們
機
構
應
能
為
你••••••• 

，
其
中
有
關•••••• 

就
是
我
在
此
正
開
始
設
法
協
助
你
...... 

」

﹒
「
至
於
你
所
提
到
的.••••• 

，
似
乎
亦
是
我
們
所
能
放
勞
的
，
不
過
，
我
一
樣
關
切
，
並
且
願
與
你
進
一
步
討
論
，
尚
可
找
到
那
些
一

機
構
(
或
人
員
)
以
得
到
應
有
的
服
務
。
」

﹒
「
壘
的
，
許
多
人
都
有
這
種
期
望
(
或
期
待
)
，
事
實
上
，
當
事
人
本
身
的
潛
能
的
被
啟
發
和
運
用
，
而
對
自
己
的
幫
忙
，
比
什

麼
都
可
貴
。
」

「
我
在
此
的
目
的
就
在
幫
助
你
增
加
信
心
與
能
刃
，
你
我
共
同
思
考
，
以
尋
覓
較
可
行
的
一
些
辦
法
來
，
使
你
能
更
進
一
步
•••••• 

L一



﹒
「
像
這
比
一
一
次
數
以
來
的
會
談
方
式
，
你
漸
漸
也
習
慣
和
發
現
其
功
紋
，
就
這
樣
你
我
共
同
努
力
下
去
好
嗎
?
」

委
、
會
談
中
「
沉
默
」
的
反
應
技
研

沉
默
時
刻
之
出
現
於
會
談
進
行
中
，
是
會
談
者
所
經
常
發
現
和
設
法
有
的
以
應
對
的
情
境
。
大
部
分
的
沉
默
時
刻
是
由
於
案
主
木
身
前

引
起
的
，
有
一
些
情
形
則
是
會
談
者
與
受
會
談
者
雙
方
共
同
形
成
的
。
至
於
沉
默
的
界
定
尚
無
一
定
的
標
準
，
有
人
認
為
主
秒
以
上
木
語

即
形
成
沉
默
，
也
有
人
臥
半
分
鐘
或
一
分
鐘
以
上
沉
默
才
稱
得
上
沉
默
的
。
根
據
更
古
門
(
∞
早
已
B
g
)
的
分
類
，
會
談
中
的
沉
默
有

以
下
十
二
種
，
以
及
每
種
不
同
沉
默
的
會
談
技
巧
有
風
下
各
項•• 

一
、
投
其
所
好
的
沉
默

(
2
0
l
F
?
S
H
E
-

們

a
z
s
s

案
主
不
敢
說
話
直
到
他
知
道
會
談
者
喜
歡
要
他
談
什
廢
話
。
如
果
會
談
者
與
投
其
所
好
型
的
案
主
安
靜
一
段
時
間
，
案
主
感
覺
他
說

的
話
是
不
會
被
禁
止
，
因
為
工
作
者
使
案
主
感
到
他
的
沉
默
是
有
理
由
的
。
使
案
主
相
信
他
有
權
利
沉
默
而
且
也
有
稽
刺
講
話
。
一
些
有

經
驗
的
會
談
者
會
做
使
用
下
列
的
會
談
技
術
﹒
.

﹒
「
我
願
分
享
你
所
想
的
事
，
那
有
助
我
們
決
定
你
將
謀
取
的
方
向
。
」

﹒
「
我
已
告
訴
你
我
對
你
家
復
雜
情
況
的
感
覺
，
現
在
談
論
你
的
感
覺
好
嗎
?
」

﹒
「
無
論
何
時
你
準
備
妥
當
時
，
你
隨
時
可
以
告
訴
我
你
對
這
問
題
的
看
法
好
嗎
?
」

.
「
你
一
定
有
很
多
可
說
的
話
，
我
不
知
你
是
否
願
意
讓
我
分
享
?
」

五
七



二
、
笨
拙
的
況
默
(
但
項
目
開
4
3

旦
旦

-
3
2
)

「
我
覺
得
我
們
兩
人
對
這
點
好
像
沒
什
麼
可
說
的
了
1

真
的
如
此
嗎
?
」

「
或
許
我
們
已
說
出
我
們
今
天
所
談
的
事
了
。
μ

「
你
這
樣
看
我
，
我
覺
得
好
像
在
說•• 

『
我
們
從
那
里
說
下
去
呢
?
』
」

「
較
惱
人
的
事
總
是
很
難
繼
續
說
下
去
。
」

一
、
燙
位
置
的
沉
默
(
因
主l
a
o
旦
旦
『
宮
。
)

﹒
「
沉
默
是
好
的
，
我
願
與
你
共
享
這
安
靜
的
時
刻
，
直
到
你
想
起
要
說
的
事
，
好
嗎
?
」

「
到
目
前
為
止
，
我
們
巳
談
到
你
父
親
對
你
的
感
覺
，
現
在
談
談
你
對
你
父
親
的
感
覺
，
奸
嗎
?

﹒
「
如
果
你
一
直
想
等
到
某
些
話
出
現
，
也
可
以
，
我
也
會
耐
心
地
等
候
的
，
好
嗎
?
」

﹒
「
很
難
說
出
你
想
說
的.••••• 

不
是
嗎
?
給
我
一
點
暗
示
，
也
許
我
可
幫
你
找
出
一
些
一
話
題
來
!
」

「
不
論
你
說
什
麼
都
可
眩
，
不
論
你
想
何
時
開
始
說
也
可
以
。
」

四
、
擾
亂
的
沉
默

Q
g
E
E旦

E
H
O
E
&

﹒
「
我
想
幫
助
你
，
我
需
多
知
道
你
對
此
的
想
法
和
感
覺
，
讓
我
們
再
試
試
，
好
嗎
?
」

.
「
我
剛
才
所
說
的
是
否
困
擾
了
你
?
」

五

八



﹒
「
我
的
意
思
是.••... 

(
會
談
者
再
敘
述
他
先
前
說
的
話
)
」

﹒
「
我
真
的
不
知
道
我
們
正
在
做
些
什
麼
，
讓
我
們
一
起
來
解
釋
看
看
好
了
。
」

五
、
假
性
的
沉
默
(
旬
，
m
a
a
e
I

旦
-
3
2
)

﹒
「
有
時
我
想
L

你
確
實
想
要
我
聽
你
說
嗎
?
」

「
請
繼
續
說
下
去
，
讓
我
們
發
攝
真
相
好
嗎
?
」

，
看
如
此
聽
我
說
話
很
困
難
，
對
你
的
談
話
我
也
有
著
相
同
的
困
難
。
」

j

「
(
會
談
者
靠
背
坐
在
椅
上
)
你
看
，
這
樣
我
不
能
做
什
麼
，
向
前
坐
聽
你
談
話
，
你
可
以
大
聲
說
話
。
」

「
(
會
談
者
以
很
低
的
語
氣
說
話
)

六
、
無
精
打
影
的
現
獸
(
m
e
Z宮m啊!
e
z
m
M
E
E
O
)

﹒
「
你
似
乎
有
很
多
話
要
說
不
去
，
如
果
你
願
意

，
我
預
僻
參
與
。
」

﹒
「
表
連
自
己
的
感
受
也
是
一
種
可
貴
的
經
擻
，
你
不
覺
得
嗎
?
」

﹒
「
我
顧
與
你
繼
續
談
下
去
，
如
果
你
不
準
備
繼
續
下
去
，
我
可
訊
等
你
到
說
得
出
來
。
」

七
、
拖
胸
式
的
沉
默
(
呵
。
旦
1

身
品
間
E
M
H
E
E
n
n
o
)

﹒
「
我
似
乎
覺
得
你
討
厭
談
那
些
事
，
是
嗎
?
」

﹒
「
我
是
不
會
介
意
沉
默
的
，
我
覺
得
你
以
某
些
方
式
表
現
怨
恨
我
，
希
望
你
能
把
它
告
訴
我
，
如
此
我
們
可
以
發
現
可
以
進
一
步

五
九



6 

做
些
什
麼
。
」

﹒
「
我
廠
黨
縛
，
如
果
你
感
覺
出
來
某
些
事
峙
，
把
它
說
出
來
，
並
讓
我
們
一
起
談
那
些
一
問
題
。
」

.
「
我
不
覺
得
我
們
之
一
會
把
沉
默
當
作
一
件
愉
快
的
事
，
那
麼
說
說
看
，
好
嗎
?
」

s

「
嚨
喘
不
知
道
到
此
你
為
何
會
沉
默
，
你
認
為
•••••• 

?
」

﹒
「
像
上
一
次
你
談
到
我
所
說
的
某
些
話
和
這
一
次
一
樣
我
們
也
有
很
長
的
一
段
時
間
沉
默
，
還
次
是
怎
樣
的
緣
故
呢
?
」

.
「
你
沉
默
是
否
與
我
所
說
的
有
關
?
」

﹒
「
眼
前
有
誰
給
你
做
過
沉
默
的
處
理
或
引
導
呢
?
怎
樣
芳
式
會
對
你
有
幫
忙
呢
?
」

A
、
擻
迫
的
說
歐
(
個S
E
H
E
E
Z
E
O
)

﹒
「
抱
歉
，
我
中
斷
了
你
的
話
，
請
繼
續
下
去
。
」

.
行
你
想
說
什
麼
?
」

﹒
「
門
會
談
者
微
笑
和
點
頭
表
示
鼓
勵
說
下
去
)。
L一

九
、
加
強
的
沉
默
(
因
巴
巴
。z
e
a
m
M
E宮
。
〉

有
時
案
主
利
用
他
的
沉
默
加
強
會
談
者
但
進
談
話
的
活
動
。
但
是
，
會
談
者
必
績
不
斷
保
有
一
種
想
法
，
到
他
的
幫
助
(
加
強
)
是

為
集
主
個
人
的
成
長
，
亦
是
為
會
談
者
的
讀
美
。
比
如
•• 

• 

「
假
如
你
把
會
談
當
作
對
你
有
益
的
，
你
會
更
願
意
地
說
下
去
的
。
」



﹒
「
從
會
談
中
盡
量
欣
賞
你
泛
開
官
認
識
和
新
的
觀
點
，
會
加
強
你
說
下
去
的
興
趣
的
。
」

「
我
只
是
從
旁
幫
助
你
，
主
要
的
靠
你
自
己
的
努
力
(
說
下
去
)
，
以
發
現
， •••••• 

，
請
繼
續
說
下
去
好
嗎
?
」

+
、
會
談
者
的
沉
默
(
阿
旦
旦
旦
命
詞
。
『
、
扭
扭
已
份
同
志
。
)

「
我
剛
剛
不知
晶
什
麼
-••••. 

我
與
你
戶•••.• 

我
在
這
里...... 

我
正
在
傾
聽...••• 

請
繼
緝
說
下
去
﹒..... 

」

「
我
真
的
不
知
道
這
何
你
今
天
說
得
這
應
少
。
」

﹒
「
對
不
起
，
我
以
為
我
們
己
結
束
了
，
請
繼
續
說
下
去
吧
!
」

+ 
、
意
味
漂
遣
的
沉
默

B
Z
m
g

早
已

-2
2
)

﹒
「
你
看
來
似
乎
發
現
了
些
什
麼
，
假
如
你

嗎
頂
我
分
享
，
我
會
很
高
興
聽
你
就
下
去
的
。
」

「
哇
!
你
看
起
來
好
多
了
，
事
背
如
此
吧
!
」

﹒
「
總
論
何
時
你
想
分
享
你
的
想
法
予
我
，
我
在
這
里
願
與
你
共
享
，
那
麼
請
告
訴
我
吧
!
」

+
一
一
、
反
況
默(
K
F
E
古
巴
悔
自2
)

「
太
快
，
太
快
，
我
跟
不
上
你
研
說
的
。
」

﹒
「
議
我
們
停
一
下
，
好
好
想
一
想
，
好
嗎
?
」

﹒
「
嘿
!
同
獻
一
下
，
你
剛
才
說
的
是
什
麼
，
好
嗎
?
」

一A咱
/\ 



-
u川
一

﹒
「
你
確
實
知
道
如
何
解
釋•••••• 

你
願
稍
揉
先
一
下
你
的
步
驟
嗎
?
請
告
知
我•••••• 

。
」

.
「
你
感
覺
還•••••• 

你
剛
才
提
及
的
，
指
的
是
什
麼
意
思
啊
?
」

另
外
，
假
如
沉
默
是
來
目
於
會
談
者
與
安
會
談
者
雙
方
的
話
題
已
盞
，
而
尚
未
找
到
新
的
有
意
義
的
話
題
時
，
則
讀
允
許
這
種
沉
默

的
存
在
而
不
必
強
求
打
破
沉
默
時
刻
，
直
到
兩
人
中
的
其
中
一
人
再
打
開
話
題
。
不
過
，
必
要
時
會
談
者
再
次
提
出
會
談
的
基
本
原
則
，

比
如
說
;
「
接
下
去
的
時
間
一
裊
，
你
想
到
什
麼
就
說
什
麼
好
嗎
?
我
在
此
等
候
著1
.

」
。
又
假
如
沉
默
是
案
主
忌
諱
或
逃
避
某
些
話
題
.

那
麼
，
較
常
被
使
用
的
會
談
步
驟
與
技
巧
有

•• 

步
廳
一•• 

說
「
嗯
』
或
「
我
知
道
」
，
而
後
等
一
下
再
談
。

步
螺
二•• 

重
覆
和
著
重
案
主
上
旬
話
最
後
一
個
字
或
幾
個
字
。

步
驟
三.• 

重
覆
和
著
重
策
主
所
說
的
上
一
封
話
或
以
一
個
問
倒
重
鑄
伺
子
。

步
驟
四
.• 

摘
要
或
再
敘
述
案
主
上
一
旬
的
想
法
也
有
助
於
成
功
地
說
下
去
。

步
驟
五•• 

一
個
旬
子
著
重
「
血
及

(
2
ε
」
或
「
不
過

9
5
)
」
「
好
像
有
其
他
事
情
說
干
去..•••• 

」
。

步
驟
亢•• 

如
果
案
主
仍
然
沉
默
，
工
作
者
可
以
說
「
你
發
現
要
談
下
去
很
難
嗎
?
﹒
」
或
「
好
像
你
不
知
該
說
什
麼
才
好
，
是
嗎
?
」

這
種
說
法
常
能
使
案
主
集
中
注
意
力
於
他
的
困
難
。

步
驟
七•• 

若
是
案
主
還
是
沒
問
答
，
可
用
下
列
的
問
話•• 

• 

「
我
不
知
道
什
麼
使
你
沉
默
，
可
否
讓
我
了
解
一
些
..••.• 

」

﹒
「
你
沉
默
是
有
原
因
的
，
我
很
想
了
解
它
。
」

步
驟
八
;
其
後
，
工
作
者
也
可
叫
這
樣
說
•• 



「
也
許
你
知
道
要
說
什
敗
，
只
是
擔
心•••••• 

?
」

「
或
許
你
正
打
算
話
什
敗
，
想
好
了
再
說
看
看
好
嗎
?
﹒
」

步
驟
九•• 

也
可
以
有
下
一
凹
的
說
法

﹒
「
或
許
你
正
在
擔
心
一
且
把
所
恕
的
說
出
來什•••••• 

」

步
驟
十.. 

如
呆
仍
是
沒
有
反
應
，
可
以
直
接
觸
及
東
主
的
抗
拒
性
心
理
，
比
如•• 

• 

「
也
許
你
害
怕
誰
也
你
的
想
法
，
是
否
•••••• 

」

步
驟
十
一
•• 

也
可
以
做
下
列
的
說
法

﹒
「
或
許
你
害
怕
你
說
出
你
的
想
法
，
我
的
反
應
會
對
你
不
利
或
踩
過
。
」

步
驟
十
二
.• 

n
E後
若
仍
是
沉
默
，
正
作
者
可
以
給
.• 

• 

「
我
不
知
你
是
否
在
想
有
關
我
的
事
?
」

步
驟
十
二
一•• 

一
些
少
有
的
例
子
中
，
東
主
仍
然
默
默
無

一
一
一-
7

工
作
者
應
該
尊
重
集
主
的
沉
默
與
他
一
起
坐
著
。
任
何
情
況
下
，
木
應

因
案
主
沉
默
而
責
備
，
或
對
英
主
生
氣
而
拒
絕
與
之
會
談
。

本
章
進

一
步
研
討
事
項

，~ 
j.3i 

一
、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一
位
U
U常
與
宗
主
會
談
中

，
心
理
支
持
術
的
使
用
頻
度
如
何
?
促
使
此
種
技
術
熟
練
之
途
為
何nr
.

-
一、
心
理
文
持
會
談
技
俏
，
其
使
別
時
機
與
支
援
緩
急
之
確
識
應
如
何
?
宜
如
何
敏
銳
地
反
應
呢
?

一一
一、
證
淆
的
對
人
際
關
係
凶
擾
的
笑
主
之
重
要
性
如
何
?
以
澄
清
減
除
頓
會
失
誤
或
曲
解
之
功
效
如
何
?

四
、
沉
默
的
應
對
技
術
在
目

常
與
集
主
會
談
時
的
真
實
性
和
可
運
用
性
如
何
?
怎
樣
才
能
更
靈
活
應
對
呢
?

甘
心
戶



六
四

"
仰
之
幸

聯
合
會
談
的
技
術

畫
、
聯
合
會
談
的
涵
黨
及
其
使
用
範
圈

目
前
，
畫
灣
各
縣
市
的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所
擔
任
的
專
業
職
責
，
可
說
是
一
種
綜
合
性
的
社
會
服
著
方
集
，
所
服
潰
的
對
象
和
所

使
用
的
工
作
方
法
，
都
是
多
種
類
和
多
目
標
的
。
因
此
，
除
了
熟
悉
傳
統
的
單
對
軍
的
會
談
之
外
，
宜
對
聯
合
會
談
也
有
某
種
程
度
的
認

識
m以
便•• ﹒

懂
得
對
、
必
要
照
會
或
轉
介
的
個
案
說
明
造
的
一
特
殊
性
質
的
專
業
服
務
。

﹒
到
案
主
家
庭
訪
觸
時
，
必
要
對
夫
妻
或
家
庭
聯
合
會
談
時
能
懂
得
如
何
進
行
。

﹒
充
實
社
會
有
關
的
方
法
與
技
街
，
叫
作
為
專
業
自
我
訓
線
和
專
業
成
長
的
努
力
芳
向
。

約
從
一
九
六
0
年
起
，
對
人
類
心
理
與
行
為
的
專
業
服
務
，
除
了
傳
統
的
個
別
會
設
法
(
戶
口
已
玄
舍
己
古
3
2
c
t乙
之
外
，
開
掛
普

遍
使
用
聯
合
會
談
中
力
法(
8
志
已
是
戶
口32
戶
。
看
)
聯
合
會
談
方
法
使
用
最
多
的
是
夫
妻
聯
合
會
設
法
(
皂
白
背
包8

主
。
一
旦
古
話
耳
目
。
若

)
和
家
屬
會
設
法
官
但
自
-
f
n。
在
。
戶
口
同
古
芯
片
三
個
建
)
兩
種
。

個
案
工
作
協
助
的
對
象
包
括
一
個
個
人
和
其
家
庭
，
不
論
對
前
者
或
是
對
後
者
的
協
助
，
均
讀
臥
某
些
特
定
人
如
夫
妻
為
主
要
協
助

對
象
(
假
如
受
助
者
不
是
獨
身
的
成
人
的
話
)
。
傳
統
的
個
案
工
作
和
夫
妻
會
談
時
，
以
個
別
會
談
為
原
則
，
但
新
近
的
方
法
是
夫
妻
兩



人
一
起
會
談
，
這
吽
做
夫
妻
聯
合
會
談
法
。

從
個
案
工
作
治
療
的
文
獻
中
可
以
借
謹
以
下
各
項
不
同
的
名
稱
，
諸
如
夫
妻
聯
合
治
療
(
8
ε。
-
R
B
E
E
-

哥
哥
品
已

交
互
反
應
治
僚

(
BR
E
-
-
口
z
z
n
H

戶
。
口
哥
哥
但
可
『
)
，
婚
姻
問
單
位
個
案
工
作
(
5個
巴
巴

E
Z
S
M
m
d
吧
。
門
阿
)
，
夫
妻
關
係
治
療
(

B
E
E
-
B
U

泣
。
口
仔
仔
仔
叩
門
但
咕
咕
)
，
以
及
夫
妻
聯
合

會
談
法

(
2
ε。
一D
H
E
Z
H
i
m
t〈
豆
寄
自

E
w
-
-
均
已
持
叩
門
口
叩
門
的
)
。
其
中
以
前
者

'
夫
妻

較
適
用
，
故
本
章
使
用
夫
妻
聯
合
會
談
治
療
法
。
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人
員
不
論
在
其
衛
生
、
教
育
、
福
利
或
司

法
等
設
值
內
，
從
事
其
專
業
服
務
活
動
，
均
經
常
運
用
婚
姻
諮
商
技
術
運

用
。
至
於
婚
姻
諮
商
或
家
庭
服
務
組
織
(
『
但
B

口
叫
的
。
2

凹
的
。
但
呂
立
泣
。
口
)
中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更
以
提
供
婚
姻
諮
商
或
婚
姻
治
療
服
務

，
為
其
專
業
職
責
。
因
此
，
先
認
識
婚
姻
諮
商
(
或
治
療
的
本
質
)
是
必
要
而
有
助
益
的
事
。

試
、
婚
姻
諮
一
間
和
婚
姻
治
療
的
本
質

一
、
婚
姻
諮
間
的
本
質

婚
姻
詩
商
(
5月
信
串
戶
口
。
口
口
扭
曲
-
E
已
是
解
決
夫
妻
關
係
蔚
引
起
的
問
題
的
一
種
專
業
服
務
，
這
種
專
業
服
務
演
義
的
還
包
括
婚
前

諮
商
和
離
婚
諮
商
。
婚
前
諮
商

Q
B
B
R
E
戶
口
。E
M
O
-
-品)
的
目
的
乃
在
於
協
助
一
個
人
深
入
地
了
解
夫
妻
關
係
的
有
關
事
項
，
以
促

成
他
(
她
)
較
佳
的
準
備
以
從
事
其
婚
姻
生
活
。
離
婚
諮
商
(
已
4
月

2
8
5

個
皂
白
自
己則
在
夫
妻
已
決
定
要
離
婚
之
後
，
透
過
這
種
專

業
服
務
以
增
強
夫
妻
單
方
或
各
方
的
情
緒
適
應
，
或
對
其
子
女
觀
職
教
育
問
題
。
不
過
，
大
部
份
的
婚
姻
諮
商
乃
對
夫
妻
關
係
存
續
當
中
訢

六
五



女
八
占
H八

最
盔
的
各
項
間
輯
的
調
適
服
務
工
作
。
婚
姻
裕
商
之
研
以
形
成
真
代
生
活
中
一
項
獨
具
一
格
的
專
業
服
務
，
有
眼
下
數
項
主
要
的
因
索

•• 

L

人
們
對
婚
姻
生
活
之
需
求
提
高
，
企
求
能
自
婚
姻
關
保
旬
，
獲
取
更
多
的
快
樂
和
幸
福
、
更
多
的
努
力
和
實
現
、
，
以
及
更
多
的
成
熟

和
浦
足
，
因
此
一
旦
發
現
難
以
湊
成
這
些
預
期
時
，
自
然
須
尋
求
像
婚
姻
諮
商
這
種
專
業
服
蕩
。

-g
白
發
人
們
對
心
理
需
求
或
情
路
生
活
的
重
蟬
，
而
種
認
像
婚
姻
諮
商
專
業
服
務
的
存
在
價
值
，
其
能
助
其
解
決
人
頓
開
係
中
重
要

、之
失
娶
闢
係
中
所
遭
遇
的
難
題
，
並
增
進
這
種
關
係
的
進
一
步
的
漏
足
。

q
仙
，
因
於
夫
妻
關
係
的
衝
突
乃
是
相
當
緊
急
性
(
但

2
3
)
的
問
題
，
尤
其
當
這
種
關
係
已
難
以
在
原
有
的
習
俗

(
n
g
S
E
8
)，
以

及
其
他
傳
統
價
值
觀
念
所
有
效
約
束
或
漏
足
需
求
時
，
則
必
須
適
時
獲
取
有
效
的
專
業
服
務
。

.

A
h由
於
目
叫
以
增
多
的
高
比
率
的
離
婚
、
分
居
、
叫
以
及
遺
棄
等
現
象
，
這
使
得
婚
姻
諮
商
這
種
專
業
服
務
之
形
成
時
代
的
責
任
。

a

由
於
現
代
社
會
愈
來
愈
認
定
像
婚
姻
合
約
這
種
人
類
關
係
的
極
雜
性
、
敏
銳
性
和
顯
著
性
，
因
此
必
須
有
學
有
專
長
的
婚
姻
諮
詢

專
業
人
員
以
提
供
服
務
。

從
事
姆
姻
諮
商
的
專
業
人
員
大
致
上
可
分
為
三
大
類
﹒
.

第
一
類
，
也
是
大
多
數
的
，
是
在
其
助
人
的
專
業
服
務
活
動
過
程
中
，

提
供
部
份
的
婚
姻
諮
商
內
容
，

如
一
般
開
業
醫
師
、
心
理
學

者
、
精
神
科
醫
師
、
神
職
工
作
者
、
社
會
工
作
者
、
律
師
以
及
從
事
有
關
之
教
育
服
務
工
作
的
教
師
等
。
這
些
專
業
人
員
中
雖
僅
具
有
限

昀
婚
姻
諮
商
方
面
的
知
識
和
技
術
'
但
其
中
的
一
些
則
在
其
專
業
教
育
培
養
過
程
中
，
接
受
相
當
程
度
的
有
關
人
際
關
係
和
諮
詢
技
術
方

面
之
訓
練
。

第
二
類
則
包
括
一
些
在
婚
姻
關
係
和
家
庭
服
務
機
構
中
的
婚
姻
諮
商
人
員
，
他
們
專
職
於
個
人
和
家
庭
問
題
的
諮
商
服
務
工
作
，

這
種
語
商
人
員
大
部
份
是
有
特
殊
專
業
教
育
訓
練
的
社會
工
作
者
，
他
們
在
一
種
密
集
式
的
督
導
和
必
要
時
向
相
關
專
業
人
員
(
如
精
神



科
醫
師
和
臨
床
心
理
學
家
)
諮
詢
之
下
，
發
揮
對
個
人
情
緒
適
應
、
夫
妻
關
係
以
及
子
女
教
養
方
面
的
專
業
服
務
功
能
。

第
三
類
，
也
是
較
少
數
，
但
逐
漸
增
多
的
一
些
一
專
業
人
員
，
他
們
以
私
人
同
業
方
式
提
供
婚
姻
諮
商
服
務
，
這
些
人
常
同
時
提
供
其

主
要
專
長
的
專
業
服
務
，
如
心
理
治
療
、
教
育
或
醫
療
服
都
等
。
這
些
人
員
中
之
大
多
數
是
屬
於
其
原
有
專
業
組
織
臥
外
，
也
同
時
屬
於

婚
姻
諮
商
人
員
組
織
。
這
一
額
的
婚
姻
諮
商
從
業
者
，
必
須
有
其
獨
特
的
專
業
資
格
，
包
括
:
社
會
工
作
碩
士
、
博
士
或
醫
學
、
心
理
學

、
社
會
學
等
博
士
;
或
辦
學
碩
士
等
，
加
上
其
足
妙
的
婚
姻
諮
高
的
臨
床
工
作
訓
練
。

二
、
婚
姻
治
療
的
概
念

婚
姻
治
療

(
B
R
H
U
m
o
岳
母
且
還
)
是
指
一
種
心
理
治
療
官
司
岳
。
苦
。
同
志
『
)
，
旨
在
增
進
夫
妻
關
係
'
並
且
這
種
治
療
著
重
於

改
進
夫
妻
兩
人
之
間
的
心
理
動
力
和
行
為
傾
向
。
這
種
夫
妻
心
理
治
療
工
作
是
最
近
一
二
十
年
來
才
盛
行
的
，
其
原
則
和
技
術
由
各
種
不

同
特
質
的
專
業
領
場
發
展
權
合
而
成
。
婚
姻
(
心
理
)
治
療
的
主
要
內
容
可
以
從
以
下
各
方
面
來
揉
究
。

﹒
對
丈
夫
和
妻
子
的
連
續
治
療

(
2
n
n
g
a
a
宵
。
但

B
S
C
。

。
對
丈
夫
和
妻
子
同
時
分
別
的
治
療
，
又
稱
為
同
時
治
療

(
n
g
2月
3
:
B
a
s
s
c

.
對
夫
裹
一
起
的
聯
合
治
療
(
n
g
τ
E
H
Z
R
B
S
C

。

。

﹒
由
兩
位
治
療
者
共
同
主
持
的
合
作
治
療

(
n
o
-
-

個
σ
耳
目
民
革
岳
母
品
已，
兩
位
治
療
者
分
別
針
對
丈
夫
或
妻
子
，
但
隨
時
一
起
討

論
治
療
課
題
。

.
一
個
治
療
者
對
夫
妻
分
別
治
療
，
也
兩
位
治
療
者
對
夫
妻
兩
人
，
使
用
聯
合
或
雙
向
式
的
治
療
。

﹒
各
種
型
態
的
團
體
治
療
，
如
一
位
治
療
者
對
數
對
夫
妻
，
或
另
加
上
一
位
以
上
的
共
閱
治
療
者

(
8
1月3
月
名
言
)
。

六
七



六
八

﹒
取
向
於
以
父
母
關
係
為
重
心
(
而
非
以
子
女
關
係
為
重
心
)
的
家
庭
治
療Q
m
w
g口同
岳
。
同
扭
身
)
。

以
上
這
些
不
同
型
態
的
婚
姻
治
療
對
象
乃
以
形
成
病
態
婚
姻
關
係
的
心
理
治
療
而
言
。
其
中
心
內
容
乃
要
追
溯
到
夫
妻
早
年
的
孩
童

(
包
乳
白
口
的
m
g
o
n
v
S
U
S
M
)
。
因
此
，

這
種
婚
姻
治
療
是
一
種
病
理

期
的
父
母
子
女
關
係
，
以
及
夫
妻
採
行
的
病
理
傾
向
的
心
理
防
衛

取
向
和
精
神
醫
學
治
療
的
深
入
治
療
。

不
論
是
關
係
改
善
為
重
的
婚
姻
諮
商
，
或
是
心
理
治
療
作
風
的
婚
姻
治
療
，
不
但
對
夫
妻
關
係
的
問
題
謀
求
解
決
和
增
進
夫
妻
關
係

的
素
質
有
顯
著
的
功
效
，
並
且
對
一
位
一
由
於
夫
妻
關
係
的
問
題
或
病
理
導
致
的
青
少
年
或
兒
童
的
心
理
和
行
為
上
的
問
題
，
有
間
接
的
影

響
作
風
，
和
促
成
親
子
關
係
的
改
善
以
及
子
女
健
全
人
格
發
展
有
重
要
的
影
響
作
用
。

畫
灣
日
漸
增
多
的
婚
姻
銜
突
，
有
賴
社
區
社
會
工

作
者
一
位
第
一
線
的
工
作
上
，
善
於
早
期
發
現
和
及
早
照
會
或
轉
介
有
闊
的
專
業
服
務
，
必
要
時
也
可
由
社
會
工
作
者
做
一
種
初
步
的
調
適

服
發
。

學
、
夫
妻
聯
合
會
談
的
原
則
與
技
研

夫
妻
聯
合
治
療
法
，
是
心
理
暨
社
會
治
療
派
穹
的M
m穹
的
o
n
E
R
V
O
E
U
己
個
案
工
作
人
士
所
主
張
，
並
自
一
九
六
0
年
以
後
開
始

運
用
和
流
行
。
該
派
主
強
夫
妻
之
間
的
各
種
關
係
必
讀
經
過
具
體
的
交
互
反
應
治
療
過
程
才
能
獲
得
改
善
和
促
進
。
因
此
，
夫
妻
必
須
同

時
接
受
會
談
和
治
療
。
夫
妻
聯
合
治
療
的
主
要
目
的
有
六
項
•• 

﹒
協
助
夫
妻
各
方
對
自
己
和
對
對
方
的
看
法
的
改變
。

﹒
協
助
夫
妻
之
間
感
受
與
態
度
的
改
變
。



'
協
助
夫
妻
之
間
的
交
互
反
應
的
性
質
。

﹒
協
助
夫
妻
之
間
模
塑
新
的
和
較
健
全
的
溝
通
型
態

(
2
月3
目
前
已

g
g
S
E
r
a
-
。
自
己
或
交
五
反
應
方
式
，
使
雙
方
獲
得
浦
足

'
並
促
進
相
互
關
係
。

﹒
拉
近
夫
妻
之
間
的
情
感
上
在
一
起
的
感
受
(
2口
戶
口
憫
的
丘
。
旨
。
泣
。
口
丘
吉
憫
。
岳
母
口
叩
帥
的
)

﹒
促
進
夫
妻
各
人
的
生
活
功
能
，
進
而
發
展
夫
妻
與
家
人
之
間
的
良
好
關
係
。

夫
妻
聯
合
治
療
法
技
術
有
﹒• 

• 

激
發
企
皂
白
n
f
a
o
)夫
妻
之
間
內
心
感
受
的
表
達
和
雙
方
對
此
感
受
的
反
應
。

﹒
細
心
傾
聽
信
訪
問g
戶
口m
w
g
)夫
妻
各
方
所
表
示
的
意
思
，
尤
其
仔
細
觀
察
雙
方
的
表
情
，
言
外
之
意
，
即
交
互
反
應
的
量
與
質

並
重
。

﹒
向
夫
妻
傳
達
或
解
析
工
作
者
所
察
覺
得
到
的
夫
妻
的
意
向
和
行
動
，
使
夫
妻
立
間
能
進
一
步
了
解
末
身
和
對
芳
的
真
正
意
向
。

﹒
鼓
勵
並
促
成
夫
妻
之
一
方
對
對
方
直
接
發
間
和
直
接
表
達
其
感
受
。

﹒
引
導
(
2『
m
n
門
戶
口
開
)
夫
妻
雙
方
發
覺
和
形
成
較
良
好
的
交
互
反
應
方
式
。

﹒
協
助
夫
妻
雙
方
把
已
發
現
較
良
好
的
交
互
反
應
方
式
，
付
諸
行
動
並
合
力
推
展
該
顛
行
為
。

﹒
促
成
夫
妻
各
自
對
自
己
的
感
受
和
行
為
能
作
各
種
客
觀
的
評
價
，
並
改
善
自
己
和
使
進
對
方
的
感
受
和
行
為
。

使
用
夫
妻
聯
合
治
療
法
，
必
須
在
實
施
過
程
中
加
以
評
價
其
效
果
。
評
價
的
第
一
是
對
聯
合
會
談
進
行
的
順
利
、
舒
適
與
使
夫
妻
感

到
滿
意
的
程
度
;
第
二
是
上
次
聯
合
會
談
後
夫
妻
在
家
庭
生
活
的
實
際
表
現
和
改
善
程
度
;
以
及
第
三
是
根
本
上
夫
妻
感
到
愉
快
、
改
變

與
進
步
的
程
度
。

六
九



七O 

韓
、
家
族
聯
合
會
談
的
原
則
與
技
術

個
案
工
作
者
協
勛
個
人
和
家
庭
人
員
時
，
所
使
用
的
聯
合
會
談
方
法
，
除
了
對
夫
妻
兩
人
為
單
位
外
，
尚
有
包
括
全
部
家
庭
人
員
為

單
ι
的
家
族
聯
合
會
談
法
。
這
種
方
法
往
往
是
對
於
家
庭
內
一
個
人
的
心
理
或
行
為
適
應
上
的
困
擾
，
透
過
全
家
人
一
起
會
談
方
式
治
療

，
、
、
且
樣
一
般
被
認
為
對
解
決
家
庭
中
某
特
定
個
人
的
較
有
殼
的
方
法
，
同
時
也
為
控
個
家
庭
人
員
之
間
的
關
係
你
來
新
的
和
發
展
性
的
影

均
尸
，
4

。

S
EE 

從
家
庭
心
理
動
力

(
E
B
-
-
『
h
u胡
志
訂
。
身E
B
F
2
)的
觀
點
看
來
，
任
何
一
個
家
人
的
心
珊
的
與
行
為
均
與
家
庭
其
他
人
員
(
尤
其
父

母
與
子
女
)
息
息
相
關
。
家
崗
泊
位
的
叫
論
采
T
E
E
E
n
E口
的
)
和
賞
他
老
(
苟
且
旦
旦
O

口
叩
門
的
)
們
共
同
認
為
家
庭
乃
是
提
供
人
類
愛
護

、
保
護
、
社
會
能
力
以
汝
自
我
實
現
的
故
基
本
帕
拉
主
要
的
供
給
者
;
自
家
庭
站
起
一
功
殼
的
實
現
，
始
能
達
成
社
區
和
社
會
對
人
類
的
主

要
功
能
。
同
時

，
家
族
治
療
協
助
家
庭
人
員
認
識
其
相
關
行
為
(
百
叩
門
『
叩
門
戶
口
∞

z
z
i
o
G
和
溝
通
型
式

(
n
o
B
E
E
r
且
g
M
M
戶
口
叩
門
口

、、J

，
連
接
其
關
係
的
感
受
、
態
度
和
行
為
，
以
促
進
來
站
附
保
的
成
為
之
直
接
和
建
設
性
的
作
用
。
以
土
就
是
心
理
前
提
社
會
治
療
派
個
案

工
作
者
的
論
點
和
信
念
。

家
接
聯
合
A
W訣
法
的
主
要
目
標
是
在
於
﹒
.

﹒
廣
泛
且
深
入
地
評
量
家
庭
某
特
定
個
人
的
心
開
與
付
給
間
指
的
家
庭
因
素
，
即
評
趾
家
庭
人
員
之
間
的
交
互
關
係
的
素
質
。

.
了
解
與
促
進
家
庭
人
民
之
間
的
交
五
反
眩
圳
係
。

﹒
了
解
與
從
進
每
一
份
于
的
角

色
(
片
。H
m
)的
仙
似
與
叫
能
。



﹒
改
善
或
解
決
家
庭
當
前
的
交
五
反
應
關
係
上
的
難
題
。

﹒
促
進
家
庭
人
員
的
發
展
功
能
。

﹒
充
分
發
展
現
代
家
庭
生
活
應
有
的
功
能
。

以
上
六
項
目
標
不
只
是
消
極
地
改
善
或
解
決
家
庭
問
題
，
並
積
極
地
促
進
家
庭
的
昕
發
展
功
能
。
這
也
是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的
積
極
目
標

所
在
。
家
族
聯
合
會
談
法
所
使
用
的
主
要
技
街
有
﹒
• 

• 

與
家
庭
全
體
人
員
建
立
良
好

關
係
'
工
作
者
必
讀
口
頭
和
行
動
上
表
明
他
是
為
全
體
家
人
，
也
是
為
家
庭
中
的
每一
位
成
員
而
提

供
協
勛
;
因
此
需
要
以
客
觀
和
超
然
的
立
場
，
不
偏
愛
某
一
家
庭
人
員
，
也
不
嫌
惡
某
一
家
庭
成
員
。

﹒
激
發
芯
片
。
〈
。
何
也
家
庭
成
員
內
心
感
受
和
衝
突
心
理
所
在
。

﹒
鼓
勵
和
支
持
家
庭
人
員
表
達
其
內
心
的
感
受
，
尤
其
表
達
其
真
正
的
內
心
意
向
。
有
時
要
特
別
注
意
矛
盾
和
衛
突
心
理
感
受
的
表

違
﹒
引
導
家
庭
人
員
對
各
自
表
連
的
感
受
交
互
反
應
，
臥
朝
向
協
調
妥
協
的
方
向
努
力
。

﹒
協
助
家
庭
成
員
對
各
自
的
心
理
與
行
為
反
應
作
客
觀
的
評
估
，
並
了
解
家
庭
其
他
成
員
的
反
應
與

需
要
，
尤
其
對
本
身
的
行
為
作

適
度
的
調
適
作
用
。

﹒
工
作
者
封
演
一
種
助
人
者
(
計
已
叮
叮
『
)
和
教
人
者(
由
已
口
口
缸
片
。
『
)

的
角
色
，
以
作
必
要
的
和
有
意
義
的
說
明
與
建
議
，
使
家
庭

人
員
獲
得
人
際
關
係
的
再
教
育
機
會
。

﹒
協
助
家
庭
人
員
朝
向
一
種
較
佳
的
溝
通
與
交
立
反
應
型
態
，
即
可
妥
協
的
(
口
a
o
H
Z
E叩
)
和
和
諧
的
(FEES-OEM) 

對

人

際
關
係
和
態
度
，

以
及
發
展
性
的
家
庭
生
活
功
能
的
發
展
。

七



七

家
接
聯
合
會
談
實
施
通
程
中
，
必
須
作
適
當
的
評
價

•• 

包
括
家
庭
人
員
對
聯
合
會
談
的
參
與
態
度
;
對
所
發
現
的
有
意
義
的
行
為
和

行
動
化
的
程
度
;
以
及
成
員
的
感
受
和
家
庭
人
員
交
互
反
應
關
係
的
改
進
程
度
等
。

本
章
進
一
步
研
討
事
項

一
、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聯
合
會
談
的
知
施
應
有
那
種
程
度
?
自
己
對
這
種
專
精
社
會
工
作
技
街
的
限
度
為
何
?

二
、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實
施
過
程
中
，
在
家
庭
訪
視
中
或
辦
公
室
會
談
中
，
對
聯
合
會
談
的
初
步
執
行
工
作
之
可
行
性
與
難
題
如
何
?

一
一
一
、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社
區
中
的
揉
用
聯
合
會
談
方
式
的
專
業
服
務
機
構
之
連
繫
和
協
調
職
責
如
何
?
應
如
何
鼓
勵
和
轉
介
案
主
呢
?

四
、
對
婚
姻
諮
商
(
或
治
療
)
的
知
識
和
技
惰
，
對
一
般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需
要
性
如
何
?
在
哦
訓
練
方
案
或
自
我
進
修
如
何
充
實

之
n
r

五
、
像
家
接
聯
合
會
談
技
倚
，
在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社
區
中
的
某
主
「
案
家
」
能
提
供
何
種
程
度
的
初
步
照
務
?
並
如
何
照
會
該
案
家

接
受
該
種
特
殊
的
專
業
服
務
呢
?



笨
入
幸

危
機
、
胡
適
的
會
談
技
街

畫
、
危
機
調
適
或
會
談
的
本
質
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社
區
民
眾
的
服
務
，
除
了
倒
行
的
社
會
福
利
服
蕩
之
外，
在
變
遷
快
速
的
社
會
里
，
尤
其
較
繁
榮
的
城
市
中
，

難
兔
要
碰
到
一
位
一
面
臨
危
機
成
壓
力
之
下
學
扎
或
自
暴
自
棄
的
人
們
，
因
此
社
會
工
作
者
亦
須
了
解
危
機
調
適
的
方
法
與
技
街
，
此
應
少

數
社
區
居
民
之
需
。
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者
除
了
縣
市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推
動
之
外
，
若
能
對
一
些
慈
善
團
體
的
社
會
服
務
方
案
，
如
高
雄
的
一
禍
澤
社
會
服
務
中

心
，
屏
束
的
生
命
線
版
蕩
中
心
，
以
及
其
他
各
地
類
似
性
質
的
服
務
，
從
事
各
種
不
同
層
面
的
不
同
角
度
的
參
與
，
則
將
對
地
方
的
綜
合

性
社
會
服
務
事
業
有
貢
獻
，
因
此
讀
熟
悉
危
機
調
適
的
會
談
技
街
。

現
代
社
會
裹
，
個
人
的
生
活
適
應
愈
形
復
雜
和
困
難
，
因
此
有
一
些
人
會
遭
遇
到
適
應
上
的
困
境
，
同
時
每
個
人
在
其
生
命
歷
程
上

雞
兔
要
遭
遇
到
一
次
或
多
次
的
生
活
逆
境
。
有
些
人
生
活
能
力
較
薄
弱
，
面
對
環
境
的
壓
力
易
形
成
生
活
的
困
境
，
此
時
適
應
能
力
減
低

，
生
活
易
形
解
離
或
嵐
潰
狀
態
，
這
種
對
生
活
適
應
能
力
有
顯
著
的
不
良
影
響
的
情
況
，
常
被
稱
為
生
活
危
擴2
2
日
軍
師
)
。
在
這
種

危
概
狀
態
之
下
，
人
們
往
往
會
自
動
或
被
動
地
尋
求
外
力
的
協
助
，
以
獲
取
環
境
的
改
善
，
適
應
能
力
的
同
復
或
增
強
，
這
種
過
程
常
被

輯
為
危
機
調
適
(
n
H
F
M
F
M

戶
口
阱
。
2
g

巳
8
)

。
這
種
危
機
調
適
的
目
標
往
往
有
三
種
不
同
的
程
度

七



活
功
能
的
發
揮
，
還
是
一
種
最
理
想
的
危
機
調
適
目
標
。

﹒
透
過
危
機
使
個
人
適
應
能
力
較
危
機
前
更
加
高
強
，
並
能
預
防
類
似
的
危
機
再
產
生
和
新
的
危
機
的
發
生
，
同
時
更
能
促
進
其
生

七四

，
可
是
許
多
人
在
其
生
活
危
機
產
生
時
，
往
往
由
於
本
身
能
力
的
限
制
，
以
致
危
機
調
適
只
能
助
其
間
復
原
有
的
適
應
能
力
，
如
此

的
須
經
常
借
助
危
機
調
適
以
保
持
其
生
活
的
平
衡
狀
態
，
還
是
危
機
調
適
的
起
碼
目
標
，
也
是
大
多
數
的
待
助
者
所
能
保
持
的
程

度
﹒
不
幸
的
是
，
有
少
數
人
生
活
危
機
只
在
反
映
出
其
多
種
問
題
的
一
部
份
，
因
此
危
機
調
適
的
過
程
，
不
但
不
能
岡
復
原
有
適
應
能

力
或
增
強
其
適
應
能
力
，
而
且
只
能
退
了
一
步
在
其
較
差
的
適
應
能
力
範
圍
內
，
作
有
限
能
力
較
充
分
的
發
揮
。

叫N叩
叫
菌
J
『
卅
防
部
嵐
獨

(
嵐
到
嘯
熱
心
刊
第

h
m

講
課
叫
阿
迪
神
)

f、
黃藍 1($ 
姻 l簽
証~i 1 :1:1\111 

L咽』酬

謝 l崗
、../

想
回
阿
姆
圳mS
嵐
為
孫
冶

直
到
細
調
祉3
屆
誦
，
點
廿

，

總
回
阿
姆
圳mB
做
到
喻
，
藤
U
C

如
上
國
所
示
，
生
活
危
機
產
生
之
際
，
個
人
適
應
指
力
減
低
、
解
離
或
崩
潰
，
對
於
一
個
人
的
生
活
感
受
是
挫
折
和
痛
苦
的
。
形
成

生
活
危
機
的
因
素
復
往
不
是
單
一
的
，
而
是
多
困
和
相
關
性
的
，
其
中
包
括
危
機
情
況
木
身
，
個
人
原
有
的
人
格
弱
點
，
環
境
與
文
化
因

素
以
及
個
人
關
係
較
深
的
有
關
人
員
之
間
的
交
互
反
應
關
係
的
影
響
等
四
方
面
。
因
此
，
生
活
危
機
產
生
時
，
對
一
個
人
生
活
的
影
響
是



許
多
方
面
的
，
加
以
調
適
是
重
要
的
過
程
。
環
境
的
改
善
，
闢
係
的
調
協
和
人
格
的
車
組
，
常
被
認
為
是
同
時
並
重
的
方
法
。
人
在
生
活

危
機
時
期
，
往
往
復
自
己
的
自
我
功
能

(
a
o
l
E
D
n
泣
。
回
)
減
退
或
喪
失
，
這
就
是
為
什
麼
個
人
有
痛
苦
的
感
受
，
與
人
關
係
解
離
和
嬴

環
境
泠
漠
或
敵
意
。

危
搞
調
適
是
指
對
個
人
生
活
危
機
所
作
的
協
助
過
程
，
旨
在
協
助
個
人
減
除
危
機
的
障
再
和
促
進
生
活
適
應
能
力
。
這
種
危
機
調
適

的
原
則
有﹒

盡
速
設
法
對
求
助
者
的
要
求
施
以
服
弱
或
治
療
。

﹒
盡
速
地
建
立
助
人
者
與
被
助
者
之
間
的
專
業
關
係
。

• 

• 

盡
快
對
危
機
可
能
的
內
在
動
力
因
素

(
5
兮
已

U
L品
l

身
E
B

戶
口
的
)
加
以
分
析
和
診
斷
。

﹒
確
定
協
助
的
重
點
和
能
達
成
的
目
標
。

-
捏
成
一
種
輔
導
的
關
係
。

﹒
助
人
者
宜
允
被
助
者
隨
時
可
再
來
求
助
的
開
放
性
政
策
(
。
』

M
S
l
a
g
H咕。
-
-
2
)令

﹒
運
用
社
會
資
源
以
支
持
和
啟
發
受
助
者
處
理
危
機
狀
態
下
的
困
難
;
以
承

.
規
劃
出
危
機
調
適
的
不
同
目
標
。

七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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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、
社
區
中
的
輕
生
意
念
和
行
為
者

一
、
輕
生
是
對
生
活
危
機
的
偏
激
度
應

輕
生
行
為
是
個
人
對
於
想
達
到
的
慾
望
受
到
外
力
的
阻
礙
產
生
了
內
心
的
衝
突
，
發
現
平
時
所
使
用
的
心
理
防
衛
方
法

s
g
v
自
由
的
昌
的
)
已
失
去
放
用
，
前
揉
取
的
一
種
偏
激
方
法
。
一
個
食
團
體
生
的
人
，
遇
到
了
生
活
危
機
，
原
有
的
心
理
防
衛
芳
法
失
去

效
用
，
因
為
在
生
活
危
機
狀
態
之
下
，
產
生
了
重
復
性
的
刻
板
觀
念
(
叩
門
叩
門
呵
。
同
志
且
可
叩
門
口
呂
立
。
口
)
和
嚴
重
的
控
制
思
考
兮
雪
叩
門
昂
的
。
口
，

片
片
。-
Z已
岳
戶
口
E
品
)
尸
之
下
，
對
於
面
臨
的
困
難
﹒
無
法
產
生
新
的
感
受
、
預
計
或
構
想
。
因
此
形
成
憂
鬱
性
症
候
葦
2
名
B
M

丘
吉

的
百
a
g
B
的
)
，
包
括
無
希
望
容
。
可
立
白
的
)
、
無
助
性(
V
O
H
立
自
的
)
、
和
依
賴
性
(
兮
胃
口
已
由
自
己
的
感
受
，
在
這
種
情
況
之
下
，

不
論
生
前
的
性
格
多
健
康
，
也
會
由
於
憂
鬱
症
狀
的
籠
罩
之
下
，
想
不
出
解
決
的
辦
法
，
不
好
的
辦
法
之

一
便
是
輕
生
行
為
的
表
現
。

歇
斯
底
里
型
性
格
的
人
，
常
因
求
其
他
人
的
注
意
、
關
心
或
愛
情
，
而
以
輕
生
相
威
宵
，
這
種
人
並
非
真
的
想
結
束
生
命
，
而
是
眩

偏
激
的
手
踐
來
求
取
他
人
的
關
心
和
愛
情
，
不
過
，
掛
演
不
妥
則
會
有
死
亡
的
可
能
。
這
種
輕
生
企
圖
者
有
子
女
對
父
母
的
「
威
嚇
」
'

戀
人
之
間
的
糾
紛
等
。
反
社
會
型
性
格
的
人
，
常
因
對
某
特
性
人
有
極
深
的
敵
意
，
而
以
輕
生
來
懲
罰
對
方
，
給
予
對
方
長
久
的
歉
疚
。

如
此
報
種
或
懲
罰
對
方
而
以
本
身
性
命
來
犧
牲
者
，
可
說
愚
不
可
及
。
但
是
部
有
其
內
心
的
動
機
使
然
。
精
神
病
人
的
輕
生
常
常
是
很
戲

劇
化
的
方
式
，
尤
其
精
神
分
裂
病
者
的
輕
生
，
常
編
造
出
富
有
戲
劇
性
的
故
事
。
比
如
，
前
幾
年
中
部
某
大
學
某
學
生
服
藥
臥
死
校
園
襄

;
北
部
某
大
學
生
以
汽
油
焚
死
自
己
於
野
山
中
;
又
如
北
投
某
中
學
女
生
之
長
眠
於
陰
山
草
叢
上
等
，
皆
極
有
可
能
走
精
神
病
型
的
輕
生

(
包
。
『
咽
口
的
。



結
果
。
精
神
病
的
聽
幻
覺
使
然
而
輕
生
者
有
之
b

有
一
位
二
十
餘
歲
的
少
婦
在
精
神
病
院
住
院
期
間
返
家
任
宿
時
，
深
夜
里
聽
到
外
面
卡

車
上
的
人
多
次
令
其
要
殺
害
自
己
，
而
以
剪
斷
自
己
的
腕
腔
，
經
家
人
發
現
急
救
問
醫
院
後
，
說
出
其
自
殺
的
感
受
時
作
以
上
的
表
示
。

憂
鬱
性
精
神
俑
者
，
常
因
長
期
在
憂
鬱
性
症
狀
的
壓
力
之
下
，
有
計
劃
的
設
計
好
輕
生
的
方
法
，
終
於
達
成
心
願
。
一
般
說
來
，
除
了
精

神
病
患
者
的
輕
生
較
易
致
死
外
，
其
他
的
輕
生
企
圖
會
成
功
的
可
能
性
較
少
，
這
是
因
為
大
部
份
的
企
圖
輕
生
者
均
有
其
潛
在
的
矛
盾
心

理
和
被
救
幻
想
之
故
。

二
、
矛
盾
的
感
覺
、
被
救
幻
想
和
尋
求
救
助
者

除
患
有
嚴
重
的
精
神
病
患
的
人
之
外
，
大
部
份
的
企
圖
輕
生
者
，
在
其
想
死
的
另
一
一
些
何
其
矛
盾
的
心
理
感
受

Q
S
-
E它
已

個

S
E
E
-
2
8
)這
種
矛
盾
的
感
受
是
希
望
殺
害
自
己
部
又
不
希
望
自
己
真
的
死
去
(
豆m
V
S
E

口
E
B
S
-
P
E
R
口
已
已
接
古
巴
品

的
潛
意
識
感
妥
。
詳
細
觀
寮
後
，
均
可
發
現
企
圖
輕
生
者
想
傷
害
自
己
生
命
，
同
時
也
在
以
各
種
不
同
方
式
，
傳
達
消
息
「
希
望
被
救」

。
這
是
因
為
這
個
人
的
求
助
性
格
的
特
性
合
適
而
且n
V
R
R
m
叩
門
)
所
使
然
。
因
此
，
我
們
常
可
發
現
企
圖
輕
生
者
有
其
求
助
的
熱
望

和
被
救
助
的
幻
想
。
也
就
因
為
這
種
心
理
狀
態
的
存
在
而
有
各
種
企
圖
輕
生
和
解
救
他
的
故
事
和
工
作
存
在
世
上
。

由
想
-
K而
又
不
願
意
死
的
矛
盾
心
理
，
而
產
生
被
救
助
的
幻
想
，
那
麼
這
種
幻
想
使
他
尋
求救
助
他
的
人

(
2∞
2

月
)

找
的
救
助
者
往
往
是
在
過
去
倩
緒
生
活
經
驗
中
，
常
表
示
有
充
分
的
自
我
能
力
(
叩
開
。
M
R
g

∞
岳
)
，
而
會
為
他
作
可
死
與
否
的
決
定
者

。
因
此
，
這
種
救
助
者
的
指
定
是
有
其
微
妙
的
心
理
共
鳴
作
用
，
這
樣
的
被
指
定
的
救
助
者
得
到
企
圖
輕
生
者
所
傳
遞
給
他
的
消
息
，
往

往
會
認
真
並
勇
敢
的
去
救
助
之
，
而
他
也
因
而
得
救
的
;
假
如
他
所
找
的
對
象
正
確
，
而
且
順
利
的
傳
遞
了
消
息
的
話
。
相
反
的
，
若
研

找
的
對
象
不
正
確
或
傳
遞
的
消
息
未
及
時
成
效
，
則
這
種
企
圖
輕
生
者
往
往
會
成
功
(
但
其
內
心
不
一
定
想
死
)

。
他
所
尋

七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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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幸
的
很
，
工
業
化
和
都
市
化
的
結
果
，
人
類
為
工
作
和
生
活
緊
張
忙
碌
的
狀
態
之
下
，
救
助
者
之
尋
求
愈
形
不
易
，
被
認
定
的
救

助
者
也
常
感
分
身
乏
術
。
因
此
，
由
企
圖
輕
生
者
個
人
自
然
選
擇
救
助
者
已
難
如
理
想
。
這
種
情
形
之
下
，
才
有
都
市
裹
的
「
生
命
線
」

或
(
自
殺
防
治
中
心
或
生
活
危
機
調
適
中
心
)
的
成
立
，
而
扭
供
了
許
許
多

多

「
公
定
的
救
助
者
」
。
這
樣
一
來
企
圖
輕
生
者
所
要
尋
求

的
救
助
者
也
公
定
化
了
，
而
傳
連
消
息
的
方
式
也
就
方
便
地
以
電
話
打
幫
"
。
這
就
說
明

7
今
天
的
生
命
線
的
來
源
及
其
時
代
意
義
所
在
。

這
也
是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者
所
應
關
切
和
支
持
的
課
題
。

奎
、
電
話
會
談
的
技
術

人
額
社
會
中
各
地
的
生
命
線
方
式
的
危
機
調
適
式
的
皆
以
「
電
話
會
談
」
的
芳
式
進
行
，
而
遭
種
電
話
會
竣
(
古
-
叩
】

U
H
H
。
口
叩
戶
口
丹
叩
門
，

i
o
d司
)
的
具
體
步
驟
有

﹒
郎
刻
對
危
機
情
境
作
一
個
適
切
的
判
斷
，
其
中
要
積
極
去
探
究
產
生
危
機
的
誘
因
和
原
因
'
，

.
研
究
出
何
以
以
前
所
慣
用
的
心
理
防
衛
方
法
不
再
有
效
使
用
;

﹒
向
對
方
解
釋
他
想
以
死
來
解
決
問
題
想
法
行
不
通
的
理
由
;

﹒
要
協
助
對
方
去
解
決
當
前
的
問
題
。

﹒
協
助
對
方
改
變
呆
板
的
思
考
和
增
進
有
彈
性
和
創
造
性
的
恩
考
方
向
，
以
謀
求
可
能
解
決
的
途
徑
。

.
幫
助
對
方
獲
取
耐
心
和
信
心
和
堅
忍
的
去
試
用
新
的
方
法
。

大
部
份
的
企
圖
輕
生
者
習
慣
選
用
電
話
方
法
求
助
，
因
當
時
的
情
況
是
不
想
動
而
且
求
助
幻
想
迫
在
眼
前
，
同
時
電
話
談
話
可
以
避



兔
面
對
面
的
難
過
。
而
遠
話
會
議
的
技
術
有
•• 

﹒
對
每
一
項
電
話
，
均
要
審
慎
的
考
慮
答
復
或
採
取
行
動
，
不
要
只
以
講
話
內
容
來
推
測
求
助
者
的
感
受
和
行
動
，
比
如
來
助
者
說

「
不
要
救
我
」
時
，
事
實
上
在
吽
我
們
去
救
他
;

﹒
要
了
解
對
方
的
矛
盾
感
受
，
被
救
幻
想
和
尋
求
救
助
者
的
心
理
，
而
給
予
接
納
、
保
證
和
可
依
賴
的
印
象
。
即
使
電
話
中
口
氣
的

諷
刺
和
指
責
，
救
助
者
亦
應
虛
心
傾
聽
和
接
納
，
因
被
救
助
者
常
有
矛
盾
的
心
理
和
偏
激
行
為
。
救
助
ι也
有
職
責
協
助
對
方
疏
導

這
種
感
情
以
建
立
信
心
和
互
助
關
係
。

.
在
二
十
至
三
十
分
鍾
的
電
話
會
談
中
達
成
以
下
目
的•• 

L

建
立
良
好
的
協
助
關
係
'
即
表
示
對
對
方
感
興
趣
，
願
以
相
惕
，
改
善
問
題
是
有
可
能
的
，
以
及
傳
遞
一
種
有
希
望
的
發
展
。

么
槃
集
有
關
資
料
，
包
括
身
份
、
過
去
體
生
的
經
驗
、
醫
療
或
精
神
疾
病
的
歷
史
，
以
及
目
前
所
面
臨
的
困
擾
或
危
機
;

q

山
對
危
機
情
境
的
研
判
;

A
h作
可
能
的
忠
告
或
建
議
。
(
上
凹
項
事
情
可
以
同
時
交
互
詢
問
，
不
一
定
要
一
步
一
步
來
)
;

"
趴
跟
對
方
坦
白
和
公
開
地
討
論
輕
生
的
企
圖
，
一
般
人
不
敢
談
論
，
若
電
話
中
公
開
討
論
則
易
使
對
方
減
輕
內
心
的
矛
盾
和
焦
慮

，
此
時
對
方
的
思
想
才
會
比
較
合
乎
邏
輯
，
行
為
也
會
比
較
合
乎
情
理
，
就
這
樣
一
個
人
才
會
開
始
放
棄
想
輕
生
的
意
念
。

a
電
話
會
談
的
最
終
目
標
，
要
鼓
勵
對
方
約
定
時
間
前
來
接
受
辦
公
室
會
談
或
進
一
步
的
危
機
詞
適
服
務
。

七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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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
、
辦
公
室
會
談

辦
公
室
會
議
(
。
門
口
。
。
古
5
2

戶
。
皂
，
是
這
攝
電
話
會
談
進
一
步
的
輔
導
過
程
。
在
辦
公
室
會
談
時
主
要
的
在
於
了
解

•• 

• 

目
前
所
受
環
境
壓
力
的
程
度
。

﹒
找
出
目
前
的
心
理
症
狀
或
心
理
防
衛
法
。

﹒
對
想
輕
生
的
具
體
方
法
，
如
想
跳
樓
、
跳
河
、
服
藥
或
其
他
。

.
生
活
能
力
暨
經
濟
來
諒
或
困
境
。

﹒
家
庭
生
活
和
人
際
關
係
的
狀
態
。

﹒
性
格
傾
向
和
弱
點
。

.
、
必
要
的
心
理
測
驗
以
重
新
估
計
其
心
理
能
力
。

.
用
說
明
、
鼓
勵
與
安
排
危
機
調
遁
的
機
會
。

﹒
組
成
辦
公
室
內
團
體
危
機
調
適
的

Q
S
忌
日
在
印
戶
口
同
叩
門
〈
S
E
S

團
體
，
從
事
進
一
步
的
輔
導
。

﹒
從
事
必
要
的
照
會
或
轉
案
，
使
救
助
者
能
進
一
步
獲
得
心
理
上
的
治
療
、
諮
詢
輔
導
或
藥
物
治
療
等
服
務
(
照
會
的
機
構
包
括
心

理
衛
生
設
施
和
家
庭
諮
詢
等
機
構
)

危
機
調
適
諮
詢
工
作
(
間
已
戶
口
E
o
n
H
U
U
S
E
c
-
s
z。
目
)
，
是
不
可
忽
略
的
方
法
，
在
生
命
線
經
常
有
少
數
專
業
人
員
如
精
神
病

醫
師
、
-
臨
床
心
理
學
家
自
及
睦
相
神
病
理
社
會
工
作
者
駐
在
辦
公
室
，
隨
時
接
受
義
務
輔
導
人
員
的
非
正
式
諮
詢
討
論
，
以
使
輔
導
人
員
可



懷
遠
澄
清
問
題
，
接
近
決
定
以
及
促
使
揉
取
必
要
行
動
，
以
適
應
食
固
輕
生
者
的
需
要
。
這
種
諮
詢
工
作
，
必
須
能
隨
時
隨
地
提
供
，
話
﹒

詢
者
應
給
予
受
諮
詢
者
盡
逸
的
受
理
，
良
好
的
支
持
和
信
心
的
建
立
。
這
樣
不
但
可
減
除
輔
導
人
員
的
心
理
壓
力
，
並
可
提
高
他
們
對
受

助
者
服
務
的
素
質
。

本
章
進
一
步
研
討
事
項

J
、
臺
灣
各
地
已
成
立
或
有
待
成
立
之
各
處
危
機
調
適
服
務
團
體
，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者
應
持
何
種
態
度
?
當
社
區
資
源
之
一
利
用
?
協
助

其
健
全
服
務
素
質
?

二
、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各
地
生
命
線
或
類
似
的
服
務
團
體
之
間
與
應
探
何
種
方
式
?
直
接
充
任
義
務
工
作
者
?
或
是
提
棋
會
談
技
俯
之

輔
導
或
諮
詢
呢
?

一
二
、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危
機
詢
適
式
的
會
談
技
術
應
具
備
到
什
麼
程
度
?
其
中
原
有
一
般
和
深
入
的
會
談
技
術
可
使
用
的
情
形
如
何
?

四
、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者
若
發
現
社
區
中
的
憂
鬱
型
人
或
潛
在
性
或
顯
現
化
的
輕
生
意
念
的
人
，
應
揉
行
何
種
步
驟
呢
?

五
、
閱
談
與
研
討
完
這
本
工
作
手
冊
中
八
章
的
會
談
技
術
之
後
，
你
這
方
面
的
專
業
投
能
增
進
多
少
?
如
何
實
用
於
主
作
上
?
還
有
那
些

方
面
須
要
吸
取
呢
?
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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